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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101 學年度第 3 次校務會議  紀錄 

 

時    間：民國 102 年 06 月 26 日(星期三)下午 6時整 

地    點：人文學院 116 會議室 

出席人員： 

一、當然代表 

蘇玉龍校長、江大樹教務長、吳明烈學務長、劉一中總務長、林佑昇

研發長、洪政欣國際長、孫同文主任秘書、黃源協院長、楊振昇院長、

林霖院長、孫台平院長、陳彥錚中心主任、蔡怡君館長、俞旭昇中心

主任、劉一中中心主任、黃正吉主任、趙秀真主任 

二、教師代表 

中國語文學系高大威教授、黃錦樹教授、外國語文學系林為正副教授、

李慧玲副教授、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張英陣副教授、蔡佩真副教

授、公共行政與政策學系廖俊松副教授(請假)、歷史學系李廣健副教

授、東南亞研究所林開忠副教授、人類學研究所容邵武副教授、國際

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陳怡如副教授、張源泉副教授(請假)、教育政策

與行政學系楊世英副教授、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賴弘基副教授、輔

導與諮商研究所蕭富聰助理教授、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所黃淑玲副教

授、國際企業學系佘日新教授、陳靜怡副教授、經濟學系葉家瑜副教

授、財務金融學系柯冠成副教授、資訊管理學系游子宜副教授、休閒

學與觀光管理學系洪嘉良副教授、餐旅管理學系丁冰和副教授、資訊

工程學系石勝文教授、黃育銘副教授、土木工程學系蔡勇斌教授(請

假)、電機工程學系林容杉副教授、許孟烈教授(請假)、應用化學系傅

傳博教授、吳立真副教授、應用材料及光電工程學系林錦正教授、通

識教育中心邱東貴副教授 

三、研究人員代表：國際事務處李信助理研究員 

四、職員代表：教務處徐朝堂組長、學務處侯東成簡任秘書、總務處邢治

宇技正、計算機與網路中心劉吉倉技正(請假)、科技學院曾敏秘書 

五、學生代表：觀光系高巾琪同學(請假)、國企系陳柏勳同學(請假)、歷

史系陳彥儒同學(請假)、經濟系劉弘妙同學(請假)、電機系譚培汝同

學(請假)、國比系林姝均同學(請假)、公行系簡佑庭同學(請假) 

列席人員：孫同文中心主任、林為正中心主任、沈慶鴻中心主任（蕭富聰

助理教授代）、楊洲松中心主任(請假)、潘英海中心主任、陳啟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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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宋育姍組長、宋守中專門委員、莊宗憲秘書、羅玉玲秘書、

蕭如杏約用組員、鄭亦軫約用組員 

主    席：蘇玉龍校長                           記錄：胡乃云專員 

 

壹、宣布開會：應到校務會議代表 62 位，目前（6 時 03 分）實到 40 位，

已達法定開會人數。主席宣布 101 學年度第 3 次校務會議

會議開始。 
 

貳、主席致詞 

各位行政主管及各位代表，大家晚安： 
大家手上均有份前次會議紀錄，因我個人認為每次校務會議都是一份重

要歷史紀錄，代表全校教職員生努力的足跡，我個人時常回顧檢討過去的事，

如同半年前本人就任校長時所言：回顧愈深長，前瞻愈高遠。 
這半年以來，承蒙大家的信賴與托付，我的服務團隊戮力以赴。讓我們一

起回顧上次會議紀錄中主席致詞部分內容： 
‧過去情形：（第 2 次會議記錄內容） 
一、 經費短缺：各系所可使用的經常門、資本門經費減少。 
二、 研究所招生報名人數銳減：從民國 97 年的 3,600 多人降到民國 101 年的

1,600 多人，降幅高達 55%以上。 
三、 教學卓越計畫補助：我們教學卓越計畫的經費，在第一期的四年是兩億

三千萬元，第二期掛零，第三期自今(102)年元月定案。 
四、 去(101)年度人事經費短絀兩千多萬元。 
五、 張進福校長四年多前爭取到中科「高科技設備前瞻技術」的計畫，但去

(101)年 11 月我們失去了這項重要計畫，學校因此每年損失 1800 萬管理

費。而且，依據合約內容，我們雖然未獲補助，還是要執行本計畫至明

(103)年年底，對本校亦是一大負擔。 
因應以上困境，我們開始努力「開源與節流」，在上次會議紀錄中已報告： 
‧現在執行情形： 

一、 陸續向教育部爭取 3,000 萬元資本門經費補助，提供四個學院在教學、

研究，以及學生生活環境的改善。 

二、 第三期教學卓越計畫因為全校同仁的努力，得以通過補助。教學卓越計

畫後續工作延續性甚為重要，一不小心就會被其他學校替換掉。本(第三)

期教學卓越計畫為二年期，每年三千萬經費預算，故我們要更用心永續

執行教學卓越計畫，以維持經費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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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科技學院向國科會提出「深耕工業基礎技術」申請計畫，二個計畫所需

經費計 1,800 萬，但僅一個計畫獲核補助。 

四、 人文學院向國科會提出「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申請計畫，獲核 800 萬

經費補助，成果相當亮眼。 
這半年來，最重要的就是「爭取資源」，讓各院系所的理想付諸實現，綜

言之，這半年來共計爭取教育部資本門 3,000 萬元、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 3,000
萬元及其他如國科會深耕計畫(600 萬)丶人文創新計畫(800 萬)及公民陶塑計

畫(440 萬)共約 2,000 萬元，希望藉由資源挹注，活絡大家力量，讓學校順利

運轉。老師們的想法可以落實、理想可以實現。 
本人之前承諾將至各院請益，故本人於四月、五月間帶領行政團隊至各院

請益，並獲得許多寶貴意見，將逐項改進、落實，請各位不吝提點。 
本校於上週(6/19-20)辦理全校主管共識營，各院提出許多重大特色計畫，

將進行資源配合，支持各院發展。 
未來仍有許多待發展事項： 
一、 教學卓越計畫要永續執行，尤其國際化部分，要加強學生全球移動能力

(global mobility)。 
二、 深耕計畫、人文創新計畫、公民素養陶塑計畫要持續精進，因為這些計

畫都是多年期且逐年審核制，對本校經費挹注幫助甚大。 
三、 各院所提特色研究，要逐步落實 
四、 在教學研究進行同時，要強化行政人力，提昇服務品質 
五、 最近有機會於通識教育中建立全民運動中心，形塑健康樂活校園 
六、 有以上基礎後，可爭取大型學術活動，充實校園學術內涵 

我個人深深體會，優秀的人才是暨大最大的資產，也是創造價值最豐厚的

本錢。經過大家的共同努力，滙聚活水源頭，我們逐步突破困境，也開創學

校的未來。 
暑假已到，各位老師、同仁、同學一學期以來的辛苦也告一個段落，對暑

假也應該有各自的規劃。我自己，除了校務正常的維持運轉外，最大的重點

是結合國際處與海外聯招會，為同學們尋求全球移動能力的機會，爭取海外

實習，落實教學卓越計畫中＂國際化＂的理想。 
預祝各位暑假過後，能量飽滿，元神光彩，謝謝! 

 

參、確認 101 學年度第 2次校務會議紀錄（含決議案執行情形）：

確認通過 
 

肆、校務會議各委員會報告(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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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業務報告(略) 
 
陸、提案事項 

案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 

案由：擬具本校「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 審

議。 

說明：   

一、 配合文書撰寫習慣及法制作業程序，文字修正。 

二、 本案業經 102 年 6 月 13 日第 12 屆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第 2 次會議討

論通過。 

三、 檢附「國立暨南國際大學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

照表及修正草案，詳如附件 1，請 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二案                               提案單位：經費稽核委員會 

案由：擬具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 審議。 

說明：   

一、 依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 101 年 6 月 27 日高評(101)字第

1010001050A 號函文修正本要點。 

二、 本修正案業經 101年 11 月 21 日第 13屆經費稽核委員會第 3次會議討

論通過。 

三、 本次主要修正內容說明如下︰ 

      (一)委員人數由原 11 人增加為 13 人。 

(二)委員產生方式，由原校務代表之《當然委員代表》、《教師及研究

人員代表》、《行政人員代表》、《學生代表》等身份別互選，改為

由《各學院代表》、《非屬學院單位主管、教師及研究人員代表》、

《行政人員代表》、《學生代表》等身份別互選產生，其中各學院

代表之管理學院加推 1 名具會計及財務專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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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委員任期由一年修改為二年，同時新增，校務會議代表經獲選為

本會委員，第二年任期如未續任校務會議代表者，仍可擔任至任

期屆滿為止。 

四、檢附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修正後

全文、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函文、各校經費稽核委員會

相關辦法及本校第 10-13 屆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名單，詳如附件 2，請 

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三案                             提案單位：計算機與網路中心 

案由：擬具本校「計算機與網路中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 審議。 

說明： 

一、 配合本校組織章程修正中心主任聘任資格，並依本校員額編制表，刪

除「秘書」配置。 

二、 本中心作業組目前主要業務已調整為提供電子郵件(e-mail)服務與

協助開發本校校務系統程式，此二項業務與中心其他組別性質相同，

故擬將該組成員併入其他組別，並裁減作業組，以提升組織運作績效。 

三、 本案業經102年 2月 20日第 384次行政會議及 102年 6月 13日第 12

屆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第 2次會議討論通過。 

四、 檢附「國立暨南國際大學計算機與網路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

表及修正草案，詳如附件 3，請 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四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擬具本校成立「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籌設規劃書」(草案)如附，

提請 審議。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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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年來為因應教學卓越計畫及學用合一潮流，各大專院校紛紛成立職

涯暨校友服務專責單位，並投入相當經費營造優質職涯輔導與校友服

務措施，加以教育部各項評鑑及競爭型計畫均重視學生學習成果與校

友意見回饋。爰此，本校籌設成立「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整

合相關單位資源協力推動學生職涯輔導與校友服務工作刻不容緩。 

二、經校友中心籌備會議第 1 次會議紀錄略以：「…為統整校內資源、減

少溝通協調成本，特整合學務處諮商中心職涯發展業務及秘書室校友

聯絡業務，在學務處下成立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在案。 

三、本案業經 102 年 6 月 5 日第 392 次行政會議及 102 年 6 月 13 日第 12

屆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第 2次會議討論通過。 

四、檢陳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籌設規劃書（草案）如附件 4，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五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具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部份條文修正案，提請 審議。 

說明：   

一、本校組織規程部份條文修正案，業於 101 年 6 月 26 日 100 學年度第 6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並奉教育部101年 07月 12台高字第1010128506

號函核定，爰配合組織規程修正本設置辦法。 

二、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配合組織規程，修改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法源依據。（第

一、三條） 

 (二)配合組織規程，將通識教育中心中心主任，由推選委員改為當然委

員（第二條） 

三、本修正草案，業經 101 年 10 月 31 日 101 學年度第 2 次教師評審委員

會、101 年 12 月 19 日第 381 次行政會議及 102 年 6 月 13 日第 12 屆校

務發展規劃委員會第 2 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 

四、檢陳本辦法對照表及草案全文，詳如附件 5，請卓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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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六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具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學則第 12、21、37、41、42、44 及 54 條修正

草案，提請  審議。 

說明：  

一、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增列學生申請學籍資料變更應檢具證件及畢業生申請學籍資料變

更之處理方式。（第 12 條） 

（二）學分抵免後得提高編級之規定，修正於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中

規定之。（第 21 條） 

（三）修正學士班轉系生修業期限規定。（第 37、54 條） 

（四）修正學士班學生申請輔系及雙主修之起始及截止學期。（第 41、42

條） 

（五）修正因不可抗力因素申請延長休學之核准程序。（第 44 條） 

  二、本案業經本校 102 年 5 月 8 日 101 學年度第 6次教務會議決議通過。 

三、檢陳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6，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七案                    提案單位：人文學院(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案由：人文學院華語文教學研究所擬申請於 103 學年度轉型為碩士學位學程

案，提請  審議。 

說明：  

一、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因師資不足，自 101 學年度逐年扣減碩士班員額。

考量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的存續，擬規劃於 103 學年度轉型為「華語文

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二、本案業經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102 年 3 月 18 日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人文學院 102 年 4 月 16 日 101 學年度第 6 次院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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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102 年 5月 8日 101 學年度第 6次教務會議及 102 年 6月 13 日第

12 屆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第 2 次會議決議通過。 

三、檢陳華語文教學研究所轉型為「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計畫書如

附件 7，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八案                        提案單位：管理學院(資訊管理學系) 

案由：管理學院資訊管理學系擬裁撤在職專班乙案，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資訊管理學系於 95 學年度成立在職專班，後因配合管理學院 96 學年

度管理學院經營管理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專班成立，故將本系 96 學

年度以後在職專班招生名額全數轉由管理學院經營管理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在職專班統籌處理。 

二、 資訊管理學系95學年度入學之在職專班學生已於101學年度第一學期

全數畢/肄業，目前已無該年度入學學生，故擬裁撤該系在職專班。 

三、 本案依本校增設及調整系所班組專業審核程序(附件 8)，業經資訊管理

學系 101 學年度第五次系務會議、管理學院 101 學年度第六次院務會

議、研發處 101 學年度第三次研究發展會議及 102 年 6 月 13 日第 12

屆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第 2次會議討論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九案                       提案單位：管理學院(國際企業學系) 

案由：管理學院國際企業學系擬申請於 103 學年度停招博士班乙案，提請  審

議。 

說明：  

一、 國際企業學系擬申請於 103 學年度停招博士班，本案依本校增設及調

整系所班組專業審核程序，業經國企系 102 年 3 月 27 日 101 學年度第

4 次系務會議、管理學院 102 年 4 月 17 日 101 學年度第 5 次院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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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102 年 5月 8日 101 學年度第 6次教務會議及 102 年 6月 13 日第

12 屆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第 2 次會議審核通過。 

二、 檢陳停招計畫書如附件 9，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十案                                    提案單位：管理學院 

案由：管理學院「休閒學與觀光管理學系」及「餐旅管理學系」擬申請於 103

學年度整併更名為「觀光休閒與餐旅管理學系」乙案，提請  審議。 

說明：  

一、 依教育部 98 年 6 月發布「大學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規定：

學校院、系、所、學位學程之師資質量，經追踨評核連續二年未達師

資質量考核標基準者，自 100 學年度起扣減招生名額。依據規定學士

班的學系專任師資數須 7 人，餐旅管理學系目前專任師資員額 4 人，

師資數不符教育部規定，102 學年度(102 年 8 月)己被減招學士班名額

20%。 

二、 若明年度「餐旅管理學系」與「休閒學與觀光管理學系」不進行整併，

兩系協議合聘師資將於 103 年 2 月歸建，屆時兩系師資員額不符教育

部大學部專任師資數 7 人、學士加碩士班專任師資數 9 人規定，103

學年度將被減招學生人數 20%。因政府人力精減政策，校方及本院無足

夠專任教師員額聘任，為避免遭教育部扣減招生名額，二系朝系所整

併方向研議。 

三、 由於系所整併非單一系所主觀認定，為有效整合相關系所意見並符合

校內「增設及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專業審核程序」，二系分別於 3 月 6

日、3 月 18 日舉辦討論會及未來發展說明會，管理學院亦於 3 月 20

日舉辦二系未來發展說明會。 

四、 二系均己徵詢學生有關進行組織調整之意見，觀光系共有 192 位同學、

餐旅系共有 117 位同學，超過三分之二同意整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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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衡酌兩系專業，整併後更名為「觀光休閒與餐旅管理學系」，並分為「觀

光休閒組」及「餐旅管理組」2 個學籍分組。 

六、 整併更名案業經觀光系 102年 4月 10 日 101 學年度第 11次系務會議、

餐旅系 102 年 3 月 29 日 101 學年度第 11 次系務會議、管理學院 102

年 4 月 17 日 101 學年度第 5 次院務會議、本校 102 年 5 月 8 日 101 學

年度第 6 次教務會議及 102 年 6 月 13 日第 12 屆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

第 2 次會議討論通過。 

七、 檢陳整併計畫書如附件 10，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人文學院 

案由：人文學院擬開設「原鄉發展跨領域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族專班」案，

提請審議。 

說明：   

一、 本案業經人文學院 102 年 6 月 4 日 101 學年度第 9 次院務會議、102

年 6 月 5 日教務會議及 102 年 6 月 13 日第 12 屆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

第 2 次會議決議通過。 

二、 檢附「原鄉發展跨領域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族專班」計畫書如附件 11，

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十二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具本校「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案，並擬自 102 年 8 月 1 日起生

效，提請  審議。 

說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1 年 10 月 2 日臺高(一)字第 1010173436 號函，核定本校

102 學年度系所增設調整及招生名額總量，並自 102 年 8 月 1 日生效，

其中各院系所變動部分如下，詳附件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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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文學院增設「非營利組織經營管理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專班。

(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 

（二）管理學院增設「休閒學與觀光管理學系（碩士班）」及「新興產業

策略與發展博士學位學程（博士班）」。(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一項第三

款) 

二、院長候選人報請校長擇聘人數，由一至二人，改為二至三人 ，校長得

就校務發展理念及院研究方向以及院特色領域等指標，遴選與其治校

理念相配合之候選人。（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三、因應相關組設辦法之修正，爰配合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四、二十五、

二十七條相關條文文字： 

（一）為統整校內資源、減少溝通協調成本，整合學務處諮商中心職涯發

展業務及秘書室校友聯絡業務，在學務處下成立「職涯發展暨校友服

務中心」。另該處「諮商與生涯發展中心」職涯發展業務移至「職涯

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諮商輔導業務維持在原單位，並依業務性質

更換中心名稱為「諮商中心」。(修正條文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 

（二）「國立暨南國際大學計算機與網路中心設置辦法」業奉本校 102 年 2

月 20 日第 384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因該中心作業組主要業務與其他

組別性質相同，故修正設置辦法，裁減作業組，以提升組織運作績效，

爰配合刪除組織規程中相關組設名稱。(修正條文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

款) 

（三）「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理條例」業經行政院 101 年 12 月 25 日令定

自 102 年 1 月 1 日施行。前揭條例之修正，教育部會計處所屬機關(構)

學校會計機構(會計室或會計員)已修正為主計機構(主計室或主計員)，

原置會計主任或會計員，亦修正為主任或主計員。(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第一項第十一款) 

四、本案業經 102 年 5 月 8 日第 389 次行政會議、102 年 6 月 3 日第 391 次

行政會議及 102 年 6 月 13 日第 12 屆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第 2 次會議

討論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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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檢陳組織規程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條文全文各一份詳如附件 12-2，

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十三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103 學年度大學校院增設調整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量發展

提報資料草案，提請 審議。 

說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2 年 6 月 5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20082882 號函辦理。 

二、經彙整各單位填報資料，謹將重要部分簡列如下： 

(一)本校 101 學年度全校生師比符合教育部規定之全校生師比應在 32

以下、日間學制生師比應在 25 以下、研究生生師比應在 12 以下之

基本條件，且校舍建築面積亦符合規定標準，依教育部規定，應維

持既有之總量規模繼續辦理。 

(二)本校103學年度招生名額係由各學院於院內招生總量先行規劃及調

整後，經教務長與四個學院院長就近三年各系所招生情形、註冊

率、休退學情形及未來發展趨勢等研議後，提教務會議討論通過。 

(三)專任師資數連續 2 年均未達基準者，教育部將依規定調整其各學制

班別招生名額為前一學年度之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九十。 

三、檢附本校 103 學年度大學校院增設調整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量

發展提報資料摘要：本校 103 學年度招生名額規劃及 101 學年度學校

資源現況摘要表與各系所師資質量考核情形各1份，詳如附件13，請 卓

參。 

決議：修正後通過，修正後提報資料如附件紀 1。 

 

柒、臨時動議： 

動議一                                         提案單位：人文學院 

案由：有關人文學院東南亞研究所與人類學研究所擬於 103 學年度合併並增

設「東南亞學系(名稱暫訂」)案，提請 審議。 

說明：因本案需完成校內「增設及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專業審核程序」，並於

7 月 8 前完成報部事宜，期程較為緊湊，請各位代表見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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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 新增系所名稱以東南亞研究所決議為主，請教務處再與東南亞研究所

確認名稱。 

二、 因報部期限在即，校務會議通過授權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進行實質審

查，並於審議通過後先行報部。 

三、 請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於下次校務會議提案報告本案辦理情形。 

 
捌、散會(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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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暨南國際大學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  次 修  正  條  文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五條 本會之任務及職掌如下： 

一、研修本校中長程發展計

畫。 

二、研議下列有關本校校務發

展之建議方案： 

本會之任務及職掌如左： 

一、研修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 

二、研議左列有關本校校務發展

之建議方案： 

配合文書撰寫習慣

更改修正，其餘項

次均未更改。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後施行。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

施行，修正時亦同。 

配合法制作業程

序，文字修正。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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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暨南國際大學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 

中華民國 89 年 6 月 15 日第 128 次行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89 年 6 月 23 日 88 學年度第 2 次臨時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89 年 12 月 28 日 89 學年度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8 條 
中華民國 93 年 12 月 14 日 93 學年度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4 條 
中華民國 96 年 6 月 27 日 95 學年度第 3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4 條 

中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23 日 100 學年度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2 條 
  

第 一 條  為周延規劃校務整體發展之需要，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九

條第二項規定，訂定「國立暨南國際大學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設置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由下

列委員組織之： 

一、當然委員：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

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各學院院長。 

二、推選委員： 

(一) 教師委員：由各學院出席校務會議教師代表（不含

當然代表）互選產生之。各學院名額依其出席校務

會議教師代表人數之五分之一計算為原則，至少二

名，至多三名。 

(二)職員委員：由出席校務會議之職員及研究人員代表

互選一人產生之。 

(三)學生委員：由出席校務會議之學生代表互選一人產

生之。 

三、校外委員：由校長視實際需要遴聘相關領域學者、專家

若干人。 

第 三 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另置秘書一人，由主任委

員選聘適當人員兼任，辦理本會有關事宜。 

第 四 條  推選委員之任期為一年，連選得連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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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選委員出缺時，應依第二條之規定由其原屬身分之校務會議

代表中依得票高低順序遞補之。其任期至原任屆滿為止。 

  校外委員依案情需要遴聘，不訂任期。 

第 五 條  本會之任務及職掌如左下： 

一、研修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 

二、研議左下列有關本校校務發展之建議方案： 

(一)組織架構 

(二)人力規劃 

(三)財務籌措 

(四)校產處理 

(五)校園規劃 

(六)空間分配 

三、研議校務會議及校長交付辦理之重大校務發展事項。 

四、其他有關校務發展事項。 

第 六 條  本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主持之，主任委員不克召集或主持

會議時得指定委員一人代理之。 

  本會召開時，得依需要延請有關人員列席。  

第 七 條  本會為遂行各項任務，進行先期作業，得經決議設置各種工作

小組，並邀請相關人員列席或提供資料。 

  前項各種工作小組之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 八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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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暨南國際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二、本校校務會議下設經費稽核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監督有關校

務基金之收支、保管及運用。 

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三人，由校務會

議代表中推選產生。其產生方式如

下： 

(一) 各學院校務會議代表各互選

二人，管理學院加推具會計

或財經專長教師一人。 

 

(二) 出席校務會議之非屬學院單

位主管代表及教師代表、研

究人員代表互選二人。 

 

(三) 出席校務會議之行政人員代

表及學生代表各互推一人。 

 

前項委員之推選，得以通訊投票方

式為之；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之成

員、掌理學校總務及會計相關人

員，不得擔任本會之委員。 

本會委員之任期二年，連選得連

任。 

校務會議代表經獲選為本會委

員，第二年任期如未續任校務會議

代表者，仍可擔任至任期屆滿為

止。委員出缺時，應依第二項規

定，由當屆其原屬身分之校務會議

代表中得票高低順序遞補之。 

 

二、本校校務會議下設經費稽核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監督有關校

務基金之收支、保管及運用。 

本會置委員十一人，由校務會議代

表中推選產生。其產生方式如左： 

 

(一) 當然出席人員互推三人，以

無記名限制連記法互選，每

人至多圈選二人，以得票高

低順序產生。 

(二) 教師及研究人員代表六人，

以無記名限制連記法互選，

每人至多圈選四人，以得票

高低順序產生。 

(三) 行政人員代表、學生代表各

一人，以無記名單記法互選

產生。 

前項委員之推選，得以通訊投票方

式為之；惟掌理學校總務及會計相

關人員不得擔任本會之委員。 

 

本會委員之任期一年，連選得連

任；委員出缺時，應依前項規定由

其原屬身分之校務會議代表中依

得票高低順序遞補之。 

 

 

 

 

本會委員不得與校務基金管理委

員會之成員重疊。 

 

1.依財團法人

高等教育評鑑

中心基金會 101

年 6 月 27 日高

評 (101) 字 第

1010001050A 號

函文本校「100

年度下半年大

學校務評鑑暨

性別平等教育

訪視報告書」中

評鑑項目二『對

未來校務經營

與發展之參考

建議』經費稽核

委員會成員之

組成，宜具有財

務或會計背景

者，並宜重經驗

傳承。修改委員

人數、產生方式

及任期。 

2.整併不得擔

任本委員會成

員之文字內容。

十二、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 

十二、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刪除文字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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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暨南國際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 89 年 1 月 13 日第 120 次行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89 年 3 月 31 日 88 學年度第 1 次臨時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3 年 12 月 14 日 93 學年度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OOO 年 O 月 OO 日 OOO 學年度第 O 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國立暨南國際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監督校務基金之收支、保管及運用，

特依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設置條例第五條第三項、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

管理及監督辦法第十九條規定，訂定「國立暨南國際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設

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校務會議下設經費稽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監督有關校務基金之收

支、保管及運用。 

 本會置委員十三人，由校務會議代表中推選產生。其產生方式如下： 

(一)各學院校務會議代表各互選二人，管理學院加推具會計或財經專長教師

一人。 

(二)出席校務會議之非屬學院單位主管代表及教師代表、研究人員代表互選

二人。 

(三)出席校務會議之行政人員代表及學生代表各互推一人。 

前項委員之推選，得以通訊投票方式為之；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之成員、掌理

學校總務及會計相關人員，不得擔任本會之委員。 

本會委員之任期二年，連選得連任。校務會議代表經獲選為本會委員，第二年

任期如未續任校務會議代表者，仍可擔任至任期屆滿為止。委員出缺時，應依

第二項規定，由當屆其原屬身分之校務會議代表中得票高低順序遞補之。 

三、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委員互選產生之，綜理本會各項業務。 

四、本會職掌如左： 

(一)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計畫財務運用之事後稽核。 

(二)校區建築與工程興建計畫、發包及執行等經費運用之事後稽核。 

(三)各項經費收支及現金出納處理情形之事後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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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務基金年度決算之稽核。 

(五)學校資產增置、擴充及改良等事項之事後稽核。 

(六)校務基金經濟有效利用及開源節流措施之事後稽核。 

(七)其他經費稽核事項。 

    前項經費之事後稽核，以當年度內發生與經費運用有關事項為限。但該

事項涉及以前年度者，不在此限。 

五、本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 

  本會應有委員過半數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過半數之同意，始得決議。 

  本會召開時，得視稽核事項之需要，邀請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或校內相關單

位派員列席。 

六、本會得經決議並簽報校長同意後，請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或校內相關單位提

供必要之資料以供查閱。 

七、本會應於校務會議中提出有關校務基金收支、保管及運用之稽核報告。 

八、本會得聘請相關教師或專業人員若干人組成諮詢小組，協助本會稽核工作。 

九、本會各項行政事務由秘書室負責辦理。 

十、本會應於年度結束後三個月內審議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編製之年度決算及業

務執行報告書，並提送校務會議備查。 

十一、本會之委員及工作人員均為無給職。 

十二、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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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 委員推選方式 委員任期
校務會議

委員任期

1 暨大

本會置委員十一人，由校務會議代表中推選產生。

一、當然出席人員互推三人，以無記名限制連記法互選，每人至多

圈選二人，以得票高低順序產生。

二、教師及研究人員代表六人，以無記名限制連記法互選，每人至

多圈選四人，以得票高低順序產生。

三、行政人員代表、學生代表各一人，以無記名單記法互選產

生。

前項委員之推選，得以通訊投票方式為之；惟掌理學校總務及會計

相關人員不得擔任本會之委員。

本會委員不得與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之成員重疊。

本會委員之任期一年

，連選得連任；委員出

缺時，應依前項規定由

其原屬身分之校務會議

代表中依得票高低順序

遞補之。

一年

2 台大

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五至十七人，由各學院就本院出席校務會議系所

主管代表及教師代表中互推一人，出席校務會議之非屬學院單位主

管代表及教師代表、研究人員代表、助教代表推選一人，出席校務

會議之職員代表及學生代表各互推一人及管理學院校務會議代表

中加推會計或財經專長教師一至二人共同組成。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之成員、掌理學校總務、會計及卸任上述職務

未滿二年之相關人員不得擔任本委員會之委員。

本委員會選任委員任

期二年(以會計年度為

準)，連選得連任一

次。文、理、社科、醫

學院委員、非屬學院單

位主管與教師、研究人

員及助教委員、職員委

員及學生委員，98年度

任期一年，並自次(99)

年度起任期二年。

一年

3 清華

本委員會設主席一人，由本委員會委員於每年隨校務會議改選之後

互選產生之。

(法源：校務監督暨經費稽核委員會運作細則，本表僅摘錄與經費稽

核相關內容)

任期一年。 任期二年

，每年改

選半數。

4 交大

本會置委員九人，由校務會議代表中經公開之提名及票選程序產

生八人，另一人由校長就管理學院之校務會議代表中推選具有財

經或會計專長之教師擔任。

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掌理學校總務及會計相關人員不得擔任本會

之委員。

本會委員任期二年（

並持續至下屆委員產生

前），每年由新當選

之校務會議票選代表中

改選半數，連選得連

任。

二年，每

年改選一

半。

5 政大

由校務會議代表中選舉產生十一人，各學院至少一人，連選得連

任。學生代表任期屆至，由下一任學生代表續任之。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之委員及掌理學校總務、會計相關人員不得擔任本委員會委

員。

任期二年。 二年，經

費稽核委

員與其任

期一致。

6 師大

本會置委員十五人，教師代表十四人、學生代表一人，由校務會議

代表互選產生之，每一學院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至少一名。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總務及會計相關人員不得擔任本會委

員。

前項委員之選舉以無記名限制連記投票法選舉產生，限制圈選三

人。

本會委員之任期一年

（曆年制），連選得

連任一次。

一年

7 成大

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一人由校務會議成員推選產生，連選得連任。

其委員推選辦法另訂之，但本委員會之委員不得與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之成員重疊。掌理本校總務及會計相關人員不得擔任本委員會

之委員。

任期一年。 一年

各校經費稽核委員會相關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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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 委員推選方式 委員任期
校務會議

委員任期

8 中興

本委員會置委員九人，每一學院至少一人，由校務會議代表推選

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之成員、兼任學校行政主管及總務、會計

相關人員不得擔任本委員會之委員。

委員任期為一年，連

選得連任一次，其職責

之執行至次屆委員會組

成時為止。

一年

9 中山

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由校務會議成員推選產

生，其成員為各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及職員之校務會議代表各一

人。但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之成員、學校總務及會計相關人員，不

得擔任本委員會之委員。

本委員會委員任期二

年，採曆年制，每年

改選二分之ㄧ。

一年

10 中正

本委員會置委員九至十五人，由校務會議成員推選產生，管理學院

至少四人，至多五人，其中至少有二人需具有財經或會計專

長。其餘學院至少一人，至多三人。

本委員會之委員不得與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之委員重疊。掌理學校

總務與會計相關人員不得擔任本委員會之委員。

本委員會委員任期為

二年，每年改選一半

為原則，連選得連任

一次。

二年，每

年改選一

半。

11 東華

本會置委員十一至十三人，每一學院至多以二名為限。每年改選

任期屆滿之委員，校務會議代表獲選為委員，如未續任校務會議

代表者，仍可擔任至任期屆滿為止。但其成員不得與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之成員重疊，總務及會計相關人員亦不得擔任本會委員。

委員出缺時，按得票數依序遞補，惟仍須遵守上述每學院至多

二名之限制。

任期二年，採曆年制

，由校務會議成員中以

無記名連記法選舉產生

，連選得連任。

一年

12 高雄

校務會議經費稽核委員會置委員十一人，由各學院校務會議代表各

互選二名，管理學院校務會議代表加推具會計或財經專長一名。

但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之成員、學校總務及會計相關人員，不得擔

任本委員會之委員。

本會選任委員任期一

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學生代表

一年，其

他代表二

年。

13 嘉義

本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為無給職。由各學院就該院出席校務會

議之教師代表互推一人，出席校務會議之教官、職員及助教代表互

推二人，出席校務會議之學生代表互推二人，另一人由校長就校

務會議代表中推選具會計或財經專長教師一人共同組成。但本會

之委員不得與校務基金管理委員之成員重疊。

掌理學校總務及會計相關人員不得擔任經費稽核委員會之委員。

本會委員任期二年，每

年由新當選之校務會議

推選代表中改選半數，

連選得連任。

一年

各校經費稽核委員會相關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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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第 10~13 屆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名單(1/2) 

代表身分 姓名 職稱 單位 備註 姓名 職稱 單位

任期 第12屆 (100.9.28~101.9.25)

尹邦嚴 研發長 研發處

卸任研發長任期

改1010926-

1011225

尹邦嚴 研發長 研發處

俞旭昇 副教授 資管系 遞補尹邦嚴教授 劉一中 中心主任 環安衛中心

林霖 院長 管理學院 林  霖 院長 管理學院

吳坤熹 中心主任 計網中心

卸任中心主任任

期改1010926-

1011225

陳彥錚 中心主任 通識中心

遞補吳坤熹副教

授任期1011226至

下屆產生止

俞旭昇 副教授 資管系
代表身份1011226

起改為當然出席
俞旭昇 副教授 資管系

高大威 教授 中文系 高大威 教授 中文系

佘日新 教授 國企系 孫同文 教授 東南亞所

張英陣 副教授 社工系 鄭淑華 教授 應化系

李信 助理研究員 國際處 周榮昌 教授 土木系

洪嘉良 副教授 觀光系 李信 助理研究員 通識中心

李廣健 副教授 歷史系

遞補俞旭昇原代

表身份任期

1011226至下屆產

生止

行政人員代表

(1人)
曾敏 秘書 科技學院 曾敏 秘書 科技學院

學生代表

(1人)
陳柏勳 副會長 國企系四 李泰德 會長 公行系

第13屆(101.09.26~下屆產生止)

當然出席(3人)

教師及研究人員

(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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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第 10~13 屆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名單(2/2) 

代表身分 姓名 職稱 單位 姓名 職稱 單位 備註

任期

尹邦嚴 研發長 研發處 尹邦嚴 研發長 研發處

吳幼麟 館長 圖書館 吳幼麟 館長 圖書館

張鈿富 院長 教育學院 劉家男 中心主任 環安衛中心

俞旭昇 副教授 資管系 魏伯特 副教授 外文系

吳坤熹 副教授 通訊所 江大樹 教授 公行系

申請教授休假任

期改為990101-

990731

龔宜君 教授 東南亞所 吳坤熹 副教授 通訊所

遞補江大樹教授

任期990801-

991231

吳明烈 教授 成教所 張英陣 副教授 社工系

欉清全 副教授 經濟系 俞旭昇 副教授 資管系

李信 助理研究員 通識中心 杜迪容 教授 資工系

李信 助理研究員 通識中心

曾敏 秘書 科技學院 岳麗蘭 組長 圖書館

991101離職任期

改為990101-

991031

侯東成 組長 研發處

遞補岳麗蘭組長

任期991101-

991231

學生代表

(1人)
吳冠翰 公行系 林宏憶 學生 公行系

行政人員代表

(1人)

第11屆 (100.1.1~100.9.27) 第10屆 (99.1.1~99.12.31)

本校第10~13屆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名單

當然出席(3人)

教師及研究人員

(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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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暨南國際大學計算機與網路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一條 本校為配合國家資訊建設及

支援本校校務行政、教學、研究與發

展，爰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四條之規

定，特訂定「國立暨南國際大學計算

機與網路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設

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一條 本校為配合國家資訊建設及支

援本校校務行政、教學、研究與發展，

爰依大學法第十四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

十三條之規定，特訂定「國立暨南國際

大學計算機與網路中心（以下簡稱本中

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變更法源依據。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

理本中心業務，由校長聘請專任副教授

以上人員兼任之。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

理本中心業務，由校長聘請專任教授兼

任之。另置秘書一人，由本校助理教授

或助理研究員以上人員兼任，協助主任

處理中心綜合業務。 

1. 配合本校組織

章程修正中心

主任聘任資

格。 

2. 本校員額編制

表，本中心並

無配置「秘書」

員額，故刪除

之。 

第四條 本中心依業務性質設置下列各

組： 

一、系統組。 

二、網路組。 

三、諮詢組。 

四、綜合業務組。 

前項各組，於必要時得增減合併之。 

 

第四條 本中心依業務性質設置左列各

組： 

一、作業組。 

二、系統組。 

三、網路組。 

四、諮詢組。 

五、綜合業務組。 

前項各組，於必要時得增減合併之。 

1. 文字修正。 

2. 裁併作業組，

故刪減第一

項，後續項次

一併調整。 

 

 第 六 條 本中心「作業組」辦理左

列事項： 

一、電子郵件系統之管理及維護。 

二、電話與交換機系統之管理及維護。 

三、使用者管理。 

四、資料登錄與管理。 

配合裁併作業

組，刪除第六條條

文。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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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條本中心「系統組」辦理下列事項： 

一、維護校務行政資訊系統程式。 

二、支援及開發校務行政資訊系統。 

三、提供其他相關應用軟體。 

四、研究校務行政資訊系統之新趨勢。 

第七條 本中心「系統組」辦理左列事

項： 

一、維護校務行政資訊系統程式。 

二、支援及開發校務行政資訊系統。 

三、提供其他相關應用軟體。 

四、研究校務行政資訊系統之新趨勢。 

1.條次變更。 

2.文字修正。 

第七條 本中心「網路組」辦理下列事

項： 

一、規劃與執行本校校園計算機網路等

業務。 

二、校園計算機網路管理。 

三、研究網路新趨勢。 

四、電話與交換機系統之管理及維護。 

第八條本中心「網路組」辦理左列事項： 

一、規劃與執行本校校園計算機網路等

業務。 

二、校園計算機網路管理。 

三、研究網路新趨勢。 

1.條次變更。 

2.文字修正。 

3.為符合現行網

路組業務，修正該

組業務執掌內容。

 

第八條 本中心「諮詢組」辦理下列事

項： 

一、提供電腦軟硬體使用之諮詢服務。 

二、支援校務行政資訊之設備採購及維

護。 

三、電腦教室管理及維護。 

四、全校性共用軟體之管理及維護。 

五、校園個人電腦防毒系統管理及維護。 

六、電子郵件系統之管理及維護。 

第九條本中心「諮詢組」辦理左列事項： 

一、提供電腦軟硬體使用之諮詢服務。 

二、支援校務行政資訊之設備採購及維

護。 

三、電腦教室管理及維護。 

四、全校性共用軟體之管理及維護。 

五、校園個人電腦防毒系統管理及維護。 

1.條次變更。 

2.文字修正。 

3.配合人員整

併，調整諮詢組業

務執掌。 

 

第九條本中心「綜合業務組」辦理下列

事項： 

一、計算機與網路中心綜合行政業務。 

二、辦理校內外資訊教育推廣。 

三、承辦教育部、國科會或其他單位之

專案計畫。 

四、辦理國內外各種研討會成果發表會。 

第十條本中心「綜合業務組」辦理左列

事項： 

一、計算機與網路中心綜合行政業務。 

二、辦理校內外資訊教育推廣。 

三、承辦教育部、國科會或其他單位之

專案計畫。 

四、辦理國內外各種研討會成果發表會。 

1.條次變更。 

2.文字修正。 

第十條 本中心為應研究發展之需，得由

中心主任薦請校長聘任校內外

資訊專才若干人為本中心諮詢

委員。 

第十一條 本中心為應研究發展之需，得

由中心主任薦請校長聘任校

內外資訊專才若干人為本中

心諮詢委員。 

條次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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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本中心人員由學校總員額中

調撥。 

第十二條 本中心人員由學校總員額中

調撥。 

條次變更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

行。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

行，修正時亦同。 

1. 條次變更 

2. 「修正時亦

同」文字，依

現行法條慣例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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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暨南國際大學計算機與網路中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 

                                  中華民國 86 年 10 月 2日  第 65 次行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86 年 11 月 5 日 86 學年度 第 1次臨時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88 年 4月 15 日 第 102 次行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88 年 5月 7 日  87 學年度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88 年 10 月 28 日 第 116 次行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88 夫 11 月 10 日 教育部台(88)字第八八一四○七五六號函通過 

中華民國 89 年 6月 23 日  88 學年度第 2 次臨時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89 年 9月 10 日 教育部台(89)電字第 89099745 號函通過 

中華民國 96 年 9月 5 日 第 277 次行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6 年 12 月 5 日 96 學年度計算機與網路中心第 1 次諮詢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6 年 12 月 25 日 96 學年度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7月 14 日台人（一）字第 0970135976 號函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1 月 12 日 98 學年度計算機與網路中心第 1 次諮詢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2月 3 日 第 330 次行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2 年 1 月 14 日 101 學年度計算機與網路中心諮詢委員會第 1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年 2 月 20 日 第 384 次行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2 年 6 月 oo 日 101 學年度第 3 次校務會議通過(暫訂) 

 

第一條  本校為配合國家資訊建設及支援本校校務行政、教學、研究與發展，爰依本

校組織規程第十四條之規定，特訂定「國立暨南國際大學計算機與網路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中心任務如下： 

一、支援學生學習。 

二、支援研究發展作業。 

三、推動校務行政電腦化（含辦公室自動化）。 

四、規劃、推動及管理學校計算機網路之業務。 

五、提供各種相關資訊業務諮詢服務與推廣輔導。 

六、支援資訊教學與訓練。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理本中心業務，由校長聘請專任副教授以上人員

兼任之。 

第四條  本中心依業務性質設置下列各組： 

一、系統組。 

二、網路組。 

三、諮詢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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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合業務組。 

前項各組，於必要時得增減合併之。 

第五條  本中心各組置組長一人，並置技術人員、稀少性科技人員及研究人員若干

人；組長由助理教授或相當職級以上之人員兼任，或由職員專任。 

第六條  本中心「系統組」辦理下列事項： 

一、維護校務行政資訊系統程式。 

二、支援及開發校務行政資訊系統。 

三、提供其他相關應用軟體。 

四、研究校務行政資訊系統之新趨勢。 

第七條  本中心「網路組」辦理下列事項： 

一、規劃與執行本校校園計算機網路等業務。 

二、校園計算機網路管理。 

三、研究網路新趨勢。 

四、電話與交換機系統之管理及維護。 

第八條  本中心「諮詢組」辦理下列事項： 

一、提供電腦軟硬體使用之諮詢服務。 

二、支援校務行政資訊之設備採購及維護。 

三、電腦教室管理及維護。 

四、全校性共用軟體之管理及維護。 

五、校園個人電腦防毒系統管理及維護。 

六、電子郵件系統之管理及維護。 

第九條  本中心「綜合業務組」辦理下列事項： 

一、計算機與網路中心綜合行政業務。 

二、辦理校內外資訊教育推廣。 

三、承辦教育部、國科會或其他單位之專案計畫。 

四、辦理國內外各種研討會成果發表會。 

第十條  本中心為應研究發展之需，得由中心主任薦請校長聘任校內外資訊專才若干

人為本中心諮詢委員。 

第十一條 本中心人員由學校總員額中調撥。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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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籌設規劃書（草案） 

 

一、前言 

本校自民國 84 年創校迄今，持續穩定發展，陸續培育

許多優秀人才，現今校友人數業近萬人。為加強校友間與母

校的互動與互惠，實有成立校友服務權責單位之必要。 

本校現分由秘書室與學生事務處分別處裡畢業生流向

調查與校友相關業務，備多力分。實有必要整合學務處諮商

中心職涯發展與秘書室校友聯絡業務，成立「職涯發展暨校

友服務中心」，以統籌事權、提升效力。 

本校為目前國立大學中少數尚未成立專責職涯與校友

服務單位學校，相關業務散佈於秘書室及學生事務處。為符

合各校組織發展趨勢，整合本校相關業務，並宣示對學生職

涯輔導與校友服務工作的重視，以靈活與彈性因應未來高等

教育變局，特擬具本校「職涯與校友服務中心」籌設規劃書。 

 

二、籌設規劃 

 

參酌他校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權責單位及業務內容，擬

規劃本校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單位如下： 

（一）結合學務處諮商中心職涯發展業務與秘書室校友聯絡

業務，成立「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設於學務

處下二級單位，以統籌事權、提升效力。 

（二）業務內容包括： 

1.職涯發展業務： 

辦理各院系就業講座﹔辦理各院系職場參訪﹔辦理

各院系考試系列活動（含升學、留學、公職與證照）﹔

辦理畢業生拍照與畢聯紀念冊製作事宜﹔執行畢業

校友動態追蹤與滿意度調查；辦理教育部各類職涯發

展與媒合方案；辦理考選部各項公職考試學歷查驗作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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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面試體驗系列活動；大一新生入學營之「新生心

測及生涯樹」推廣；全校班級座談策劃；心理測驗量

表管理與添購（心測個管）；規劃及推廣 E-Portfolio

系列活動（含文宣品製作）。 

2.校友服務業務： 

畢業生及校友資料庫建檔、更新與查詢；協助海內外

地區及系所校友會推展；建立與維護校友聯絡社群；

辦理校友回娘家或其他相關活動；辦理傑出校友遴

選；提供求才、求職資訊，協助職涯規劃；其他校友

服務，如電子賀卡寄送等。日後將視發展狀況陸續規

劃校友電子報、申請停車證、校友證、借閱圖書、使

用體健中心設施等福利措施。 

3.學生實習業務： 

整合現行散置各單位學生實習業務，建立校整體性學

生實習制度﹔規劃建置學生實習媒合資訊平臺，提供

學生志願性職場體驗媒合機會與資訊﹔協助系所推

動學生實習業務。 

 

（三）單位人力暫定規劃： 

中心主任由本校專任教師兼任﹔下設兩名組員及一

名諮商師。 

（四）為辦理前揭事項，所需經費擬常態編列於各相關單位

或校友服務單位項下。 

 

三、配套措施 

 組織及法規修訂：請人事室協助配合「職涯發展

暨校友服務中心」成立，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相關

條文。 

 人員需求配置：另案簽核 

 經費需求：另案簽核 



 112 

 空間需求配置 

整修原學生活動中心五樓「副學務長室」，新設「職

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 

 

四、執行時間表 

完成時間 

工作項目 

 

提行政會議討論     

提校發會討論     

提校務會議討論     

人員調撥與空間規劃     

正式掛牌運作     

 

五、附錄： 

 

（一） 各校校友聯絡業務一覽表 

（二）本校與他校校友服務相關業務對照表 

 

8/1 6/5 6/30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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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校校友聯絡業務一覽表 

學校 一級單位 權責單位 業務內容 人員 

台大 原 為 秘 書

室，日前移

至財務管理

處 

校友聯絡室 1.辦理校友證相關業務。 

2.聯繫本校各地區校友會，並

協助相關校友服務。 

3.協助籌辦執行校友返校活

動。 

4.協助校友 30 年重聚會、40

年重聚會之籌備會議召

開、聯繫等相關事宜。 

5.校友聯絡室網站、Facebook

粉絲團及校友動態系統之

資訊更新。 

 副校長暨

財務長 

 幹事二名 

清大 秘書處 校友服務中

心 

1.辦理傑出校友遴選。 

2.辦理全校受贈之致謝相關

事宜、捐款網頁之受贈捐款

資料更新。 

3.辦理校友會重要會議召開

(會員大會、會員代表大

會、理監事會議等)。 

4.校友通訊刊物出版(報導母

校近況及校友各項訊息、活

動，強化母校與校友間連

結）。 

5.辦理各項校友活動(如老梅

竹賽、未婚校友聯誼、親子

繪畫、徵文等)。 

6.拓展校內、校外單位服務及

活動予校友(如校園診所服

務、寫作中心諮詢等) 

 副主任秘

書兼中心

主任 

 助理管理

師 

 行政助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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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校友服務中心網頁維護及

Facebook 社群經營管理。 

8.校友服務中心電子報編

纂、發行。 

9.受理應屆畢業生離校手續。 

10.提供校友各項服務（如校

友證製作、借書證申請、中

英文成績申請單、學位證書

補發、役期折抵申請、無線

網路申請、代辦游泳證

等）。 

11.校友電子郵件信箱申請與

協助校友系統帳號相關問

題。 

12.協助校慶活動相關事宜 

交大 秘書室 校友聯絡中

心 

1.校友資料庫資料維護。 

2.綜理校友服務事務。 

3.校友採訪暨校友電子報製

作。 

4.交大紀念品。 

 助理員二

名 

政大 秘書處 秘書處三組 辦理校友服務、募款、財務管

理等相關事務。 

 組長資深

行政秘書 

 行政秘書 

 一級行政

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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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 校友聯絡中

心 

校友聯絡中

心 

1.推動海內外各地區成立校

友會並協助其會務推展。 

2.校友返校洽公訪問之安排

及接待。 

3.校友資料之建擋、更新與查

詢。 

4.推動校友會館之籌建及相

關工作。 

5.彙整校友人力資源，提供求

才與求職等資訊。 

6.促進校友與母校之建教合

作。 

7.校友會訊及簡訊之編輯與

出版。 

8.學校刊物及相關資料之寄

發。 

9.各種文宣及紀念品之設計

與製作。 

10.彙集校友對母校之興革意

見。 

11.協助辦理校友傑出成就獎

之表揚工作。 

12.協助本校對外募款事宜。 

13.協助校友申請成績單、學

位證明、校友借書證及校友

卡等。 

14.協助國內外校友聯誼活動

之規劃與執行。 

 中心主任 

 校友資料

庫 

 活動 

 財務 

 採訪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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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 秘書室 

公關資源組 

校友服務中

心 

1.協助校友總會及分區校友

會會務。 

2.校友聯誼、校友返校活動規

劃與執行。 

3.傑出校友遴選業務。 

4.校友服務中心日常業務：辦

理校友證、校友返校接待、

校友資料更新等。 

5.支援專案性勸募活動。 

6.校友服務中心所屬各類網

站維護。 

7.支援成立分區校友會，協助

校友加入各分區校友會。 

8.其他臨時交辦業務。 

 行政助理 

中央 秘書室 校友服務中

心，其業務

包括： 

1.校史建置

與推廣 

2.校友服務 

1.校友福利：提供校友證申

辦，整合校內外各項優惠，

提供校友多項福利。另開放

申請校友終身電子信箱，享

有 10Mb 免費空間。 

2.校友聯絡：與中大校友總

會、各系所友會密切合作，

舉辦各項聯誼及學術活

動，積極促進校友聯繫與校

內師生互動，共同提升中大

知名度。為此，本中心建置

「中大全球校友服務網」與

「中大校友通訊電子報」，

提供校內最新動態、校友活

動、校友服務申請與線上更

新個人資料等功能，以即時

 中心主任 

 專員三名 

 專任助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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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校友。 

3.傑出校友遴選：每年遴選傑

出校友勉勵後學，傳承本校

誠樸雄偉的精神。 

中興 校友中心 校友中心，

下 設 服 務

組、募款組 

1.校友資料庫 

2.校友證及校友服務 

3.校務基金捐款 

4.校友通訊及校友聯絡 

5.傑出校友表揚 

6.校友刊物及通訊發行及寄

送 

7.引薦校友資源 

8.辦理畢業生流向調查工作 

 中心主任 

 聯絡組組

長及行政

組員 

 服務組組

長及行政

組員 

逢甲 校友聯絡暨

就業輔導室 

校友聯絡暨

就業輔導室 

辦理校友聯絡及就業輔導有

關事項 

 中心主任 

 就業輔導 

 校友服務 

東華 學生事務處 畢業生與校

友服務組 

1.企業職場實(見)習業務。 

2.校園徵才活動。 

3.畢業生及校友就業調查。 

4.系友座談會、業界校友講

座。 

5.企業雇主僱用滿意度調查。 

6.校友交流資訊平台。 

7.教學卓越計畫執行。 

 組長 

 組員 

 助理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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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 學生事務處 校友聯絡暨

就業輔導室 

1.校友聯絡： 

（1）設置校友資料庫，建立

完整校友聯絡網。 

（2）協助國內外校(系)友會

之發展。 

（3）辦理校友獎學金、傑出

校友之選拔，以及表揚

之業務。 

（4）辦理募款業務及徵信，

推動募款活動。 

2.生涯暨就業輔導 

（1）辦理生涯輔導活動。 

（2）辦理就業輔導服務。 

（3）提供升學、留學等輔導

服務。 

（4）提供各項資訊服務。 

 主任一名 

 秘書一名 

 組員若干

名 

東海 就業輔導暨

校友聯絡室 

就業輔導暨

校友聯絡室 

1.就業輔導業務 

（1）職涯興趣量表測驗及諮

商講座。 

（2）各種職涯規劃、自我探

索講座、研習營活動。 

（3）各大知名企業參訪活動。 

（4）生涯圖書及雜誌資訊服

務。 

（5）辦理並執行職涯志工服

務團招生、培訓及服

務。 

（6）辦理大型校園徵才博覽

會。 

（7）辦理企業雇主徵才說明

 主任 

 專員 

 組員 

 辦事員三

名 

 教卓助理

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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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求職求才登記。 

（8）實習與工作機會徵詢。

（9）畢業生現況調查。 

2.校友聯絡業務 

（1）校友資料管理電腦化。 

（2）寄發東海人季刊。 

（3）發送東海消息電子報。 

（4）提供校友電子郵件系統

申請。 

（5）辦理校友聯誼活動：校

友返校日、校友家庭

日、接待返校校友。 

（6）參與並協助成立系友

會、校友會。辦理傑出

校友遴選及校友卓越講

座。 

（7）辦理訪問國內外校友。 

（8）提供校友服務：協尋校

友、代理申請成績等。 

（9）協辦畢業同學會。 

中 國

醫 

學務處 校友聯絡暨

就業輔導組 

1. 就業輔導及資訊：就業諮

詢、辦理生涯規劃輔導講座

座談、辦理企業廠商參訪、

辦理徵才活動、求職求才登

錄暨推薦、履歷自傳求職面

試訓練、企業廠商資訊查

詢、職業訓練資訊查詢、公

職考試、技能檢定資訊查

詢、生涯諮商會談、企業駐

診服務、就業健診服務、辦

 學務處組

長/秘書 

 約聘社團

輔導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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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生涯義工組訓練。 

2. 校友服務：校友資料查詢、

畢業校友動態調查、畢業校

友聯繫及服務、畢業校友返

校座談、寄發中國醫藥大學

導報、中英文證明文件申請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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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校與他校校友服務相關業務對照表 

 

業務項目 本校目前現況說明 

校友資料庫建檔、更新

與查詢 

尚無獨立校友專用系統，目前以本校「教務系統」

為主，已召開會議召集相關單位共同強化資料庫項

目，未來將請各系所協助更新。 

協助海內外各地區及系

所校友會推展 

100年年底成立校友總會，目前協助澳門校友會成

立，未來持續推動其他地區校友會。 

校友返校參與活動 101年校慶活動時，邀請各系所校友返校植樹活動。

傑出校友遴選 規劃中 

校友通訊刊物 建議可先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暨大校訊內容。 

校友聯絡社群建立與維

護 

目前已在臉書(Facebook)上設立澳門校友籌備

會，未來可再拓展更多聯繫社群。 

提供求才、求職資訊，

協助職涯規劃 

規劃中 

校友服務-校友證、借書

證、成績單證明文件申

請、永久電子郵件信箱 

校友證： 

1.是否結合信用卡？悠遊卡？是否收取工本費？ 

2.先前已上簽會圖書館、體健中心，兩單位皆可配

合校友證之進出刷卡，但服務內容仍有細節需詳細

規劃。 

成績單證明文件申請： 

可至教務處註冊組下載表單，填申請單＞至郵局繳

費＞申請單寄到註冊組，如需代為寄達，另附貼足

郵資並填妥收件人姓名、地址之信封。 

永久電子郵件信箱： 

學生帳號終身保留，畢業後身份轉為校友，全面轉

到cloudmail。 

電子賀卡： 

102年過年前，已以校長名義寄出電子賀卡，未來

可規劃生日賀卡、節日賀卡等。但由於目前校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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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庫中之電子郵件尚未完全更新成常用信箱，故從

系統上顯示之開啟比率低。 

校友捐贈 目前陸續有校友捐贈，多以回饋至所屬系所為主。

校友專案勸募-校園建

築、會館等 

規劃中 

學校紀念品販賣 規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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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暨南國際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重點 

一、本校組織規程部份條文修正案，業於 101 年 6 月 26 日 100 學年度第 6 次校

務會議修正通過，並奉教育部 101.07.12 台高字第 1010128506 號函核定在

案，爰配合組織規程修正本設置辦法。 

二、案經 101 年 10 月 31 日 101 學年度第 2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及 101 年 12 月 19

日第 381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配合組織規程，修改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法源依據。（第一、三

條） 

（二）配合組織規程，將通識教育中心中心主任，由推選委員改為當然委員（第

二條）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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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暨南國際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一條  國立暨南國際大

學（以下簡稱本校）

依據大學法第二十條

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二

十九條之規定，設教

師評審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會）。 

第一條  國立暨南國際

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依據大學法第二

十條及本校組織規

程第二十七條之規

定，設教師評審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

會）。 

配合本校組織規程修正

法條依據 

第二條  本會置委員十一

人至十九人，以學術

副校長、教務長、各

學院院長、通識教育

中心中心主任為當然

委員，其餘為推選委

員，由各學院院務會

議推選教授二人（含

男、女各 1 人），由校

長聘兼之。並由學術

副校長任召集人，在

學術副校長未聘定前

第二條  本會置委員十

一人至十九人，以學

術副校長、教務長、

各學院院長為當然

委員，其餘為推選委

員，由各學院院務會

議推選教授二人（含

男、女各 1 人）、通

識教育中心推選教

授一人，由校長聘兼

之。並由學術副校長

任召集人，在學術副

配合本校組織規程第 35

條修正，將通識教育中心

中心主任列為當然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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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務長任召集人。

推選之委員任期一

年，連選得連任。 

各學院及通識教育中

心應推選任一性別之

教授各一人為候補委

員。 

本委員會任一性別委

員，應占委員總數三

分之一以上，不足之

委員人數由校長就前

項候補委員圈選遞補

之，或就校內外學術

領域相近之教授或國

內研究機構具相當等

級資格之研究人員中

遴聘之。 

各學院及通識教育中

心教授未達應推選委

員人數時，得由各學

院及通識教育中心推

選校內外學術領域相

近之教授為委員補足

校長未聘定前由教

務長任召集人。推選

之委員任期一年，連

選得連任。 

各學院及通識中心應

推選任一性別之教授

各一人為候補委員。

本委員會任一性別委

員，應占委員總數三

分之一以上，不足之

委員人數由校長就前

項候補委員圈選遞補

之，或就校內外學術

領域相近之教授或國

內研究機構具相當等

級資格之研究人員中

遴聘之。 

各學院及通識教育中

心教授未達應推選委

員人數時，得由各學

院及通識教育中心推

選校內外學術領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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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人數。 

教師於該學年度將借

調、休假或出國三個

月以上時，不得被選

為推選委員，當選為

推選委員後借調、休

假或出國三個月以上

者，即喪失資格，並

由各該學院（中心）

候補委員遞補之，或

補選遞補之。 

當然委員因公差假，

不克參加會議，有書

面證明，得請具教授

資格之職務代理人出

席。 

近之教授為委員補足

法定人數。 

教師於該學年度將借

調、休假或出國三個

月以上時，不得被選

為推選委員，當選為

推選委員後借調、休

假或出國三個月以上

者，即喪失資格，並

由各該學院（中心）

候補委員遞補之，或

補選遞補之。 

當然委員因公差假，

不克參加會議，有書

面證明，得請具教授

資格之職務代理人出

席。 

 

第三條  本校各學院及各

系、所、中心應依本

辦法第四條所列審議

事項暨本校組織規程

第三條  本校各學院及

各系、所、中心應依

本辦法第四條所列

審議事項暨本校組

配合本校組織規程修正

法條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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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條規定之各

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

組成方式，分別自行

訂定教師評審委員會

設置暨教師聘任、升

等評審規定，經依程

序送請本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前項各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委員應至少五

人，各系、所、中心

教師人數不足時，應

循行政程序簽陳  校

長核定後，加聘系、

所、中心外教師組成

之。 

 

織規程第三十三條

規定之各級教師評

審委員會之組成方

式，分別自行訂定教

師評審委員會設置

暨教師聘任、升等評

審規定，經依程序送

請本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核備後實施。 

前項各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委員應至少五

人，各系、所、中心

教師人數不足時，應

循行政程序簽陳  校

長核定後，加聘系、

所、中心外教師組成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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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暨南國際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版） 
九十一年十二月二十五日九十一學年度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 教育部九十二年一月二十四日台審字第０九二０００九九四二號函核定第一條至第四條、第六條至第九條條文 
九十二年六月十一日九十一學年度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五條條文 

奉 教育部九十二年六月二十六日台審字第０九二００九二六八五號函核定第五條條文 
九十四年七月二十日九十三學年度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二條條文 

奉 教育部九十四年八月二日台審字第０九四００一 0 四一七二號函核定第二條條文 
九十六年五月九日九十五學年度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一至三條條文 

九十七年一月三十日九十六學年度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七條、第九條條文 
九十九年一月十三日九十八學年度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二條、第四條條文 

○年○月○日○學年度第○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條條文 

第一條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大學法第二十條及本校組織

規程第二十九條之規定，設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置委員十一人至十九人，以學術副校長、教務長、各學院院長、

通識教育中心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其餘為推選委員，由各學院院務

會議推選教授二人（含男、女各 1 人），由校長聘兼之。並由學術副

校長任召集人，在學術副校長未聘定前由教務長任召集人。推選之委

員任期一年，連選得連任。 

各學院及通識教育中心應推選任一性別之教授各一人為候補委員。 

本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數三分之一以上，不足之委員人

數由校長就前項候補委員圈選遞補之，或就校內外學術領域相近之教

授或國內研究機構具相當等級資格之研究人員中遴聘之。 

各學院及通識教育中心教授未達應推選委員人數時，得由各學院及通

識教育中心推選校內外學術領域相近之教授為委員補足法定人數。 

教師於該學年度將借調、休假或出國三個月以上時，不得被選為推選

委員，當選為推選委員後借調、休假或出國三個月以上者，即喪失資

格，並由各該學院（中心）候補委員遞補之，或補選遞補之。 

當然委員因公差假，不克參加會議，有書面證明，得請具教授資格之

職務代理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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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本校各學院及各系、所、中心應依本辦法第四條所列審議事項暨本校

組織規程第三十五條規定之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組成方式，分別自

行訂定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暨教師聘任、升等評審規定，經依程序送

請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前項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應至少五人，各系、所、中心教師人數

不足時，應循行政程序簽陳  校長核定後，加聘系、所、中心外教師

組成之。 

第四條   本會審議左列事項： 

（一）關於教師聘任、聘期、升等、停聘、解聘、不續聘、資遣原因

認定、著作抄襲等審查事項。 

（二）關於講座及榮譽教授之設置事宜。 

（三）其他有關教師資格審查事項。 

（四）其他依法令規定應審議之事項。 

審議之事項除由校長提交外，須先由各系、所、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

決議，並經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送人事單位簽請校長核提

本會審議。但有關教師解聘、停聘或不續聘案，如事證明確，系、所、

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所作決議確有違法令或顯然不當時，院教師評審

委員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更之，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對院教師評審委員

會有類此情形者亦同。 

第五條  本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集臨時會議。開會時應有委員

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始得審議，經出席委員過半數同意方得決議。

但審議停聘、解聘、不續聘、資遣原因認定、經依規定程序確認著作

抄襲後之懲處等事項，須有委員四分之三以上出席，始得審議，經出

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得決議。審議結果應做成紀錄，除法令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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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規定應報教育部核准或審定外，餘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校長對案件之審議如發現違反相關法令規定時，得交由本會復議，復

議以一次為限。 

本會表決方式，原則以不記名投票為之。 

委員審議或討論與其自身利益有關之事項及審查其本人或配偶、四親

等內之血親、三親等內之姻親事項時應行迴避。迴避委員不計入應出

席委員人數。 

第六條  本校研究人員之聘任、聘期、升等、停聘、解聘、不續聘、資遣、著

作抄襲等事項及兼任教師之聘任比照本辦法規定辦理之。 

本校聘僱之外國教師與研究人員，其聘僱許可等相關事項，應依就業

服務法、專科以上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聘僱外國教師與研究人員許可

及管理辦法等相關規定辦理。 

第七條  本會開會時如有必要，得邀請有關人員列席報告或說明。 

處理案件涉及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應邀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代表列席說明。 

第八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另訂之。 

第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131 
 

0021-國立暨南國際大學-101-學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十二條  學生學籍資料應

永久保存。 

前項之學籍資料包含

學生之學號、姓名、性別、

出生年月日、戶籍地址、身

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

碼、外國學生國籍、僑生僑

居地、入學身分別、入學學

歷、入學年月、所屬院系

（所、學位學程）組班、休

學、復學、轉系（所、學位

學程）組、輔系、雙主修、

所修科目學分成績、畢業年

月與所授學位（或退學記

錄）、家長或監護人之姓

名、通訊地址等。 

學生之姓名及出生年

月日，以身分證或護照所載

者為準，入學資格證明文件

所載資料與之不符者，應由

學生向該證明文件之發證

學校或機關辦理更正。 

學生之姓名、性別、出

生年月日、戶籍地址及身分

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如

有更改，應檢具身分證或戶

籍謄本或護照正本及其影

本，至教務處辦理學籍資料

變更。 

畢業生學籍資料變更

，除依前項規定辦理外，如

須變更學位證書資料者，於

學位證書上加註之。 

第十二條  學生學籍資料應

永久保存。 

前項之學籍資料包含

學生之學號、姓名、性別、

出生年月日、戶籍地址、身

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

碼、外國學生國籍、僑生僑

居地、入學身分別、入學學

歷、入學年月、所屬院系

（所、學位學程）組班、休

學、復學、轉系（所、學位

學程）組、輔系、雙主修、

所修科目學分成績、畢業年

月與所授學位（或退學記

錄）、家長或監護人之姓

名、通訊地址等。 

學生之姓名及出生年

月日，以身分證或護照所載

者為準，入學資格證明文件

所載資料與之不符者，應由

學生向該證明文件之發證

學校或機關辦理更正。 

學生之姓名、性別、出

生年月日、戶籍地址及身分

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如

有更改，應檢具戶籍謄本或

護照及其影本，至教務處辦

理學籍資料變更。 

一、第四項有關辦理學籍資料

變更時應檢具證件，增加

身分證一項，並敘明須同

時檢具證件正本及影

本，以使明確。 

二、增列第五項，規定畢業生

學籍資料變更之處理方

式。 

第二十一條  學生在入（轉）

學前已修習之科目與學分

，得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

法申請抵免，抵免學分後，

符合該辦法提高編級規定

者，並得酌予提高編級。 

前項之抵免學分辦法

另定之，經教務會議通過後

公告實施，並報請教育部備

第二十一條  學生在入（轉）

學前已修習之科目與學分

，得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

法申請抵免，其為大學畢（

肄）業者，抵免學分後並得

酌予提高編級。 

前項之抵免學分辦法

另定之，經教務會議通過後

公告實施，並報請教育部備

有關學分抵免後得提高編級

之規定，修正於本校學生抵免

學分辦法中規定之。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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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查。 查。 

第三十七條  學士班學生於

第二學年開始前，得申請轉

系；於第三學年開始以前申

請者，得轉入性質相近學系

（學士學位學程）三年級或

性質不同學系（學士學位學

程）二年級肄業；其因特殊

原因於第四學年開始以前

申請者，得轉入性質相近學

系（輔系、學士學位學程）

三年級肄業，其於更高年級

申請者，依其已修科目與學

分得轉入性質相近學系（輔

系、學士學位學程）適當年

級肄業。 

轉系以二次為限，並須

完成轉入學系（學士學位學

程）規定之畢業條件，方可

畢業。 

同系（學士學位學程）

轉組者，比照前二項規定辦

理。 

各學系（學士學位學程

）二年級以上得接受轉系，

各年級接受轉系學生之名

額，以不超過該學系（學士

學位學程）該年級原核定及

分發新生名額之百分之二

十為限。 

第三十七條  學士班學生於

第二學年開始前，得申請轉

系；於第三學年開始以前申

請者，得轉入性質相近學系

（學士學位學程）三年級或

性質不同學系（學士學位學

程）二年級肄業；其因特殊

原因於第四學年開始以前

申請者，得轉入性質相近學

系（輔系、學士學位學程）

三年級肄業，其於更高年級

申請者，依其已修科目與學

分得轉入性質相近學系（輔

系、學士學位學程）適當年

級肄業。 

轉系以二次為限，並須

完成轉入學系（學士學位學

程）規定之畢業條件，方可

畢業。 

同系（學士學位學程）

轉組者，比照前二項規定辦

理。 

降級轉系者，其在二系

（學士學位學程）重複修習

之年限，不列入轉入學系

（學士學位學程）之最高修

業年限併計。 

各學系（學士學位學程

）二年級以上得接受轉系，

各年級接受轉系學生之名

額，以不超過該學系（學士

學位學程）該年級原核定及

分發新生名額之百分之二

十為限。 

轉系學生之修業期限，移列第

五十四條統一規定，現行條文

第四項刪除。 

第四十一條  學士班學生自

一年級第二學期起至最高

修業年級第一學期止（不含

延長修業期限），得申請修

讀其他學系（學士學位學

程）為輔系，修讀輔系以二

學系（學士學位學程）為

限。 

修讀輔系學生除應修

第四十一條  學士班學生自

二年級起至最高修業年級

止（不含延長修業年限），

得申請修讀其他學系（學士

學位學程）為輔系，修讀輔

系以二學系（學士學位學

程）為限。 

修讀輔系學生除應修

滿本學系（學士學位學程）

一、為利學生儘早規劃培養第

二專長，放寬第一項學士

班學生申請修讀輔系之

起始時間為一年級第二

學期。申請截止時間，則

修正為最高修業年限（目

前本校各學系均為四年

級）第一學期，以使學生

仍有一年時間修習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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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滿本學系（學士學位學程）

規定畢業學分外，應修畢輔

系（學士學位學程）規定之

科目及學分數。 

學生可申請他校輔系

，惟應經本校及他校之同意

。 

規定畢業學分外，應修畢輔

系（學士學位學程）規定之

科目及學分數。 

學生可申請他校輔系

，惟應經本校及他校之同意

。 

課程。 

二、依大學法第二十六條用

詞，第一項「延長修業年

限」修正為「延長修業期

限」。 

第四十二條  學士班學生自

一年級第二學期起起至最

高修業年級第一學期止（不

含延長修業期限），得申請

修讀其他學系（學士學位學

程）為雙主修，修讀雙主修

以一學系（學士學位學程）

為限。 

修讀雙主修學生除應

修滿本學系（學士學位學

程）規定畢業學分外，應修

畢另一主修學系（學士學位

學程）規定之科目及學分

數。 

學生可申請他校雙主

修，惟應經本校及他校之同

意。 

第四十二條  學士班學生自

二年級起至最高修業年級

止（不含延長修業年限），

得申請修讀其他學系（學士

學位學程）為雙主修，修讀

雙主修以一學系（學士學位

學程）為限。 

修讀雙主修學生除應

修滿本學系（學士學位學

程）規定畢業學分外，應修

畢另一主修學系（學士學位

學程）規定之科目及學分

數。 

學生可申請他校雙主

修，惟應經本校及他校之同

意。 

一、為利學生儘早規劃培養第

二專長，放寬第一項學士

班學生申請修讀雙主修

之起始時間為一年級第

二學期。申請截止時間，

則修正為最高修業年限

（目前本校各學系均為

四年級）第一學期，以使

學生仍有一年時間修習

雙主修課程。 

二、依大學法第二十六條用

詞，第一項「延長修業年

限」修正為「延長修業期

限」。 

第四十四條  學生申請休（退

）學，應檢具申請書及相關

證明文件，學士班學生並另

附家長或監護人之同意書

，經系所（學位學程）主管

同意及相關單位會簽，並經

教務長核准後，始發給休學

（修業）證明書。 

學生休學得一次核准

一學期、一學年或二學年，

期間均自休學之學期起算

，學期中不得復學。 

於學期修業中申請當

學期休學者，應於當學期期

末考試開始日之前辦理。 

休學除本學則另有規

定外，累計以二學年為限，

期滿因不可抗力因素需再

申請休學者，得檢具相關證

明文件專案簽請系所（學位

第四十四條  學生申請休（退

）學，應檢具申請書及相關

證明文件，學士班學生並另

附家長或監護人之同意書

，經系所（學位學程）主管

同意及相關單位會簽，並經

教務長核准後，始發給休學

（修業）證明書。 

學生休學得一次核准

一學期、一學年或二學年，

期間均自休學之學期起算

，學期中不得復學。 

於學期修業中申請當

學期休學者，應於當學期期

末考試開始日之前辦理。 

休學除本學則另有規

定外，累計以二學年為限，

期滿因不可抗力因素需再

申請休學者，得專案經系所

（學位學程）主管及院長同

第四項有關因不可抗力因素

申請延長休學之核准程序，由

「提教務會議核准」，修正簡

化為「經教務長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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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主管及院長同意，經

教務長核准後再予延長。 

學生休學期間內已有

之成績概不計算，但研究生

之學位考試成績除外。 

意後，提教務會議核准後再

予延長。 

學生休學期間內已有

之成績概不計算，但研究生

之學位考試成績除外。 

第五十四條  學士班採學年

學分制，其修業期限除二年

制在職專班為二年外，以四

年為原則，但得視學系（學

士學位學程）性質延長一年

至二年，並得視學系實際需

要，另增加實習半年至二年

。 

轉學生之修業期限，轉

入二年級者，不得少於三年

；轉入三年級者，不得少於

二年；大學畢（肄）業生轉

入者得酌減之，但不得少於

一年。 

轉系學生之修業期限

，適用轉入學系之規定。修

業期限為四年之學系，自轉

入年級起算，轉入二年級者

，須再修業三年；轉入三年

級者，須再修業二年。 
學士班學生成績優異

，在規定修業期限屆滿前一

學期或一學年修滿該學系

應修學分者，得准提前畢業

。但二年制在職專班學生不

適用。 

學士班學生未在規定

修業期限修滿應修學分

者，得延長一學期至二學年

畢業，但身心障礙學生得延

長至多四學年；因加修雙主

修而未能於延長修業期限

內修畢學分者，得再延長一

學期或一學年；國外五年制

中學畢（結）業生，以同等

學力就讀本校學士班，因增

加畢業學分數，未能於延長

修業期限內修畢學分者，得

再延長修業期限一學期或

第五十四條  學士班採學年

學分制，其修業期限除二年

制在職專班為二年外，以四

年為原則，但得視學系（學

士學位學程）性質延長一年

至二年，並得視學系實際需

要，另增加實習半年至二年

。 

轉學生之修業期限，轉

入二年級者，不得少於三年

；轉入三年級者，不得少於

二年；大學畢（肄）業生轉

入者得酌減之，但不得少於

一年。 

學士班學生成績優異

，在規定修業期限屆滿前一

學期或一學年修滿該學系

應修學分者，得准提前畢業

。但二年制在職專班學生不

適用。 

學士班學生未在規定

修業期限修滿應修學分

者，得延長一學期至二學年

畢業，但身心障礙學生得延

長至多四學年；因加修雙主

修而未能於延長修業期限

內修畢學分者，得再延長一

學期或一學年；國外五年制

中學畢（結）業生，以同等

學力就讀本校學士班，因增

加畢業學分數，未能於延長

修業期限內修畢學分者，得

再延長修業期限一學期或

一學年。 

學士班學生擬依前項

規定延長修業期限者，至遲

應於擬延長修業學期開始

上課日以前，填具延長修業

期限確認書送教務處註冊

增列第三項，規定轉系學生之

修業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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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一學年。 

學士班學生擬依前項

規定延長修業期限者，至遲

應於擬延長修業學期開始

上課日以前，填具延長修業

期限確認書送教務處註冊

組備查。 

組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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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學則(修正草案) 
                               

中華民國 85 年 5月 2日本校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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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2、38、50、5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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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3 年 8 月 20 日教育部台高 (二 )字第 0930110155 號函核備第 21、 27、            

35、36、49 條 

中華民國 94 年 6月 8日本校 93 學年度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6、10、25、26、44、54 條 

中 華 民 國 94 年 8 月 3 日 教 育 部 台 高 ( 二 ) 字 第 0940103819 號 函 核 備 第 6 、 10 、            

25、43、44、53、54 條 

中華民國 95 年 6月 15 日 94 學年度第 8次教務會議及 95 年 6月 20 日 94 學年度第 5次校務會議修

正通過第 7、11、15、16、20、21、26、33、38、41、42、44、58、61、64 條 

中華民國 95 年 9月 25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50138344 號函第 7、11、15、16、20、21、26、33、

38、41、42、44、58、61、64 條修正條文同意備查 

中華民國95年 12月 6 日 95學年度第4次教務會議及95年 12月 27 日 95學年度第1次校務會議修

正通過第 31、58 條 

中華民國 96 年 1月 29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60008625 號函同意備查 

中華民國 96 年 11 月 22 日 96 學年度第 3次教務會議及 96 年 12 月 26 日 96 學年度第 2 次校務會議

修正通過第 5、32、38、54 條 

中華民國 97 年 1月 14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70002791 號函同意備查 

中華民國 97 年 6月 11 日 96 學年度第 8次教務會議及 97 年 6月 18 日 96 學年度第 5次校務會議修

正通過第 3、4、5、6、7、8、10、11、12、15、16、17、18、20、26、27、28、37、38、39、40、

41、42、44、45、46、49、50、54、57、58、62 條並增列第 7條之 1、第 43 條之 1 

中華民國 97 年 7月 9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70133159 號函同意備查 

中華民國 99年 1月 6日 98 學年度第 4次教務會議及 99年 1月 13 日 98學年度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

通過第 10、45、64 條並增列第 57 條之 1 

中華民國 99 年 1月 28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90012823 號函同意備查 

中華民國 99年 10月 27日 99學年度第 2次教務會議及 99年 12月 29日 99學年度第 2次校務會議修

正通過第 6、10、16、20、21、26、37、38、43、48、49 及 53 條 

中華民國 100 年 1 月 13 日教育部臺高(二)字第 1000011771 號函同意備查 

中華民國 100年 6月 14日 99學年度第 5次教務會議及 100年 6月 22日 99學年度第 3次校務會議修

正通過第 6、15、20 及 54 條 

中華民國 100 年 7 月 8日教育部臺高(二)字第 1000113912 號函同意備查 

中華民國 101年 8月 22日 101學年度第 1次教務會議及 101年 9月 26日 101學年度第 1次校務會議

修正通過第 2、13、23、28、52、54、55、56、57、57 之 1、58、61 條及第九章章名 

中華民國 101 年 10 月 12 日教育部臺高(二)字第 1010191538 號函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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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通過第 12、21、37、41、42、44 及 54 條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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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學則依據大學法及其施行細則暨學位授予法及其施行細則訂

定之。 

第  二  條    本校學生入學、轉學、保留入學資格、繳費、註冊、選課、校際

選課、出國期間有關學籍處理及其他有關事項、暑期修課、學分、成

績、請假、缺（曠）課及曠（扣）考、轉系、輔系、雙主修、休學、

復學、退學、研究生學位考試、修業期限、畢業與授予學位等事宜，

悉依本學則辦理。  

 

第  二  章 入學、轉學及保留入學資格  

 

第  三  條    凡在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高級中等學校或同等學校畢業，或具有

同等學力，經公開招生錄取者，得入本校修讀學士學位。 

凡於國內經教育部立案之專科學校畢業，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

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力資格，並有相當工作經驗年

限之在職人士，經本校二年制在職專班公開招生錄取者，得入本校二

年制在職專班修讀學士學位。 

第  四  條    凡在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大學或獨立學院，或教育部認可之國外

大學或獨立學院畢業得有學士學位，或具有同等學力，經本校碩士班

公開招生錄取者，得入本校修讀碩士學位。  

本校碩士班除招收一般研究生外，得招收在職進修研究生。在職

進修研究生應具備之資格，由各系（所、學位學程）訂定之。 

第  五  條    凡在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大學或獨立學院，或教育部認可之國外

大學或獨立學院畢業得有碩士學位，或具有同等學力，經本校博士班

公開招生錄取者，得入本校修讀博士學位。  

本校博士班除招收一般研究生外，得招收在職進修研究生。在職

進修研究生應具備之條件，由各系（所、學位學程）訂定之。  

本校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及碩士班研究生成績優異符合規定條件

者，得申請逕修讀博士學位，其作業規定另訂之，經教務會議通過並

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  六  條    本校得接受具有規定入學資格之僑生、大陸地區學生及外國學生

入學。 

僑生入學，依據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或「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

法」之規定辦理。  

大陸地區學生入學，依「大陸地區人民來臺就讀專科以上學校辦

法」及教育部有關法令辦理。 

與教育部認可名冊內所列之大陸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經由學術

合作，提供大陸地區學生同時修讀學位之班次，應另定雙聯學制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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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報請教育部備查。 

前項雙聯學制實施辦法內容應包括合作學校或機構、修業期限、

學分採計或扺免、學位授予等與學生學籍有關事項。 

本校外國學生入學辦法另訂之，經教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

定後實施。 

第  七  條    本校各學系學士班（學士學位學程）遇有缺額時，除一年級及應

屆畢業年級外，得辦理轉學考試，招收轉學生。 

前項缺額，不含保留入學資格或休學所造成之缺額；且招收轉學

生後之學生總數，不得超過原核定及分發新生總數。 

凡在大學修滿一學年以上肄業，或大學畢業已服兵役期滿或無常

備兵役義務，或專科學校、專修科畢業，或具專科畢業同等學力，或

空中大學修滿規定學分肄業，參加本校轉學考試錄取者，得轉入本校

學士班（學士學位學程）相當年級，修讀學士學位。 

第七條之一    學生於肄業期間，取得本校其他系（所、學位學程）或國內其他

大學校院入學資格者，得經所屬系（所、學位學程）及後取得入學資

格之系（所、學位學程）同意，同時在所屬系（所、學位學程）及後

取得入學資格之系（所、學位學程）註冊入學。 

本校各系（所、學位學程）於審核學生前項之申請時，除有與所

屬系（所、學位學程）之修習明顯之衝突，得敘明理由，經系（所）

務（學位學程）會議之決議否決外，應予同意。 

第  八  條    本校各項招生作業於每學年始業前舉行，其招生辦法依據大學法

第二十四條另訂之，經教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本校各項招生作業之試卷或評分資料等，應自公告錄取名單後妥

為保存一年。 

第  九  條    凡經錄取之新生及轉學生，應於規定日期辦理報到及入學手續，

其因病或特殊事故，檢同有關文件（疾病證明以公立醫院或教學醫院

所出具者為限），事先提出申請經核准者，得延期辦理；未申請延 期

或延期期滿未辦理報到及入學手續者，除報准保留入學資格之新生

外，即取消其入學資格。  

第  十  條    新生因應徵召服兵役、懷孕、分娩、撫育三歲以下子女、重大疾

病或其他特殊事故不能依限入學者，得於該學期開始上課日之前檢具

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申請保留入學資格，經核准者毋須繳納任何費

用。 

保留入學資格年限，除應徵召服兵役者依其法定役期期滿退伍辦

理後備軍人報到後三個月為限及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女者依

其實際需要外，均為一學年。 

申請保留入學資格以一次為限。經核准保留入學資格者，應於保

留入學資格年限屆滿之次學年度，依該學年度新生之入學規定重新入

學，未依規定重新入學者，即取消其入學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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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學生及各類保送生不得申請保留入學資格。 

第 十一 條    學生參加入學考試有違反試場秩序及考試公平性等情事，情節重

大經學校查證屬實或判刑確定者，或其所繳入學證件有假借、冒用、

偽造或變造等情事，一經查明，即開除學籍，其於校內之各項學歷資

格（含學分、學籍）均不採認，且不發給任何學歷證明文件；其在本

校畢業後始發覺者，繳銷其學位證書，並公告註銷其畢業資格。 

第 十二 條    學生學籍資料應永久保存。 

前項之學籍資料包含學生之學號、姓名、性別、出生年月日、戶

籍地址、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外國學生國籍、僑生僑居地、

入學身分別、入學學歷、入學年月、所屬院系（所、學位學程）組班、

休學、復學、轉系（所、學位學程）組、輔系、雙主修、所修科目學

分成績、畢業年月與所授學位（或退學記錄）、家長或監護人之姓名、

通訊地址等。 

學生之姓名及出生年月日，以身分證或護照所載者為準，入學資

格證明文件所載資料與之不符者，應由學生向該證明文件之發證學校

或機關辦理更正。 

學生之姓名、性別、出生年月日、戶籍地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或

護照號碼如有更改，應檢具身分證或戶籍謄本或護照正本及其影本，

至教務處辦理學籍資料變更。 

畢業生學籍資料變更，除依前項規定辦理外，如須變更學位證書

資料者，於學位證書上加註之。 

 

第  三  章  繳費、註冊及選課  

 

第 十三 條    本校採學年學期制。每年八月一日為學年之始，翌年七月三十一

日為學年之終。一學年分為二學期，第一學期自八月一日至翌年一月

三十一日、第二學期為二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學生每學期應完成

註冊手續，始具當學期在學學生身分。 

學生每學期應於規定期限內繳納各項費用，未依規定繳納者，以

未完成註冊手續論。 

新生（轉學生）入學時，應於規定期限內繳交本校規定之相關文

件，未依規定繳交者，以未完成註冊手續論。 

具役男或後備軍人身分之新生、轉學生或復學生，入（復）學時

應申請緩徵及儘後召集等事宜，依學生事務處相關規定辦理。 

第 十四 條    學生因特殊事故無法於規定期限內繳納各項費用或繳交規定之

文件者，應於事前檢具報告及證明文件經相關單位核准後，延期繳納

（交）；未經核准延期繳納（交）或經核准延期繳納（交）逾期仍未

繳納（交），除報准休學者外，均以未完成註冊手續論。 

學雜費延期繳納最長以開始上課後二星期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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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五 條    學士班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第一至第三學年不得少於十二學分

，並不得多於二十五學分，學生若因情況特殊，經系（學位學程）主

任核可者，得於當學期加選或減選一至二科。第四學年至少應選修一

個科目。 

違反前項之規定者，應於限期內辦理休學與離校手續，逾期未辦

理或其休學期限已屆滿者，以未選課論。 

對於中文能力不足之學士班僑生及外國學生，經系（學位學程）

主任核可者，得於入學後第一學期或第一學年僅修讀華語先修課程、

體育或其他經系（學位學程）主任指定之科目，不受第一項有關第一

學年修習學分之限制。 

研究生及二年制在職專班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限制，由各系

(所、學位學程)於其學生修業規則中訂定之。 

第 十六 條    學生選課依本校當學期學生選課須知辦理。選課須知經教務會議

通過後實施。 

學生選課應按年循序就該系(所、學位學程)規定科目表修習。但

經各該系(所、學位學程)同意者，不在此限。 

選修非本系(所、學位學程)或較高年級科目，須經任課教師同意。 

選修國內外其他大學校院課程，應經雙方學校之同意，其辦法另

定之，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報請教育部備查。 

第 十七 條    同一上課時間不得修習二科以上之科目，違者各該科目均以零分

計算。 

除體育一科外，重覆修習已及格之科目，其學分成績不計，但因

轉系（所、學位學程）確需重覆修習，經系（所、學位學程）主管認

定者，不在此限。 

第 十八 條    全學年科目，上學期未修習者，下學期不得修習。但內容無連續

性之科目，經各該系（所、學位學程）主管認定者，不在此限。全學

年科目上學期已修習及格，下學期因故未續修者，其上學期學分照計。 

前一學期成績不及格之科目，經任課教師及系（所、學位學程）

主管核准，得續修該科目次學期學分，成績及格者，其次學期學分照

計。 

第 十九 條    加、退選科目應於規定期間內辦理，否則不予受理。 

加選科目而未完成加選手續者，視同未選課，其學分成績不計；

退選科目而未完成退選手續者，以未退選論，其成績以零分計算。 

 

第  四  章  學分及成績  

 

第 二十 條    學士班學生除軍訓及通識講座外，其畢業應修學分數，應含括體

育、公益服務，並不得少於一百二十八學分，其課程架構另訂之。但

二年制在職專班學生不在此限，惟其畢業學分不得少於六十四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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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課程架構，由本校課程委員會研議，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國外五年制中學畢（結）業生，以同等學力就讀本校學士班者，

除第一項規定之畢業應修學分數外，應另增加畢業學分數。 

碩士班研究生畢業應修學分數，不得少於二十四學分；博士班研

究生畢業應修學分數，不得少於十八學分；碩士班研究生逕修讀博士

學位者，其畢業應修學分數不得少於三十學分（含博士班應修學分在

內）。 

前項畢業應修學分數均不含學位論文在內。 

本條各項所列畢業應修學分數應由各系（所、學位學程）於其學

生修業規則中訂定之。 

第二十一條    學生在入（轉）學前已修習之科目與學分，得依本校學生抵免學

分辦法申請抵免，抵免學分後，符合該辦法提高編級規定者，並得酌

予提高編級。 

前項之抵免學分辦法另定之，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報

請教育部備查。 

第二十二條    各科目每學期每週授課一小時計一學分；科目另設實習或實驗課

者得不計學分；計學分之實習或實驗科目，每學分每週應授課一至三

小時。  

第二十三條    本校學生學期學業成績考查分下列各種： 

一、平時成績：由任課教師隨時考查之。 

二、期中考試：於每學期期中在規定時間內舉行之。 

三、期末考試：於每學期期末在規定時間內舉行之。 

第二十四條    學生學期學業成績由任課教師依前條規定評定之，以整數填入學

業成績登記表後，依本校學生成績處理作業要點於期末考後二週內送

交教務處註冊組登錄並永久保存。 

本校學生學業成績處理作業要點另訂之，經教務會議通過並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二十五條    學生成績分學業、操行二種。 

學業成績採用百分計分法，以一百分為滿分，學士班學生以六十

分為及格；研究生以七十分為及格，不及格者不給學分。 

研究生學位考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研究生修習學士班科目以

七十分為及格；博士班學生修讀碩、學士班科目或教育學程科目之學

分及成績，及碩士班學生修讀學士班科目或教育學程科目之學分及成

績，均不列入學期及畢業成績計算。 

第二十六條    學士班學生修習科目學期成績不及格未達受退學處分者，得參加

暑期班修讀，如其成績及格者，給予同等學分。 

暑期班修讀科目及成績記載，依本校暑期開班授課實施辦法辦理

。 

學生於肄業期間出國者，其有關學業及學籍之處理，依本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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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期間有關學業及學籍處理規定辦理。 

學生於肄業期間跨國修讀雙學位者，須依本校與國外大學校院辦

理跨國雙學位制實施辦法規定辦理，始得同時在國内、外修讀雙學位

。 

第二、三、四項之實施辦法及規定另定之，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

告實施，並報請教育部備查。 

第二十七條    學生學業成績經評定送教務處註冊組後，不得撤回。其因登記或

核算錯誤要求更正時，未涉及改變學生成績及格狀況者，由任課教師

以書面敘明理由，經開設課程所屬之系（所、中心）務會議討論通過

，送請院長認可及教務長核定後，逕由教務處註冊組辦理更正。 

前項更正如涉及改變學生成績及格狀況者，由任課教師以書面敘

明理由，經開設課程所屬之系（所、中心) 、院主管認可，並由教務

處提請教務會議討論，經教務會議出席人數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後始得

更正；教務會議討論時，該任課教師應列席。 

第一、二項成績更正案至遲應於次學期開始上課後一週內將相關

文件送教務處辦理。 

學生對個人學期學業成績如有疑義，應依本校學生學業成績處理

作業要點辦理。 

第二十八條    學生學業平均成績之計算方法如下： 

一、學生修習科目學分數乘該科目成績為該科目成績積分。 

二、學生學期修習學分數總和除該學期修習科目成績積分總和，

為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三、各學期（含暑修）修習學分數總和除各學期（含暑修）修習

科目成績積分總和，為學業平均成績。 

學士班畢業生之學業平均成績，為其畢業成績。 

博、碩士班畢業生之學業平均成績與學位考試成績之平均，為其

畢業成績。 

前列各項成績之計算如有小數，均計算至第二位止，第三位以下

四捨五入。 

第二十九條    學生因病或特殊事故不能參加重要考試時，依本校學生重要考試

請假及補考辦法辦理。 

前項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學生在校期間之各科目考試試卷，及各項原始評分資料由任課教

師妥為保存一年，但本校學生學業成績處理作業要點另有規定者，從

其規定；有舉行研究生資格考試之系所，其研究生資格考試卷應由系

所保存至該生畢業或退學為止。 

第 三十 條    學生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者，不得補考，必修科目應令重修。 

第三十一條    （刪除） 

第三十二條    學生學期學業成績累計二學期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均達各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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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修習學分總數二分之一者，應予退學。 

僑生、外國學生、海外回國升學之蒙藏生、原住民族籍學生、派

外人員子女學生及符合教育部規定條件之大學運動績優學生，學期學

業成績累計三學期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均達各該學期修習學分總數

二分之一者，應予退學。 

身心障礙學生及該學期修習學分總數未達十學分之學生不適用

前二項退學之規定。 

體育、軍訓（護理）選修課程學分數，應併入前三項學分數內核

計。 

第三項有關身心障礙學生障礙事實之認定，應以身心障礙手冊之

記載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

之鑑定為準，其生效日在退學事實發生前者，始得適用該項之規定。 

第三十三條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缺修學分，須於延長修業年限之第二學期重修

或補修者，第一學期得免予註冊，辦理休學。註冊者至少應選修一個

科目，違反者應於限期內辦理休學及離校手續，逾期未辦理或其休學

期限已屆滿者，以未選課論。 

            

第  五  章  請假、缺（曠）課及曠（扣）考  

 

第三十四條    學生因故不能上課，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則辦理，請假經核准者，

為缺課；但因公請假者不在此限。 

第三十五條    上課未經請假或請假未准而缺席者，為曠課；考試未經請假或請

假未准而缺考者，為曠考。曠課一小時，以缺課三小時計；曠考者，

其當次考試成績以零分計算，期末考試曠考者，該科目成績以零分計

算。  

第三十六條    任一科目請假（缺課）逾該科目全學期授課總時數三分之一者，

不得參加該科目期末考試。一學期內請假（缺課）逾全學期授課時數

三分之一者，應令辦理休學，由學校通知限期辦理休學與離校手續，

仍未辦理或其二年休學期限已屆滿者，則予退學。一學期內曠課逾全

學期授課時數三分之一者，則應予退學。 

  

第  六  章  轉系、輔系及雙主修  

 

第三十七條    學士班學生於第二學年開始前，得申請轉系；於第三學年開始以

前申請者，得轉入性質相近學系（學士學位學程）三年級或性質不同

學系（學士學位學程）二年級肄業；其因特殊原因於第四學年開始以

前申請者，得轉入性質相近學系（輔系、學士學位學程）三年級肄業，

其於更高年級申請者，依其已修科目與學分得轉入性質相近學系（輔

系、學士學位學程）適當年級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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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系以二次為限，並須完成轉入學系（學士學位學程）規定之畢

業條件，方可畢業。 

同系（學士學位學程）轉組者，比照前二項規定辦理。 

各學系（學士學位學程）二年級以上得接受轉系，各年級接受轉

系學生之名額，以不超過該學系（學士學位學程）該年級原核定及分

發新生名額之百分之二十為限。 

第三十八條    轉系應於規定期間內向有關學系（學士學位學程）申請，並須經

家長或監護人、修讀學系（學士學位學程）及擬轉入學系（學士學位

學程）同意後，交由教務處彙提本校轉系審查委員會審定之，並簽請

校長核定公告。 

轉學生、資賦優異生、學校推薦生及四技二專聯合甄選生均不得

申請轉系。但學校推薦生及四技二專聯合甄選生情況特殊提經教務會

議通過者不在此限。 

                            轉系經公告者，不得申請變更或撤銷。 

                            本校學生轉系辦法另定之，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報請

教育部備查。 

第三十九條    僑生或領有身心障礙手冊之視障、聽障、語言障礙及多重障礙學

生申請轉系，依本校學生轉系規則辦理，如確因分發不合志趣或其他

因素無法在原學系（學士學位學程）繼續肄業者，經輔導單位查實，

並經有關學系（學士學位學程）主任同意，得從寬核准。 

第 四十 條    研究生轉系（所、學位學程）或轉組之規定，由各系（所、學位

學程）於其學生修業規則中訂定之，但轉系（所、學位學程）以一次

為限，並需完成轉入系（所、學位學程、組）規定之畢業條件，方可

畢業。 

第四十一條    學士班學生自一年級第二學期起至最高修業年級第一學期止（不

含延長修業期限），得申請修讀其他學系（學士學位學程）為輔系，

修讀輔系以二學系（學士學位學程）為限。 

修讀輔系學生除應修滿本學系（學士學位學程）規定畢業學分

外，應修畢輔系（學士學位學程）規定之科目及學分數。 

學生可申請他校輔系，惟應經本校及他校之同意。 

第四十二條    學士班學生自一年級第二學期起起至最高修業年級第一學期止

（不含延長修業期限），得申請修讀其他學系（學士學位學程）為雙

主修，修讀雙主修以一學系（學士學位學程）為限。 

修讀雙主修學生除應修滿本學系（學士學位學程）規定畢業學分

外，應修畢另一主修學系（學士學位學程）規定之科目及學分數。 

學生可申請他校雙主修，惟應經本校及他校之同意。 

第四十三條    本校學士班學生修讀雙主修、輔系辦法另定之，經教務會議通過

後公告實施，並報請教育部備查。 

第四十三條之一    二年制在職專班學生不適用本章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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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章  休學、復學及退學  

 

第四十四條    學生申請休（退）學，應檢具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學士班學

生並另附家長或監護人之同意書，經系所（學位學程）主管同意及相

關單位會簽，並經教務長核准後，始發給休學（修業）證明書。 

學生休學得一次核准一學期、一學年或二學年，期間均自休學之

學期起算，學期中不得復學。 

於學期修業中申請當學期休學者，應於當學期期末考試開始日之

前辦理。 

休學除本學則另有規定外，累計以二學年為限，期滿因不可抗力

因素需再申請休學者，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專案簽請系所（學位學程

）主管及院長同意，經教務長核准後再予延長。 

學生休學期間內已有之成績概不計算，但研究生之學位考試成績

除外。 

第四十五條    學生於休學期間應徵召服兵役者，須檢同徵集令影本，向學校申

請延長休學期限，俟服役期滿，檢同退伍令申請復學。 

學生因服兵役、懷孕、分娩、撫育三歲以下子女申請休學經核准

者，其核准休學期間不計入前條規定之休學年限內。 

第四十六條    學生休學期滿應於規定期限內，檢具休學證明書向教務處辦理復

學手續。復學時仍應在原系（所、學位學程）原肄業之年級復學。 

第四十七條    學生因故請假未參加期末考試而須於次學期申請休學者，應先參

加補考始得提出休學之申請。 

第四十八條    （刪除） 

第四十九條    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應予退學： 

一、入學或轉學資格經審核不合者。 

二、逾期未完成註冊手續或休學逾期未復學者。 

三、操行成績不及格者。 

四、修業期限屆滿，仍未符合畢業資格者。 

五、未經所屬系（所、學位學程）同意，同時在本校其他系（所

、學位學程）或其他大學校院註冊入學者。 

六、博士班學生未依規定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或訂

有資格考核規定之系（所、學位學程）碩士班學生未通過資

格考核者。 

七、研究生學位考試不及格，不合重考規定或雖合於重考規定，

經重考仍不及格者。但符合第六十條第三項但書之規定者，

不在此限。 

八、註冊未選課者。但研究生已修完應修課程者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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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依本學則其他條文或學則授權訂定之教務章則條文規定應予

退學者。 

十、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勒令退學者。 

十一、自動申請退學者。 

第 五十 條    依規定應予退學或開除學籍學生，依本校學生申訴辦法提出申訴

者，申訴結果未確定前，不因申訴之提起，而停止原處分之執行，且

得申請繼續在校肄業。 

前項受處分學生經校內申訴未獲救濟者，得依法提起訴願及行政

訴訟；原處分經上級主管機關決定或行政法院判決顯係違法或不當

時，應另為處分。 

依第二項規定經本校另為處分得復學之學生，因特殊事故無法及

時復學時，各系（所、學位學程）及教務處應輔導復學；其復學前之

離校期間，並得補辦休學。 

第五十一條    開除學籍或因操行成績不及格經勒令退學者，不得再行入學。 

第五十二條    學生在校修業一學期以上，已修得學分成績退學者，得於完成離

校手續後向學校申請發給修業證明書。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發

給與修業有關之任何證明文件： 

一、入學或轉學資格，經審查不合者。 

二、開除學籍者。 

  

第  八  章  研究生學位考試  

 

第五十三條    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另定之，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並報請教育部備查。  

 

第  九  章  修業期限、畢業及授予學位  

 

第五十四條    學士班採學年學分制，其修業期限除二年制在職專班為二年外，

以四年為原則，但得視學系（學士學位學程）性質延長一年至二年，

並得視學系實際需要，另增加實習半年至二年。 

轉學生之修業期限，轉入二年級者，不得少於三年；轉入三年級

者，不得少於二年；大學畢（肄）業生轉入者得酌減之，但不得少於

一年。 

轉系學生之修業期限，適用轉入學系之規定。修業期限為四年之

學系，自轉入年級起算，轉入二年級者，須再修業三年；轉入三年級

者，須再修業二年。 

學士班學生成績優異，在規定修業期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年修

滿該學系應修學分者，得准提前畢業。但二年制在職專班學生不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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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班學生未在規定修業期限修滿應修學分者，得延長一學期至

二學年畢業，但身心障礙學生得延長至多四學年；因加修雙主修而未

能於延長修業期限內修畢學分者，得再延長一學期或一學年；國外五

年制中學畢（結）業生，以同等學力就讀本校學士班，因增加畢業學

分數，未能於延長修業期限內修畢學分者，得再延長修業期限一學期

或一學年。 

學士班學生擬依前項規定延長修業期限者，至遲應於擬延長修業

學期開始上課日以前，填具延長修業期限確認書送教務處註冊組備

查。 

第五十五條    前條所稱之成績優異者，須符合下列資格： 

一、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 

二、總平均成績名次在本系同班學生數前百分之十以內。 

三、有實習年限者，已實習及格。 

各學系如有較前項更嚴格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五十六條    學士班學生在規定修業期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年，已修滿該學

系規定應修學分，但不合提前畢業規定者，仍應註冊選課。 

第五十七條    研究生在校修業期限，碩士班以一至四年為限；博士班以二至七

年為限；但在職進修研究生得酌予延長至多二年。 

前項在職進修研究生之認定，以其入學時之身分為準。 

逕修讀博士學位學生自轉入博士班起其修業期限比照第一項博

士班之規定辦理；其奉核定再回碩士班就讀者，其在博士班修業時間

不併入碩士班最高修業期限核計。 

第五十七條之一    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女，得檢具相關證明文

件申請延長修業期限，經核准者得依實際需要酌予延長，不受第五十

四條第一項及第五十七條第一項之限制。 

第五十八條    學士班學生修業期滿，合於下列各款規定者，准予畢業： 

一、修滿規定科目及學分，成績及格。 

二、通過「英文能力」之基本要求。但二年制在職專班學生不在

此限。 

三、操行成績及格。 

四、有實習年限者，已實習及格。 

前項第二款「英文能力」之基本要求，依本校學士班學生畢業英

文能力基本要求實施要點辦理，該實施要點另定之，經教務會議通過

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五十九條    學士班畢業生由本校授予學士學位，發給學士學位證書。 

第 六十 條    碩士班學生修業期滿，依規定參加學位考試及格，由本校授予碩

士學位，發給碩士學位證書。 

博士班學生修業期滿，依規定參加學位考試及格，由本校授予博

士學位，發給博士學位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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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行修讀博士學位學生修業期滿，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

核，但未通過博士學位考試，其博士學位論文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

決定合於碩士學位標準者，得授予碩士學位。 

第六十一條    本校授予學位之時間，第一學期為一月，第二學期為六月。 

研究生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得以其完成離校程序之月份提前授

予學位，不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一、已修完應修科目學分，且於通過學位考試之當學期未修習任

何科目學分。 

二、前一學期已符合畢業資格，但未及於當學期開始上課日之前

完成離校程序。 

擬依前項規定申請提前授予學位者，當學期仍應完成註冊及學位

考試申請等相關手續，且已繳之各項費用概不退還。教務處審核其畢

業資格無誤，並確認已完成離校程序後，應於受理提前授予學位申請

日起十五個工作天內完成學位證書製作。 

學生畢業前應繳清費用並辦妥相關離校程序，始得領取學位證

書。 

學生取得學位如涉及抄襲舞弊等情事，一經查明應予撤銷、公告

註銷其己發之學位證書及通知當事人繳還該學位證書，並將撤銷與註

銷事項，通知其他大專校院及相關機關（構）。 

            

第  十  章  附  則  

 

第六十二條    各系（所、學位學程）應依本學則及本校相關規定訂定學生修業

規則，經系（所）務（學位學程）會議及所屬學院院務會議通過，送

請教務會議備查後實施。 

第六十三條    本學則未盡事宜，依大學法及其施行細則、學位授予法及其施行

細則及教育部或本校之相關規定辦理。 

第六十四條    本學則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報請教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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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增設及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專業審核程序 

 

   中華民國 93 年 12 月 1 日第 218 次行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5 年 1 月 18 日第 243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6月 4日第 295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 年 5月 20 日第 316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壹、增設院系所學位學程審核程序： 

一、增設學系、碩士班、博士班： 

系所務會議 → 院務會議 → 教務會議 → 校外審查→ 校發會議 → 校務

會議 

二、增設大學部二年制在職專班、碩士在職專班： 

系所務會議 → 院務會議 → 研究發展會議 → 校外審查 → 校發會議 → 

校務會議 

   三、增設學院： 

      教務會議 →校外審查→ 校發會議 → 校務會議 

 

貳、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審核程序（所謂「調整」：包括系所合一、分組、整併、更

名、停招、裁撤等）： 

一、調整學系、碩士班、博士班： 

系所務會議 → 院務會議  → 教務會議 → 校發會議 → 校務會議 

二、調整大學部二年制在職專班、碩士在職專班： 

系所務會議 → 院務會議 → 研究發展會議 → 校發會議 → 校務會議 

  三、調整學院： 

      教務會議 → 校發會議 → 校務會議 

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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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博士班103學年度停招計畫書 

  

一、申請停招理由：  

有鑑於國內管理博士生畢業後教職市場緊縮，且為配合教育部總量

師資質量管控之政策及全球管理趨勢，本系博士班將自103學年度起停

招。原招生員額將全數移轉至管院，由管院成立新興產業策略與發展博

士學位學程。 

 

二、學生數現況：  

1.國企系博士班101年學度現有學生人數為一年級8名、二年級9名、三年

級5名及四年級以上(含)20名，總計共42名。 

2.預估102學年度，在學學生人數約剩44名。 

 

三、師資現況：  

國企系博士班現有專任師資員額為14名，因此博士班停招後，對既有

的學生之教學規劃及品質並不會造成任何影響，同時，對既有的學生之授

課權益與論文撰寫進程亦有保障。 

 

四、課程規劃： 

本系博士班課程會依照原訂課程一覽表繼續開課，至每位學生修滿36

學分，課程一覽表如下：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國際企業學系博士班課程一覽表 
民國 99 年 6 月 23 日 98 學年度第 11 次系務會議通過 

九十九學年度起入學博士班學生適用 

 甲組 乙組 

共同必修 

國際企業管理（3 必）、計量經濟(一)（3 必）（乙組以研究方法抵免）、 
國際企業專題研討（0 必）（畢業前每學期均必修，修滿 6 學期者，經任課老師和系

主任同意得以免修。） 

一上 
國際金融理論（3 必）（與國際財務理

論專題二選一） 
組織行為與理論（3 必） 
行銷管理專題（3） 

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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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理財專題（3 必）（與計量經濟（二）

二選一） 
國際貿易理論與政策（3） 

行銷研究（3） 

一下 

財務理論（3 必） 
計量經濟(二)（3 必）（與公司理財專

題二選一） 
國際經濟學（3） 
產業經濟學（3） 

國際行銷管理（3 必） 
多變量分析（3） 
電子商務（3） 
高等生產管理（3） 

二上 

隨機微分（3）  
財務計量專題研討（3） 
國際財務理論專題（3 必）（與國際金

融理論二選一） 
國際財務管理專題研討（3） 
時間序列分析（3） 
國際投資組合理論（3） 
國際投資分析（3） 

國際企業環境分析（3 必） 
研究方法（3） 
國際行銷專題研討（3） 
策略管理專題研討（3） 
國際企業經營管理個案研討（3） 
觀光休閒產業研究（3） 

二下 

投資理論（3 必） 
國際金融專題研討（3） 
高等財務計量專題（3） 
企業財務管理（3） 
金融資產定價理論（3） 
財務風險與跨國投資（3） 

國際策略管理（3 必） 
組織理論專題研討（3） 
管理數量專題研討（3） 
國際對外直接投資（3） 
科技與知識管理專題研討（3） 
創新與智慧資本管理專題（3） 
電子商務專題（3） 

三選修 

數值模擬（3）  
數理財務（3） 
高等計量理論（3） 
行為財務學（3） 
新金融工具（3） 
財務管理策略（3） 
高等隨機微分（3） 

次經驗法則計算（3） 
競合動態專題（3） 
實驗設計與抽樣方法（3） 

資料探勘與企業智慧（3） 

畢業學分 共必 6，組必 12，選 18（至少選修本組 9 學分），合計 36（不含博士論文） 

先修課程 
未修過基礎課程包括管理經濟學（或個體經濟學）、管理學、基礎統計、基礎數學

者需經系主任諮詢有關老師後決定是否補修。需補修者得於一上開學前一個星期提

出鑑定考之申請，考試通過得以抵免。 

學科考 
兩年內必考財務理論一科 
另選考二科（可以 TSSCI 論文二篇或

SSCI／SCI 論文一篇抵免） 

兩年內必考國際企業管理一科 
另選考二科（可以 TSSCI 論文二篇或 SSCI
／SCI 論文一篇抵免） 

博士論文

及畢業相

關規定 

博士班學生應於第一學年第二學期期中考後學期結束前或發表第一篇 SSCI 論文

後，與本系專任教師面談，並於學期結束時繳交指導老師同意書。 
未曾取得英語系國家學歷者，博士生學位口試前必須通過相當於 TOEFL 電腦測驗

213 分等級之英文檢測；或以英文撰寫之論文並以英文口頭報告於國際會議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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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美、英、澳等英語系國家教育部認可的大學全時進修半年。 
至少發表論文於 SSCI／SCI 商管相關期刊、或老師升等 C 級以上期刊，或國科會認

定之商管國際期刊或經系務會議認可之同等級商管國際期刊一篇（若為最後一年得

以發表於 TSSCI 商管相關期刊，或經系務會議認可之國際期刊一篇代替），經指導

教授同意，始得申請論文口試。 

由上述課程表可知，國企系博士班現有專任師資之配置仍可滿足未來

課程開課之需求，本系103學年度博士班停招後，既有學生之修課與論文

研究權益，將不受影響。 

 

五、教學資源：  

由於國企系博士班教學設備、空間上之教學資源，與國企系學士、碩

士班共同使用，因此博士班停招後，對教學設備、空間上之教學等資源並

不會造成任何影響。 

 

六、學生輔導措施：  

1.本系設有博士班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負責博士生修課、

抵免、指導教授及口試委員、論文提案及論文內容之審查；發表論文、

國外進修及博士候選人資格之認定；學術倫理相關事項、學生對自身權

益相關事項申訴及其他與學術有關爭議事項之審議。 

2.於每學期初進行導生個別晤談，對於學習困難之學生，經由師生晤談藉

由瞭解學生所遭遇之學習困難問題。導師或指導教授將協助該生向本校

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辦理學生學習預警及輔導機制之課輔需求申請，以

進行學生輔導與問題之解決。 

 

七、結語：  

國企系博士班目前全所學生總數為42名，而本系現有專任師資14名配

額，相比於國內其他國企與企管相關系所師資稍有不足，造成提升品質與

招生不易。為配合教育部總量師資質量管控之政策，遂於102年6月向教育

部提出103學年度停招申請。博士班103學年度停招後，在師資、課程方面，

仍將由國企系維持運作，教學設備、空間等教學資源亦與國企系學士、碩

士班共同使用，對既有學生之教學品質與研究資源將不造成影響。以本系

教師於博士班的經驗，亦會持續支援管院新設博士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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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暨南國際大學管理學院「休閒學與觀光管理學系」與「餐旅管理學系」 

整併計畫書 

                                         觀光系 102 年 4月 10 日 101 學年度第 11 次學系會議通過  

餐旅系 102 年 3 月 29 日 101 學年度第 11 次系務會議通過 

管理學院 102 年 4 月 17 日 101 學年度第 5次院務會議通過 

 

壹、 緣由： 

    本院休閒學與觀光管理學系前身為「觀光與休閒事業管理學士學位

學程」，奉教育部核定於 97 學年度開始招生，98 學年度設立休閒學與觀

光管理學系，原「觀光與休閒事業管理學士學位學程」即從 98 學年度停

招，並於同年度申請整併至休閒學與觀光管理學系，至 101 年 9 月止已

成立 4 年。另「餐旅管理學系」亦奉教育部核定於 98 學年度開始招生，

至 101 年 9 月止已成立 3 年。 

    本院及觀光、餐旅二系雖積極奔走，向教育部爭取在考量國家發展

六大新興產業，以及推動南投地區觀光休閒產業發展之人力需求，請求

以專案方式核撥教師員額供本校成立觀光與創意學院，惟宥於高教供給

飽和，教育部仍堅持大學院系發展應在總量管制內，以校內自行調整原

則，致使本院休閒學與觀光管理學系、餐旅管理學系兩系之專任師資人

數迄今無法符合教育部之規定。為避免遭教育部扣減招生名額，本院擬

朝向休閒學與觀光管理學系與餐旅管理學系整併的方向研議。由於系所

整併非單一系所主觀認定，為有效整合相關系所並符合校內程序，休閒

學與觀光管理學系及餐旅管理學系已於 3 月 6日進行兩系第一次會議討

論，觀光系在 3 月 13 日、餐旅系在 3月 18 日進行系上整併說明公聽會

以及本院於3月20日舉辦休閒學與觀光管理學系及餐旅管理學系兩系未

來發展說明的公聽會。 

    目前觀光系共有 192 位同學、餐旅系共有 117 位同學，超過三分之

二同意整併，並經觀光系 102 年 4 月 10 日召開之 101 學年度第 11 次學

系會議、餐旅系 102 年 3 月 29 日 101 學年度第 11 次系務會議決議通過。

擬陳請 學校報教育部核准此一整併案。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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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法源依據： 

         依據大學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辦理。 

參、 計畫目標： 

於民國 103 年 8 月「休閒學與觀光管理學系」與「餐旅管理學系」

完成整併後並更名為「觀光休閒與餐旅管理學系」，並分為「觀光休閒組」

以及「餐旅管理組」兩個學籍分組招生。 

肆、 課程整合 

本院觀光、休閒與餐旅管理皆為目前高中職學生選填大學志願時之

熱門科系，二系一直以來招生狀況良好，學生素質與表現頗佳，未來兩

系整併後擬以一系兩學籍分組的方式發展，整併後之「觀光休閒與餐旅

管理學系」擬將分為「觀光休閒組」以及「餐旅管理組」，整併前原在學

學生適用原「休閒學與觀光管理學系」及「餐旅管理學系」課程修業至

畢業。另將研擬觀光休閒與餐旅管理學系「觀光休閒組」及「餐旅管理

組」之新課程，循行政程序，送系、院、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實施。 

伍、 本計畫書依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增設及調整系所班組專業審核程序，經觀

光、餐旅二系系務會議通過並送院務會議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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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管理學院「休閒學與觀光管理學系」與「餐旅管理學系」 

整併計畫書 

                                         觀光系 102 年 4月 10 日 101 學年度第 11 次學系會議通過  

餐旅系 102 年 3 月 29 日 101 學年度第 11 次系務會議通過 

管理學院 102 年 4 月 17 日 101 學年度第 5次院務會議通過 

 

壹、 緣由： 

    本院休閒學與觀光管理學系前身為「觀光與休閒事業管理學士學位

學程」，奉教育部核定於 97 學年度開始招生，98 學年度設立休閒學與觀

光管理學系，原「觀光與休閒事業管理學士學位學程」即從 98 學年度停

招，並於同年度申請整併至休閒學與觀光管理學系，至 101 年 9 月止已

成立 4 年。另「餐旅管理學系」亦奉教育部核定於 98 學年度開始招生，

至 101 年 9 月止已成立 3 年。 

    本院及觀光、餐旅二系雖積極奔走，向教育部爭取在考量國家發展

六大新興產業，以及推動南投地區觀光休閒產業發展之人力需求，請求

以專案方式核撥教師員額供本校成立觀光與創意學院，惟宥於高教供給

飽和，教育部仍堅持大學院系發展應在總量管制內，以校內自行調整原

則，致使本院休閒學與觀光管理學系、餐旅管理學系兩系之專任師資人

數迄今無法符合教育部之規定。為避免遭教育部扣減招生名額，本院擬

朝向休閒學與觀光管理學系與餐旅管理學系整併的方向研議。由於系所

整併非單一系所主觀認定，為有效整合相關系所並符合校內程序，休閒

學與觀光管理學系及餐旅管理學系已於 3 月 6日進行兩系第一次會議討

論，觀光系在 3 月 13 日、餐旅系在 3月 18 日進行系上整併說明公聽會

以及本院於3月20日舉辦休閒學與觀光管理學系及餐旅管理學系兩系未

來發展說明的公聽會。 

    目前觀光系共有 192 位同學、餐旅系共有 117 位同學，超過三分之

二同意整併，並經觀光系 102 年 4 月 10 日召開之 101 學年度第 11 次學

系會議、餐旅系 102 年 3 月 29 日 101 學年度第 11 次系務會議決議通過。

擬陳請 學校報教育部核准此一整併案。 

 

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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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法源依據： 

         依據大學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辦理。 

參、 計畫目標： 

於民國 103 年 8 月「休閒學與觀光管理學系」與「餐旅管理學系」

完成整併後並更名為「觀光休閒與餐旅管理學系」，並分為「觀光休閒組」

以及「餐旅管理組」兩個學籍分組招生。 

肆、 課程整合 

本院觀光、休閒與餐旅管理皆為目前高中職學生選填大學志願時之

熱門科系，二系一直以來招生狀況良好，學生素質與表現頗佳，未來兩

系整併後擬以一系兩學籍分組的方式發展，整併後之「觀光休閒與餐旅

管理學系」擬將分為「觀光休閒組」以及「餐旅管理組」，整併前原在學

學生適用原「休閒學與觀光管理學系」及「餐旅管理學系」課程修業至

畢業。另將研擬觀光休閒與餐旅管理學系「觀光休閒組」及「餐旅管理

組」之新課程，循行政程序，送系、院、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實施。 

伍、 本計畫書依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增設及調整系所班組專業審核程序，經觀

光、餐旅二系系務會議通過並送院務會議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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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103 學年度新增系所班組計畫校外專業審查意見修正對照表 

申請案名稱：「原鄉發展跨領域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族專班」增設案 

外審委

員編號 
專 業 審 查 意 見

配 合 修 正 內 容 備註 

(參閱頁碼)修 正 後修 正 前

A01 

一、暨南國際大學申設「原鄉發展領域學士

學位學程原住民族專班」是值得鼓勵。

這不僅是區域性的需求。也因為暨大的

師資、圖資及在地角色，可以達成增設

的初衷。 

二、「區域人力的發展」是國家的重要大事，

尤其是發掘區域性的族群文化，傳統知

識體系的建構。 

三、該「學位學程專班」是涉及「原住民學

程專班」，要如何落實對原鄉的關懷力、

文創力及數位力？要在課程設計上，凸

顯其原住民的主體性課程內容。 

因計畫書內容已包括相關課程說明與規

劃，而委員只是提醒未來實施課程時要能

落實，故未修正。 

一、有關數位力、關懷力、創意力

為人文學院之核心課程，由文

院相關系所共同規劃而成。 

二、有關數位力、關懷力、創意力

之課程內容請參見計畫書

pp.31~33。 

PP.31~33 

A02 

對於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103 學年度增設「原

鄉發展跨領域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族專班」

計畫給予肯定，因為： 

一、學校的位置在台灣的中心部位，對學生

求學有其便利性，另外公立學校申請專

班的前例仍屬少數，為提供學生減少負

擔的良好機會。 

二、學校有堅強的教師群，已多年的研究所

與相關科系之經驗，將有助未來教學之

成效。 

三、豐富的圖書與設備，尤其是原住民族相

關圖書已購置，前置作業已具備相當能

委員主要意見如下： 

一、“原鄉＂之定義有待釐清，原鄉是否

等於部落？都會區的原住民族文化

保留與學生的求教權是應該說明。 

答覆：“原鄉＂指原住民族原居之部落，

都會原住民文化之保留非本計畫主

要目的。然而，本計畫招收之原住民

學生亦可以包括都會地區之原住民

學生。 

二、教師的研究與發表雖多，但直接與原

住民族研究相關，僅潘英海教授較

多，其他教師在這個領域還有待努

 PP.22~25 

附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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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 

四、以文化為本位的課程設計，貼切地考量

原住民族學生之需求與未來發展潛能。

另外，此計畫與未來開設專班，仍有待

加強之空間： 

一、“原鄉＂之定義有待釐清，原鄉是否等

於部落？都會區的原住民族文化保留

與學生的求教權是應該說明。 

二、教師的研究與發表雖多，但直接與原住

民族研究相關，僅潘英海教授較多，其

他教師在這個領域還有待努力。 

三、課程設計，原住民族特色或內涵的課程

太少，縱然有主流思想體系的知識學

門，仍可以建置原住民族文化內容。 

力。 

答覆：目前我校共有 30 名教師從事與原

住民相關之研究（參見 pp.22~25），

近年本校人文學院在黃院長整合之

下，已向國科會提出原住民族整合型

研究計畫，並在執行中，未來本校將

整合相關教師資源從事原住民研究。

三、課程設計，原住民族特色或內涵的課

程太少，縱然有主流思想體系的知識

學門，仍可以建置原住民族文化內

容。 

答覆：同意委員意見，未來本學程將加強

專屬原住民族學生之相關課程。 

A03 

本案係國立暨南大學規劃「原鄉發展跨領域

學士學程原住民族專班」之設立，綜合意見

如下: 

一、本學程專班由人文學院主導，結合校內

管理學院、教育學院及科技學院師資與

資源，涵蓋經營管理、社會人文、文化

教育及科技產業，頗具科際整合的廣度

與深度，更符合目前原鄉部落發展的需

要，相信透過本學程，能夠培育部落發

展所需要的高等教育人才。 

二、從區域平衡發展來看，目前國立大學僅

有東部東華大學及南部屏東教育大學有

原住民專班的設立，暨南大學校區周邊

涵蓋許多原鄉部落，對中、西部原鄉部

落的發展極具意義，原住民學生也能就

近接受培育，得到更佳的學習機會與資

感謝委員肯定本計畫。由於委員未提出修

正意見，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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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三、從課程內涵來看，與目前原住民專班皆

為技職導向有所區隔，主要仍以原住民

族與部落發展為主軸，希冀活絡部落發

展。各學院均能支援適當的師資與資

源，並整合校內外研究資源，相信能夠

提供絕佳的教學環境。 

四、學程內容涵蓋了三種核心能力，分別是

關懷力、文創力、數位力，無論從課程

或師資皆能達到以上核心能力的培養，

這些領域亦是原鄉部落發展亟待強化與

提升的方向，學程專班的模式可作為未

來相關學程規劃的參考。 

綜上，本人確信本學程專班的重要性與

價值，確有設立之必要性。 

系所主管簽章：        
  

※1. 欄位不足部分請自行延伸欄位使用。 

2.「外審委員編號」請務必填寫，若該修正有二位以上委員同時提出，請填二位以上編號。 

3.「參閱頁碼」為修正後計畫書之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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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一百零三學年度 

原鄉發展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 

原住民族專班 

 

 

 

申請增設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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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暨南國際大學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 

第一部份、摘要表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一百零三學年度申請增設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 

申請類別 ■新增     □調整 班別 ■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申請案名 
中文名稱：原鄉發展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族專班                       

英文名稱：Bachelor Degree of Interdisplinary Program for Development and Indigenous Peoples 

曾經申請年度：□101 學年度   □100 學年度   □99 學年度   ■未曾申請過 

授予學位名稱 文學學士 

所屬院系所或

校內現有相關

學門之系所學

位學程 

 名稱 
設立 
學年度 

現有學生數 

大學 碩士 博士 小計 

研究所 人類學研究所 93 年  37  37 

學系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84 年 242 93 29 364 

學系 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85 年 242 107 9 358 

學系 休閒學與觀光管理學系 98 年 248   248 

學系 餐旅管理學系 99 年 4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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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設有原住

民專班相關之

學校 

世新大學數位多媒體設計學系原住民專班(台北) 

長庚科技大學原住民專班（新北市）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桃園） 

玄奘大學傳播學院原住民學士專班（新竹）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原住民專班（苗栗） 

弘光科技大學原住民專班（台中） 

大葉大學餐旅管理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彰化） 

明道大學精緻農業學系原住民專班（彰化） 

南開科技大學原住民專班（南投） 

長榮大學管理學院學士班原住民專班（台南） 

義守大學原住民專班（觀光餐旅學院、傳播與設計學院、護理學系）（高雄） 

實踐大學文化與創意學院原住民學士專班（高雄）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原住民專班（高雄） 

正修科技大學原住民專班（高雄） 

屏東教育大學原住民族健康休閒與文化產業學士學位學程（屏東） 

大仁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原住民專班（屏東）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原住民專班（屏東） 

美和科技大學原住民專班（屏東） 

大漢技術學院觀光系原住民樂舞文化專班（花蓮） 

臺灣觀光學院餐旅管理系原住民專班（花蓮） 

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花蓮） 

慈濟技術學院五年制護理科原住民專班學生（花蓮） 

佛光大學傳播學系原住民專班（宜蘭）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原住民專班（宜蘭） 

專業圖書 
 

1.中文圖書: 29,716 冊，外文圖書: 33,958 冊；  
2.中文期刊:88 種，外文期刊: 43 種。 
3.擬增購圖書 898 冊（其中原住民者 171 冊），期刊 181 種。 
4.其他：本校原住民中心另有原住民族相關圖書 4,174 冊；平埔原住民單篇

論文 2000 餘件。 

招生管道 單獨招生（甄審、筆試） 

擬招生名額 原住民外加員額 50 名 

填表人資料 
(請務必填列) 

服務單位及職稱 人文學院人類學研究所所長 姓名 潘英海 

電話 049-2910960＃2582 傳真 049-2913414 

Email yhpan@nc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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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計畫內容 

壹、 申請理由 

一、學校位處原住民族分佈的主要區域：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位處台灣中心區域（即水沙連區域），為台灣原住民族匯聚三

個主要處所之一：花東地區、屏東地區以及水沙連地區。 

水沙連區域，泛指埔里鎮、竹山鎮、集集鎮、仁愛鄉、信義鄉、魚池鄉、國姓

鄉、名間鄉、鹿谷鄉、水里鄉等十鄉鎮，位於台灣中部山區，海拔約在 400 公尺至

3,600 公尺之間。連聳的山陵、起伏的丘陵、平坦的盆地、以及蜿蜒的河川，構成豐

富且多姿的生態自然環境。 

    水沙連地區的原住民族群，包括：泰雅族(Atayal)、賽德克族(Sedeq)、布農族

(Bunun)、鄒族（信義鄉久美部落有鄒族）、邵族(Thao)以及平埔原住民族群的道卡斯族

(Taokas)、巴宰海族(Pazeh)、拍瀑拉族(Papora)、洪安雅族(Hoanya)、巴布薩族(Babuza)。

水沙連地域的居民還包括：國民政府以來移入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如：擺夷、苗、

徭，以及來自東南亞各國的新移民，如：馬來西亞、印尼、越南、寮國等，加上漢

族的閩、客及外省新住民。就此而言，水沙連不僅只是一個多族群、多文化的研究

場域，同時也是族群基因、預防醫學、醫學社會學等方面的研究場域。此外，水沙

連地域有發現許多重要的史前遺址，例如：埔里盆地的愛蘭、赤崁台地及虎頭山麓、

小埔社山等曾有史前遺址的出土，在台灣考古學史上夙負盛名並倍受重視。 

二、配合當前國家發展政策 

目前行政院正在推動六大新興產業，包括：生物科技、綠色能源、觀光旅遊、文

化創意、醫療照護、精緻農業，驅動下一波我國的經濟成長，皆與原住民族居住之

環境以及原住民族知識息息相關，因此有關原住民族在環境、生態、照顧、文化等

方面資產與文化創意之開發刻不容緩。例如：為發展我國文化創意產業，於民國 99

年 1 月 7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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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原民會自民國 94 年（2005）開始，針對部落的主體性，依據行政院所提

出的「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以產業發展、社福醫療、社區治安、人文教育、

環境景觀、環保生態等六大面向作為社區評量指標，實施「原住民部落永續發展實

施計畫」。其中最大的不同在於，「原住民部落永續發展實施計畫」以「部落主體

性的重建」為核心，同時，「部落會議」是一個被期待的執行機制。目前，「重點

部落計畫」仍在如火如荼地展開，自民國 94 年至民國 99 年參與的部落已經超過 151

個之多。就群的分佈而言，以阿美族（34）、排灣族（32）、泰雅族（28）為多；其

次，是布農族（14）與太魯閣族（11）；再來，是卑南族（8）、鄒族（7）、魯凱族

（6）、賽德克族（6）、賽夏族（4）；邵族、噶瑪蘭、薩奇萊雅族則各只有一個部

落參與永續發展計畫。 

要之，「重點部落計畫」可以視為「新部落運動」的藍圖，以「部落」為基本單

位，建構「新」的部落關係。但，所謂「新」的部落關係，是依照各區域原住民族

部落既有的條件，各自重新認定、重新組構既有的部落關係。倘若主客觀條件允許，

「新」部落可能就是傳統部落，例如：許多阿美族的部落。倘若主客觀條件不足，

「新」部落就必須是「重新」組構部落關係。職是之故，原鄉部落發展的人才培育

誠為當務之急。 

三、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 

於民國 94 年通過之《原住民族基本法》中，有數條法規都保障原住民族文化之

保存、經濟發展、與健康醫療，在面對知識經濟社會的發展，本計畫之實施為原住

民族社會知識經濟社會之必要條件。例如：第十條「政府應保存與維護原住民族文

化，並輔導文化產業及培育專業人才。」第十四條「政府應依原住民族意願及環境

資源特性，策訂原住民族經濟政策，並輔導自然資源之保育及利用，發展其經濟產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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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升原住民族之「技職」教育 

教育部民國 95 年 6 月 27 日以台技(一)字第 0950075919B 號令修正發布訂定「教

育部補助技職校院辦理發展與改進原住民技職教育實施要點」、99 年 1 月 12 日修正

名稱「教育部補助技職校院及高級中學辦理原住民教育實施要點」及 101 年 10 月 29

日修正第 3 點，補助對象為原住民學生數達 100 人或占全校學生人數 10％以上之技

專校院。 

就此而言，我國有關原住民族的高等教育仍然停留在「技職」教育之階段，例

如：民國 101 年度符合條件之學校有長庚科技大學、慈濟技術學院、慈惠醫護管理專

科學校、大仁科技大學、大漢技術學院、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樹人醫護管理專

科學校、正修科技大學、美和科技大學、弘光科技大學、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臺灣觀光學院、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13 所技專校院。這些大專院校得以選擇下列項目

與原則優先辦理，教育部則依據補助要點，召開審查會議，並決定學校辦理內容與

核定補助經費： 

(1)配合鄰近或當地原住民文化與區域產業特色，設置專班或推廣課程，培育各

類專技人才。 

(2)辦理各校與職訓中心或事業單位建教合作，加強技能專精訓練，提升學生就

業能力。 

(3)成立原住民社團，辦理生活、課業輔導與生涯規劃講座及社區活動，或辦理

原住民人才返鄉輔導講座。    

(4)辦理原住民學生就業參觀活動，認識企業工作信念與態度，及不同文化工作

觀。 

(5)開辦原住民傳統文化、技藝選修課程或學分班，並加強教師在職進修研習。 

(6)建置及維護原住民民族技職教育網站，提供網路學習資源，人才資料庫及就

業，考照、升學等相關資訊。 

(7)分區選定中心學校，促進該區原住民技職教育發展，並配合評鑑輔導。 

(8)推展各校教育特色，充實其相關教學設備及設施(資本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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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而言，我國原住民族高等教育如何從「技職」教育提升到「專才」教育，是

本學程努力的目標。而，水沙連地區豐富的自然環境與多元族群的風土民情不是台

灣重大寶藏，更是培育原住民族專業人才之搖籃。 

要之，水沙連地區的多元生態與多元文化，是台灣發展文化觀光、創意產業、族

群教育、社會工作等等的重要園區，可結合本校各院系所有關生態學、考古學、人

類學、民族學、歷史學、教育學、社會工作、醫療照護、公共行政、非營利組織、

文學與藝術、經濟學、國際企業、觀光休閒、餐旅管理等等方面的專業人才，以培

育原鄉發展之高級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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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學位學程發展方向與重點 

目前國內大專院校設置原住民專般的學校大約有 24 所學校，簡列如下： 

世新大學數位多媒體設計學系原住民專班(台北) 

長庚科技大學原住民專班（新北市） 

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桃園） 

玄奘大學傳播學院原住民學士專班（新竹）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原住民專班（苗栗） 

弘光科技大學原住民專班（台中） 

大葉大學餐旅管理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彰化） 

明道大學精緻農業學系原住民專班（彰化） 

南開科技大學原住民專班（南投） 

長榮大學管理學院學士班原住民專班（台南） 

義守大學原住民專班（觀光餐旅學院、傳播與設計學院、護理學系）（高雄） 

實踐大學文化與創意學院原住民學士專班（高雄） 

樹人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原住民專班（高雄） 

正修科技大學原住民專班（高雄） 

屏東教育大學原住民族健康休閒與文化產業學士學位學程（屏東） 

大仁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原住民專班（屏東） 

慈惠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原住民專班（屏東） 

美和科技大學原住民專班（屏東） 

大漢技術學院觀光系原住民樂舞文化專班（花蓮） 

臺灣觀光學院餐旅管理系原住民專班（花蓮） 

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花蓮） 

 慈濟技術學院五年制護理科原住民專班學生（花蓮） 

佛光大學傳播學系原住民專班（宜蘭） 

聖母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原住民專班（宜蘭） 

前述 24 所大專院校之特質如下：（一）所設原住民專班多以技職為主，例如：

護理、觀光餐飲、精緻農業等等；（二）除兩所公立大學之外（國立東華大學、國立

屏東教育大學），大多為私立大專院校；（三）大多設於南部高雄與屏東、東部花蓮

一帶，而同樣為原住民族主要分佈地點的水沙連地區尚無大學設立原住民專班。 

因此，國立暨南國立大學設立「原鄉發展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族專班」

一方面配合國家政策（原民會、教育部、文化部）、因應政府發展六大新興產業，二

則平衡區域發展（相較於東部與南部），三則平衡原住民族就讀公私立學校之機會（22

所私立、2 所公立）。茲就其發展方向與發展特色兩個部分，分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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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本學位學程專班發展方向 

    本校「原鄉發展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族專班」之設立，一方面基於發展

本校特色課程與教學研究，二方面藉由人文學院三種核心能力（關懷力、文創力、

數位力）之延伸，培育全方位原鄉部落發展之高級專業人才， 

（一） 如前所述，目前公私立大學所設原住民專班皆以「技職」為考量，而缺

乏培育原鄉部落發展之人才。因此，本學程將秉持著跨專業與科際結合的原

則，整合本校人文學院、管理學院、教育學院及科技學院之相關師資，共同

培育具備深度與廣度之全方位原鄉發展之專才。 

（二） 本學程將兼顧「專業理論與實務經驗」之教學，除本校相關專業背景之

教師外，並將邀請相關業界名師參與授課，並與企業合作，提供產業實習機

會，以共同打造產學合作之實戰式教學環境。 

（三） 本學程將以本校人文學院三種核心能力（關懷力、文創力、數位力）為

基礎，培育原鄉部落發展之人才。其中，關懷力乃指針對公共議題與人道關

懷之能力；文創力乃指文化創意與部落美學之能力；數位力乃指數位內容與

數位產業之能力。建立在此三種核心能力之上，本學程將以「專業分流」的

概念，引導學生依據個人性向以及原鄉需求，進一步選修本校相關系所之專

業課程，以期本學程所培育之原住民學生能返鄉就業，回到自己的部落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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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學位學程專班發展特色 

（一）跨領域專業知能 

由本校人文學院(人類學研究所主導)，結合管理學院、教育學院及科技學院，

整合規劃「原鄉發展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族專班」，其內容將涵蓋經營管理、

社會人文、文化教育及科技產業，實為一跨學科、科際整合課程。課程規劃設計之

概念架構，乃以原住民族文化為本，注重核心能力與專業能力之培育，養成原住民

族之高級人才。 

在此概念架構下，能使學生從三方面進行核心能力的知識汲取（參見圖一）：

1.在關懷力的角度，即養成原住民學生關心公共議題、實踐社會關懷、並強調與部

落的互動關係的能力；2.在文創力的角度，即著培育原住民學生在創意與美學方面

的實踐能力，並著重組織的經營管理及行銷的運作；3.在數位力的角度，則期待學

生能從學習資訊科技與數位典藏的基本能力，並學習與數位內容經營管理的專業。

當課程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原住民學生將進一步分流至各個專業領域的相關知能，

以使本學程能涵蓋更廣的層面，以回應當代原鄉發展潮流。 

 

 

 

 

 

 

 

 
圖一 課程規劃設計之概念架構 

  數位力     文創力 

關懷力

三種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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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部落永續發展結合 

部落的永續發展為原住民族及其文化生存與發展的基石。截至民國 102 年六月

為止，原住民族有 52 萬多的人口，約佔台灣總人口 2.2%，其中有一半以上的原住

民族人口居住在都會區。原住民族人口的外流與都市化，成為原住民族語言與文化

瀕臨消失的主要因素。本校設立「原鄉發展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族專班」，

一方面固然是為了培育原住民族孔急的人才，更重要的是透過原住民專業人才的培

育得以永續經營原住民族的文化，俾使一方面為台灣知識經濟的動力，另方面因應

世界潮流的脈動引領台灣走入國際社會。 

原鄉發展的人才在部落中，若能與部落居民產生良好互動，將能使部落文化的

理念與措施能更加的落實。近年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動的部落活力計畫是部落永續發

展的實踐策略，部落活力計畫是為因應社會變遷所推出的一種整合性文化永續政

策，以部落共同體的存在和意識作為前提和目標，借著部落居民積極參與部落的文

化產業與創意，凝聚部落共識，並經由部落的自主能力，保存原住民族的文化特色。

因此，「原鄉發展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族專班」的人才培育與原住民族部落

的永續發展將存在著互助與互惠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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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本學位學程與國際潮流之趨勢 

一、關於第四世界的國際潮流 

原住民族，在上世紀結束前，廣泛地被稱為「第四世界」，代表著原住民族整體

主體意識的覺醒。據估計，全球共有 3 億 5 千萬原住民族，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五。

全球 70 個國家都有原住民族。原住民族共有 5 千多種語言。原住民族還擁有豐富的

保護自然資源的經驗。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菁英在土地返還、經濟共享、文化認同

與自治管理等議題上，不斷向各國主流社會與執政當局爭取。這種國際發展趨勢促

成台灣原住民族群的整體覺醒。因此，當代原住民歷史的書寫一方面要放在國內政

治經濟與社會文化發展的脈絡下，另方面也應放在國際潮流之下檢視。 

就國內發展趨勢而言，原先被稱呼為「山胞」或「平地山胞」的民族，到了民

國 83 年（1994）正名為「原住民」。民國 85 年（1996）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

原民會）的成立不僅彰顯原住民權益的重要性，也在在顯示多族群、多文化對台灣

主體意識的意義。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0 項提及：「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

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及第 11 項：「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

地位及政治參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

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0 條也提及：「政府應保存與維護

原住民族文化，並輔導文化產業及培育專業人才。」 

要之，1980 年代以來，台灣民主運動的歷程，讓台灣在面對國際社會與兩岸關

係時，更深刻地體認到本土文化深深地與原住民族的文化牽連在一起。各界菁英、

傳播媒體、政要名人、學界專家不但紛紛重申台灣多族群、多文化的社會文化事實，

也都肯定國家對少數族群的義務。國家除了重新思考原住民族與國家間權利義務的

關係，並積極在法律基礎、政策制度、社會福利進行改革的工程。不僅原住民族群

從原來的 9 族擴增到 14 族，平埔原住民族自 1990 年代以來在島內族群政治與本土文

化運動的牽引下，要求族群「復名」或「正名」的聲浪一直不斷，例如：平埔原住

民族人參與原住民運動、還我土地運動、原住民正名運動、原住民入憲  運動、環保

反核運動等等。此外，噶瑪蘭族、凱達格蘭族、巴則海（巴宰）族、道卡斯族、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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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道族、大滿族（大武壟）、西拉雅族等等，後來，還參與「台灣原住民族憲法運動

聯盟」。 

從國際發展趨勢而言，1990 年代以來，隨著科學技術不斷發展，全球化現象日

益加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出世界文化多樣性正受到全球化的影響，世界上 50％

的語言瀕臨滅絕，世界語言的 90%都無法在互聯網上找到。如何防止全球化對在地

文化的衝擊，使世界所有文化都能生存，並且得到充分的承認，成為國際社會普遍

關心的問題。通過制訂和實施文化政策以保護文化多樣性，成為國際社會的主流思

想。 

1992 年，於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地球高峰會（Earth Summit）上，各國體認到

生物滅絕的威脅，共同簽署「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是目前除聯合國外，最多參與國的國際條約，也可說是最重要的保育公約。

其目標為保育生物多樣性；永續利用其組成；及公平合理的分享由於利用生物多樣

性遺傳資源所產生的惠益。與過去環保相關條約不同的地方，在於生物多樣性公約

揭示保育政策不只涉及生態學的問題，更密切與「人」相關；注重保育政策與經濟

政策整合；強調社會的多元參與；體認原住民文化的價值；正視婦女與青少年在環

境議題中的角色。 

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依據生物多樣性公約的定義是指「所有陸地、海洋

及其他水生生態系、及其所構成之生態綜合體之生物的變異性；此包括物種內、物

種之間及生態系之多樣性。」如同生物多樣性對生命存續的影響，文化多樣性是一

個關係到人類文明續存的根本問題。每一種文明和文化都擁有自己的歷史精神和人

文傳承，有獨特的美麗和智慧。一種文化如同一種基因，多基因的世界具有更大的

發展潛力。到了二十一世紀，保護多元文化、保護原住民文化權益的聲浪已形成一

股不克遏止的力量。 

2001 年，「九一一事件」被認為是「文明衝突」的現實案例。「九一一事件」之

後不到兩個月，2001 年 11 月 2 日，教科文組織大會第 31 屆大會通過《世界文化多

樣性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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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9 月，在聯合國約翰內斯堡「可持續發展首腦會議」上，法國總統希拉

克提出，文化是「與經濟、環境和社會並列的可持續發展的第四大支柱」。會議宣言

指出，文化多樣性是人類的集體力量，在可持續發展思想體系中具有重要價值。 

2003 年 10 月，第 32 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上，決定針對文化多樣性問題制

定一項具有約束力的國際準則性文件，即《公約》。在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下，與會

成員通過決議，授權教科文組織啟動起草一個保護文化多樣性國際公約的工作。其

中，法國與加拿大為文化多樣性公約的努力最多。 

之後，歷經 2003 年 12 月、2004 年 3 月及 5 月的三度討論，教科文組織終於完成

《保護文化內容及藝術表現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Contents and Artistic Expression）的草案版本。教科文組織秘書長隨即在 2004

年 7 月致函通知各會員國。 

2005 年 10 月，在巴黎舉行的第 33 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以 148 票對 2 票（美

國和以色列反對）、4 票棄權的壓倒多數通過了《保護文化內容和藝術表現形式多樣

性國際公約》。同年 12 月 26 日，加拿大首先批准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世界

文化表達多樣性公約」。（簡稱《文化多樣性公約》）。  

2007 年 9 月 13 日第 61 屆聯合國大會中，會員國以 143 張贊成票對 4 張反對票通

過《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以下簡稱《宣言》），全文包括 20 段前言及 46 條宣言，牽涉全球 3 億 5 千萬

原住民族的文化、教育、語言、醫療、參與、就業、社福、發展、自決、土地及自

然資源等權利。 

同年 12 月 7 日，為有效保護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我國立法院三讀通過「原

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草案(The Indigenous Peopl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ct)」，保

護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專用權，揭示台灣原住民族權益新的一頁。 

2008 年，曾長期實施「白澳政策」的澳洲，由總理陸克文正式代表政府向原住

民道歉，承認過去對原住民的虐待是「國家歷史上的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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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過去台灣的政治經濟發展著重於歐洲、美國、日本，而忽略南方海洋島

嶼及南島語民族文化的存在。由於各島嶼國家面臨的政治、經濟、生態等問題，都

是當今國際的重要議題，同時，近年來台灣原住民族與美國、加拿大、紐西蘭及南

島語族等的原住民族都建立起交流管道。因此，台灣在國際間的政經與文化空間，

原住民族勢將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二、關於文化創意產業的國際潮流 

行政院於 2002 年發表《挑戰 2008，國家重點發展計畫》中，文化創意產業，就

早已提出。透過十餘年來的努力，我國對於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相關法令與基礎架

構已有所規劃，也完成了北、中、南、東四個區域的「文化創意產業資源與現況調

查」，並且透過文創業發展年報、圓桌論壇等等形式，對整體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

現況有進一步的彙整與理解。 

文化部近年的報告《創意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行動計畫（98—102 年）》

中指出： 

過去 10 年來，世界各國積極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包括經濟與文

化成熟發展的先進文化大國，如英國、美國、日本；或者亟欲突破傳統代工

定位、從製造代工（OEM）轉型為設計代工（ODM）的新興亞洲國家，如中國、

韓國、泰國，都已意識到文化創意產業帶動國家經濟成長、產業升級的能量，

以及在城市行銷上所能創造的高附加價值，並將文化創意產業政策視為國家

的重點計畫。 

根 據 聯 合 國 貿 發 會 議  (UNCTAD-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的說明，文化產業有兩極的對象類比解釋，分為：「大眾與精英文化，

高級(high)與流行文化，美術與商業娛樂。」要之，「文化產業」概念是指在當時的

文化和工業衝擊的對立主張，文化和產業被認為是對立的詞用在限制爭論於現代文

化生活。它繼續作為一種表達蔑視當下流行的報紙，電影，雜誌和為音樂瘋狂的群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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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47 年的文化產業概念發展至今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將文化產業被視為是另一種新型

態的新型產業，文化產業已演變成是結合創作，生產和商業化的內容，它包括了無

形和有形的文化性質。這些內容通常是有版權保護的。換言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結合文化與經濟，豐富了文化產業的獨特內涵 。 

依 據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UNESCO)發 表 2009 年 的 《 Framework for Cultural 

Statistics(FCS)》，構成文化產業的鏈結，包括：創作→生產→傳播→展覽/接收/傳輸

→消費/參與→創作五個層面或過程所構成的文化產業生產模式。（請參見下圖）文

化產業透過這五種不同程層面或過程，在文化圈中相互影響。（請參見圖二）
1
這與

傳統線性的經濟生產模式（生產→傳分配/流通→消費）是非常不同的。前者，強調

創新、循環性影響，並著重文化傳承與體驗；而後者，只注重生產結構與消費市場，

文化並非商品經濟重要的考量因素。 

至於甚麼是創意產業？在臺灣，文化產業與創意產業是結合一體的，因而定名

為文化創意產業，或說是，文化的創意產業。在文化產業的基礎上，我們又因如何

建構創意產業、文化創意產業？如果我們透過聯合國貿發會議對創意產業概念的看

法，創意產業包括：創作，生產，銷售的商品和服務，而創造和利用知識資本為主

要投入，構成一組知識為基礎的活動，側重但不限於藝術，其可能產生的收入從貿

易和知識產權而來，包括有形產品和無形知識或藝術創作的內容與服務、經濟價值

和市場目標。正處於轉型階段之間的工匠、服務和工業部門，在世界貿易中構成了

新的動力部門。 

綜而言之，文化產業與創意產業的結合，形成後現代社會經濟型態的基礎，是

當前各國努力的目標。本學程在理論上將依循第四世界的國際潮流以及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有關文化創意產業的報告，建構原住民主體經濟（或稱部落主體經濟）的發

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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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文化創意產業的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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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本學位學程與國家社會人力需求評估： 

一、人力需求評估分析： 

（一）招生市場評估： 

   如前所述，目前國內 24 所大專院校有關原住民專班之特質如下：（一）所設

原住民專班多以技職為主，例如：護理、觀光餐飲、精緻農業等等；（二）除兩所公

立大學之外（國立東華大學、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大多為私立大專院校；（三）大

多設於南部高雄與屏東、東部花蓮一帶，而同樣為原住民族主要分佈地點的水沙連

地區尚無大學設立原住民專班。 

因此，國立暨南國立大學設立「原鄉發展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族專班」

一方面因應政府政策（六大新興產業、部落永續發展、落實原住民族教育），二則平

衡區域發展（相較於東部與南部），三則平衡原住民族就讀公私立學校之機會（22 所

私立、2所公立）。 

（二）招生策略： 

 1.將針對國內主要以招收原住民族學生的高中、高職畢業生為對象，例如：仁愛

高農、關山高工、內埔農工、來義高中等等，進行交流合作，提供保送名額以及推

甄名額。 

    2.市場區隔：目前大多數招收原住民族學生的大專院校是以「技職」培養為主，

本學程主要是針對原住民族的部落發展人才做為培育對象。 

    3.以「原住民族」為主體的課程設計：目前有關原住民專班的課程設計都是以

主流社會的課程為內容，本學程之課程設計將與培育原住民族的高中與高職學校，

共同組成課程委員會，以原住民族學生為主體，設計高中/高職與大學之間的「無隙

縫」課程，並延攬原住民族的碩士畢業生與博士畢業生為授業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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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業市場狀況 

整體而言，原鄉發展之專業人才在未來就業市場需求殷切，學生出路就業與發展

皆屬容易。然而，並不是所有的努力都能獲得回饋。 

原鄉發展之專業人才一方面要能夠結合政府與民間社會的資源，冀能實踐部落發

展的使命，成為原鄉社會活力部落的一員，誠為當代公民社會的支柱。然而，原鄉

發展之經營人才，衡諸國內的教育單位，卻普遍存在著數量不足與不均，甚至對其

所服務的部落之造成潛在威脅。原鄉發展人才是部落最重要的資產，人才的投資或

培育，不僅可活絡部落經營管理的功能，更是原鄉實踐其宗旨與使命的基礎。 

以原住民族工藝文化的發展為例，原住民族的工藝常是許多原住民族發展文化

創意產業的起始點，我們也常看到許多原住民族部落致力於原住民族工藝的發展。

其中，所面臨得最大困難就是缺乏經營管理與行銷的人才。 

換言之，原住民部落在整體發展上都會碰到一個結構上的問題，那就是「如何

產生一個足以結合各方專長的組織、企業體」，而要產生這樣的企業體就要要倚賴足

以擔當全方為發展的專業人才。這正是本學程因應世界潮流，並提昇原鄉部落發展

競爭力的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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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本學位學程與學校整體發展之評估 

一、本校發展過程中，特別強調發展學校特色學程，如前所述，本校位於水沙連地

區多元文化、多族群之地域，具有培養原鄉發展專業人才之教學環境。 

二、本校之設校理念中，強調前瞻性與國際觀的培養外，並兼顧科技化與人文觀的

平衡，是以本校設有科技學院、管理學院、教育學院等以及人文學院等四個學

院，本學程有人文學院主導，整合管理學院、教育學院以及科技學院之資源，

符合本校應兼顧科技與人文平衡之理念。 

二、本校秉持「誠樸弘毅、務本致用」的校訓，力行「人文為體，科技為用」之精

神，在各系、所、碩、博士班特別重視問題解決及單獨研究能力之訓練。本學

程為原住民族專班，亦將以實務之課程習作逐漸導入理論並與其相互結合。俾

使原住民族專班之學生有更豐碩之收獲，得以回饋原住民族部落。 

三、本院近三年度來所購置之圖書設備，98 年度有 762 萬餘元，99 年度及 100 年度

有 200 餘萬元【年度因教育學院系所分出致金額減少】，是以每年皆將近有     

3、4 百萬元；另分配予本院之經常門與資本門經費亦近 5、6 百萬元以上。且本

院每年向國科會及教育部等爭取之計畫與圖儀設備費用亦將近 1,000 萬元以

上。未來除學校持續挹注經費外，本校同仁亦將努力積極爭取外部的資源，俾

使本學程之經費更加充裕。 

四、本院今年通過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獎助「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整合型計畫：「預

約水沙連的春天」，亦以水沙連區域為研究與教學之實踐場域，與本學程相得益

彰，可整合跨領域教學與研究資源，形塑本校特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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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校有關原住民族議題的師資與研究者有 20 位（如下表），本學程可整合跨領域教學與研究資源，形塑本校特色課

程。 

表一、暨南大學有關原住民族議題的師資與研究者一覽表 

項

次 
系所 老師姓

名 
研究主題 相關研究與經歷 

1 中國語文學

系 
陳正芳 台灣文學 

魔幻現實主義 
電影理論 

陳老師研究的重心不在原住民議題。但他對台灣文學的關注與教學，涉及了原住民文學的

研究。 
參見「形象學與台灣文學」的課綱提到台灣史料的族群與文學中的族群形象— 
http://coursemap.ncnu.edu.tw/syllabus.php?courseid=015183&year=992&time=3bcd 

2 社會政策與

社會工作學

系 

黃源協 社會工作管理 
社區工作 
社會政策與立法 

1.童伊迪、黃源協(2010)。〈拉近差距–台灣原住民家庭服務輸送之現況與展望〉，《台灣原住

民族研究季刊》，第三卷第四期，頁 145-166。 
2.黃源協(2005)。〈正式照顧對非正式照顧網絡互動關係之影響–以原住民部落老人居家/送
餐服務為例〉，《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TSSCI)，第九卷第一期，頁 163-198。(本文為

行政院國科會研究計畫 NC91-2412-H-260-001 之部分研究成果)。 
參見黃源協的簡介 http://163.22.14.202/teachers/teacher_intro.php?num=4 

3 社會政策與

社會工作學

系 

詹宜璋 原住民族政策 
社會安全制度 

參見詹宜璋的簡介 http://163.22.14.202/teachers/teacher_intro.php?num=1 

4 社會政策與

社會工作學

系 

張英陣 非營利組織管理 
志願服務研究 
社會政策分析 
質化研究方法論 

張英陣、許雅惠（2005）。隔代、單親及原住民弱勢家庭兒童少年外展服務區域督導計畫。

台中：內政部兒童局。 
參見張英陣的簡介 http://163.22.14.202/teachers/teacher_intro.php?num=5 

5 社會政策與

社會工作學

系 

許雅惠 家庭政策 
婦女福利服務 
社會福利理論 
社會政策分析 

1.許雅惠（2001）‘「邊緣」與「再邊緣」－思考原住民婦女在台灣整體婦女福利政策中的

位置’，原住民婦女福利研討會，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2.張英陣、許雅惠（2005），隔代、單親及原住民弱勢家庭兒童少年外展服務區域督導計畫

總結報告，內政部兒童局，未出版。 
參見許雅惠的簡介 http://163.22.14.202/teachers/teacher_intro.php?num=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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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社會政策與

社會工作學

系 

吳書昀 兒少政策與福利服務

家庭政策 
質化研究法 

1.吳書昀（2012 年 12 月）。〈原住民兒童少年家庭照顧者之特質與現況分析〉，「原鄉部落社

會福利體系之建構：從部落生活經驗出發研討會」。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2.2011/11/01-2012/10/31 國科會計畫主持人「原住民族家庭照顧者的照顧經驗、照顧任務及

其影響：從不同年齡群體的家庭照顧者探討之」(100-2420-H-260-005) 
參見吳書昀的簡介 http://163.22.14.202/teachers/teacher_intro.php?num=15 

7 社會政策與

社會工作學

系 

莊正中 老年經濟 
社會安全制度 
年金政策 
比較社會政策 

1.黃源協、莊正中、童伊迪、侯建州（2008）。建立原住民族社會安全體系規劃之研究，行

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委託研究（協同主持人）。 
2.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老人日間關懷站」審查委員(2007/08-2008/12)。 
參見莊正中的簡介 http://163.22.14.202/teachers/teacher_intro.php?num=11 

8 公共行政與

政策學系 
江大樹 人事行政 

政府再造 
府際關係 
組織理論 
地方治理 
社區營造 

曾指導兩篇涉及原住民議題的碩士論文-- 
1.王俊棟(2005)原住民部落遷村政策之研究-以瑞岩和中原口兩部落為例。 
2.張榮華(2011)非營利組織推動原住民學童教育網絡治理策略分析：「博幼基金會閱讀角落方

案」個案研究。 
參見江大樹的簡介”學生指導”http://www.dppa.ncnu.edu.tw/v101_1/faculty/profile_jos.html#fa
c_top 

9 公共行政與

政策學系 
莊國銘 原住民族政治 

西洋政治思想史當代

政治哲學 
多元文化論 
民族主義 

莊國銘，2008，《多元文化國家的公民教育——兼論台灣原住民族公民教育的困境》，國立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論文。 
參見莊國銘的簡介”學術著作”http://www.dppa.ncnu.edu.tw/v101_1/faculty/profile_kmchuang.h
tml#fac_top 

10 歷史學系 許紫芬 經濟史 
日本經營史 
海外華人史 

許紫芬，2010/12/12，〈平埔族《岸裡大社文書》帳冊的數位典藏與研究〉，臺北：數位典藏

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計畫、拓展台灣數位典藏計畫主辦，「數位傳統、典藏智慧─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與數位典藏之推廣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 
參見許紫芬的簡介 http://www.his.ncnu.ed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
d=320&catid=97&Itemid=336 

11 歷史學系 林偉盛 台灣史 
近代中荷貿易史 

1.林偉盛，〈平埔族〉，暨大電子報第一期。 
2.林偉盛，〈岸裡社文書〉，暨大電子報第六期。 
3.林偉盛，2002/08/01-2004/07/31，國科會計畫：「埔里牛眠地區平埔族生活史」，計畫編號

 NSC91-2411-H-260-021。 
參見林偉盛的簡介 http://www.his.ncnu.ed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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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21&catid=97&Itemid=336 
12 人類學研究

所 
潘英海 文化合成理論 

族群研究 
文創意產業 
文化諮詢與實踐 
數位文化與資訊社會

參見潘英海的簡介 http://www.gia.ncnu.edu.tw/nuke/modules.php?name=Content2&pa=showpa
ge&pid=1 

13 人類學研究

所 
邱韻芳 宗教人類學 

族群理論 
臺灣南島語族研究 
文化觀光 

參見邱韻芳的簡介 http://www.gia.ncnu.edu.tw/nuke/modules.php?name=Content2&pa=showpa
ge&pid=7 

14 休閒學與觀

光管理學系

曾喜鵬 旅遊地品牌規劃管理

觀光休閒產業分析 
都市及區域規劃 
台灣民宿研究 

曾喜鵬(2008.12)「民宿經營管理理念與行銷」，南投縣 97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產業發展計畫

（暨原住民民宿輔導及解說員培訓），南投縣仁愛鄉公所主辦，2008.12.3，南投。 
參見曾喜鵬的簡介 http://www.tourism.ncnu.ed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
le&id=552&Itemid=8 

15 休閒學與觀

光管理學系

曾永平 觀光遊憩經營管理 
觀光與環境解說 
休閒遊憩行為計量分

析 

1.曾永平（2012/7/1-2012/12/31），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獎勵國立設置創新育成中心之大學

輔導原住民創業計畫，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計畫主持人，執行中，NT.$500,000）。 
2.曾永平（2011/11/1-2012/4/30），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展原住民創業育成補助計畫，行

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計畫主持人，已結案，NT.$2,500,000）。 
3.曾永平（2011/11/1-2012/4/30），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獎勵國立設置創新育成中心之大學

輔導原住民創業計畫，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計畫主持人，已結案，NT.$500,000）。 
參見曾永平的簡介 http://www.tourism.ncnu.ed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
le&id=388%3A2010-07-15-17-50-45&catid=9%3A2008-10-24-05-23-18&Itemid=9&lang=zh 

16 國際文教與

比較教育學

系 

洪雯柔 紐西蘭教育 
比較教育方法論 
多元文化教育 
全球化與本土化研究

洪雯柔主持（2005 年 1 月至 12 月）。全球本土化脈絡下原住民語言教育及其問題之質性比

較研究（一）台灣原住民語言教育及其問題之研究—以南投縣一所國小為例。 
參見洪雯柔的簡介 http://www.ced.ncnu.edu.tw/1_4/hungwj/pages/researchs.html 

17 國際文教與

比較教育學

系 

楊武勳 高等教育 
日本教育 
終身學習 

1.楊武勳（2004）。多文化社会としての台湾における原住民族の言語教育。《日本社会教育

紀要》，No.40。日本社会教育學會。139～140 頁。 
2.楊武勳（2004）。台湾原住民族の言語教育─人権と多文化教育の視点から─。《学術研究

（教育・社会教育学編）》第 52 号。早稲田大学教育学部。87～10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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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楊武勳（2002）。多文化教育における大学開放の一考察─台湾の原住民族への優遇措置

を中心に─。載於朝倉征夫（主編）：多文化教育の研究─実践の模索─。早稲田大学教育

総合研究所。39～50 頁。 
參見楊武勳的簡介 http://www.ced.ncnu.edu.tw/1_4/whyang/pages/researchs.html 

18 教育政策與

行政學系 
翁福元 教育改革 

教育評鑑 
原住民教育政策 
教育政治學 
教育政策社會學 
教育社會學 

1.翁福元（1998）。我國原住民教育政策之歷史社會學分析。發表於民國八十七年五月十五

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舉辦之教育學術研討會。 
2.譚光鼎、浦忠成、翁福元、王嵩山（民 87）。原住民教育文化體系規劃研究。行政院原住

民委員會委託專案研究。 
3.翁福元（2000）。台灣原住民教育政策歷史-社會變遷分析，師鐸，16 期，頁 76-89。 
4.吳毓真、翁福元（2001）。台灣原住民語言資格認證制度之研究，發表於九十年度原住民

教育學術論文發表暨研討會，民國九十年十月六日，新竹:國立新竹師範學院。 
5.吳毓真、翁福元（2001b）。從後殖民論述裡的知識/權力的建構探討當前台灣原住民的文

化教育問題，paperpresentedatTheProspectsofAsianEducationfortheNewCentury,ComparativeEd
ucationSocietyofAsiaYear2001Conference,13/11/2001-15/11/2001,NationalTaiwanNormalUniver
sity,Taipei,Taiwan. 
參見翁福元的簡介 http://www.epa.ncnu.edu.tw/teacher/fulltime/fyweng.htm 

19 輔導與諮商

研究所 
沈慶鴻 家庭暴力 

團體諮商 
諮商實務 

1.沈慶鴻（2011-2012）。台灣原住民親關係暴力之主體經驗和社會工作處遇初探。原鄉部落

社會福利體系之初探－國科會 100 年整合型研究計畫（NSC100-2420H-260-006-）(663,000
元)。 
2.沈慶鴻（2012）。原住民關係暴力之特性及形成脈絡。原鄉部落社會福利體系之建構：部

落生活經驗出發研討會。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主辦，2012/12/14，南投。 
3.沈慶鴻（2012）。親密關係暴力社工處遇之現況檢視及反思：原住民觀點。原鄉部落社會

福利體系之建構：部落生活經驗出發研討會。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主辦，2012/12/14，南投。 
4.沈慶鴻（2011）。婚暴防治社工「案主自決」觀點之初探。承諾與失落：沈慶鴻（2012）。

原住民關係暴力之特性及形成脈絡。原鄉部落社會福利體系之建構：部落生活經驗出發研

討會。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主辦，2012/12/14，南投。 
參見沈慶鴻的簡介 http://163.22.14.165/counseling/mai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
=article&id=27&Itemid=47 

20 輔導與諮商

研究所 
蕭富聰 自殺與自傷 

量化研究 
兼原住民族文化教育暨生計發展中心教育組組長 
參見蕭富聰的簡介 http://163.22.14.165/counseling/mai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
=article&id=2&Itemid=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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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學 
測驗與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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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本學位學程之課程規劃 

ㄧ、 課程設計原則 

1.市場區隔：目前大多數招收原住民族學生的大專院校是以「技職」培養為主，

本學程主要是針對原住民族的部落發展之人才做為培育對象。 

    2.以「原住民族」為主體的課程設計：目前有關原住民專班的課程設計都是以

主流社會的課程為內容，本學程之課程設計將與培育原住民族的高中與高職學校，

共同組成課程委員會，以原住民族學生為主體，設計高中/高職與大學之間的「無隙

縫」課程，並延攬原住民族的碩士畢業生與博士畢業生為師資。 

 3.從核心能力課程出發，進而分流課程，引導原住民族學生依據各自的性向與喜

好養成原鄉發展的各種不同專業人才，例如：文化創意、部落營造、社會關懷、非

營利組織、公共行政、觀光休閒、餐旅管理、數位內容等等。課程架構圖三所示。 

在此概念架構下，能使學生從三方面進行核心能力的知識汲取：1.在關懷力的角

度，即養成原住民學生關心公共議題、實踐社會關懷、並強調與部落的互動關係的

能力；2.在文創力的角度，即著培育原住民學生在創意與美學方面的實踐能力，並著

重組織的經營管理及行銷的運作；3.在數位力的角度，則期待學生能從學習資訊科技

與數位典藏的基本能力，並學習與數位內容經營管理的專業。 

要之，在大二上學期以前，課程規劃以校共同課程、通識課程、人文學院核心能

力課程（數位力、文創力、關懷力）為主。到了大二下學期，學生開始依據個人之

性向與能力，選擇、學習專業課程，亦即，當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原住民學生將進

一步分流至各個專業領域的相關知能（以人文學院為主的各個學系），以使本學程能

涵蓋更廣的層面，並回應當代原鄉發展潮流。（參見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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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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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鄉發展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學程課程架構圖 

二、學生名額分配、招生方式 

(一)招生名額：原住民外加員額共 50 名。 

(二)報考資格：國內外公立或已立案私立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校以上應屆畢業

生或已畢業學生，或符合「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二條

規定之資格者， 並符合原住民身份者，得報名參加應試。原住民

之身分認定，依原住民身分法相關規定辦理。   

(三)招生方式：單獨招生，擬採甄審或筆試辦理。 



221 
 

  

三、 畢業學分數 

(一)本學士班學生于修業年限內，必修課程成績通過，並修滿130學分，始得畢

業，並授予學士學位。 

(二)本學士班課程區分為以下列四部分： 

1.校共同課程14學分以及通識課程14學分。 

2.院通識課程18學分（關懷力、數位力、創意力）。 

3.各個專業必修與選修課程84學分，其中必修30學分，選修54學分，例如：

文化創意、部落營造、社會關懷、非營利組織、公共行政、觀光休閒、餐

旅管理、數位內容、經營管理與行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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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詳細課程內容：(含畢業應修最低學分數及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上限) 

 

學門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年級

一、校共同課程(必修 14 學分) 

 

英文一上  English I(1)1 2 一上 

英文一下  English I(2) 2 一下 

英文二上  English II(1) 2 二上 

國文上 Chinese(1) 2 一上 

國文下 Chinese(2) 2 一下 

資訊倫理與素養 Information Literacy & Information 

Ethics 
2 一上 

公益服務上 Public Service(1) 0.5 一上 

公益服務下 Public Service(2) 
0.5 

一下 

體育上  Physical Fitness I 
0.5 

二上 

體育下  Physical Fitness II 
0.5 

二下 

特色運動 （Featured Sports） 0  

軍訓 （Military Training）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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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識領域課程(至少 14 學分)  

 

人文領域 3 核 心 通 識

領 域 課 程

每 門 3 學

分，每領域

至少修習 1

門，共 9 學

分。 

社會科學領域 3 

自然科學領域 3 

特色通識課程  8 

特 色 通 識

課程每門 2

學分，至少

修習 4 門，

共 8 學分。

通識講座 0 

入 學 三 年

內 於 各 通

識 領 域 至

少應出席 2

場 ， 共 6

場。 

三、數位力課程（列舉） 

 

數位多媒體設計與應用(上) 2  

數位多媒體設計與應用(下)  2  

圖文整合與書刊製作 2  

影片剪輯與整合 2  

簡報製作與論文排版 2  

印前製程與編排實作 3  

數位典藏工作流程實務 3  

數位內容經營與管理 3  

後設資料概論與實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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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設計、管理與行銷實務 3  

GIS 與 Google Map 實作 3  

數位課程錄製實務 3  

三、關懷力課程（列舉） 

 

部落營造導論 3  

非營利組織導論 3  

第三部門治理 3  

非營利事業人力資源管理 3  

非營利組織績效管理 3  

非營利組織財務管理 3  

公益行銷與募款 3  

志願服務與志工管理 3  

社區組織與社區發展 3  

國際開發援助 3  

原住民社會福利政策 3  

非營利組織與政府夥伴關係 3  

非營利事業與網路運用 3  

四、創意力課程(列舉) 

 

文化創意產業導論 3  

各國文化創意產業 3  

我國文化創意產業分析 3  

文化創意產業理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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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個案研究 3  

文化創意實務 3  

時尚與流行文化 3  

文化創意活動企劃 3  

文化與觀光 3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管理 3  

五、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專業課程(列舉) 

  

  

  

  

  

  

  

休閒與遊憩概論 3  

生態旅遊 3  

觀光學導論 3  

觀光心理學 3  

餐旅微型創業 3  

旅運管理 3  

導遊與領隊實務 3  

觀光行政與法規 3  

觀光解說 3  

觀光資源規劃 3  

餐旅與觀光行銷 3  

休閒不動產開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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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與實習 3  

企業見習(大二暑假期間，400 小時實習) 3  

航空票務與訂位系統 3  

觀光電子商務 3  

旅遊產品發展與行程設計 3  

觀光休閒與餐旅產業分析 3  

畢業專題 3  

專業實習 6  

六、經營管理與行銷專業課程(列舉) 

  

  

  

  

  

  

  

  

  

  

國際禮儀 3  

會展與在地行銷 3  

品牌管理 3  

顧客關係管理 3  

服務業創新模式 3  

創意市集   

多媒體網路行銷 3  

服務業管理 3  

專案管理與產品開發 3  

整合傳播行銷 3  



227 
 

七、其他相關課程（列舉） 

 

台灣原住民族導論 
3  

南島語族導論 3 
 

文化與社會理論 3 
 

文化與發展 3 
 

台灣族群關係研究 3 
 

原住民與基督宗教 3 
 

物質文化研究 3 
 

觀光人類學 3 
 

文化資產與社區營造 3 
 

文化歸屬與公民權 3 
 

東南亞社會與文化導論 3 
 

埔里民族誌 3 
 

水沙連民族誌  
 

影像與文化 3 
 

影像，紀錄與人類學 3 
 

台灣族群關係研究 3 
 

自我，認同與文化 3 
 

田野實踐與民族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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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田野工作與實習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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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師資現況 

    本校與本學程相關師資至少 30 名，其中人類學研究所專任師資 5 名、人文學院

各系教師 15 名左右、休閒學與觀光管理學系專任教師 10 名。此外，本學程未來亦

將增聘更多相關領域教師以及原住民族教師多名，以符合課程規畫內容。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學術論著目錄 

一、人類學研究所專任師資 

教授兼人文

學院院長 
黃源協 

英國新堡大學社會政策博

士 

社會工作管理、社區工作、社會

政策與立法 
詳見附件一 

副教授兼人

類學所長及

原住民中心

主任 

潘英海 
美國奧勒岡大學人類學博

士 

族群研究、文化創意產業、文化諮

商、平埔族群研究 

詳見附件二 

副教授兼人

文創新與社

會實踐研究

中心執行長 

容邵武 

紐約新社會科學研究院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人類學博士 

 

法律人類學、歷史人類學、人類學

理論、文化與政治、無形資產管理

與鑑價、物質文化、社區營造與行

動研究、非營利組織 

詳見附件三 

助理教授兼

原住民中心

文化組組長 

邱韻芳 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博士

宗教人類學、族群理論、臺灣原住

民族研究、文化觀光、觀光人類

學、應用人類學、發展人類學 

詳見附件四 

助理教授 梅慧玉 

澳洲國立大學（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亞太研究學院

人類學博士 

宗教人類學、華人社會研究、人類

學田野方法、民族誌書寫、影視人

類學、埔里民族誌、影像與文化 

詳見附件五 

二、人文學院與教育學院各系所相關師資 

中國語文學

系助理教授 
陳正芳 輔仁大學比較文學博士 

比較文學、台灣文學、拉美文學、

電影研究 
詳見附件六 

社會政策與

社會工作學

系 

詹宜璋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博

士 
原住民族政策、社會安全制度 

詳見附件七 

社會政策與

社會工作學

系 

張英陣 
美國凱斯西儲大學社會福

利博士 
非營利組織管理、志願服務研究、

方案規劃與評估 

詳見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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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政策與

社會工作學

系 

許雅惠 
英國巴斯大學社會政策博

士 

社會福利理論、家庭政策、社會政

策分析、性別議題 

詳見附件九 

社會政策與

社會工作學

系 

吳書昀 
英國巴斯大學社會政策博

士 

兒童少年政策與服務、家庭性別與

社會政策、比較社會政策 

詳見附件十 

社會政策與

社會工作學

系 

莊正中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社會政

策博士  

比較社會安全制度、福利經濟學、

社會保險 

詳見附件十一 

公共行政與

政策學系教

授 

江大樹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

士 

人事行政、政府再造、府際關係、

組織理論、地方治理、社區營造 

詳見附件十二 

公共行政與

政策學系助

理教授 

莊國銘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

士 

西洋政治思想史、當代政治哲學、

多元文化論、民族主義、原住民族

政治 

詳見附件十三 

歷史學系副

教授 
許紫芬 日本大阪大學文學研究科

學術博士 
經濟史、日本經營史、海外華人史

詳見附件十四 

歷史學系助

理教授 
林偉盛 

臺灣大學歷史所博士 台灣史、近代中荷貿易史 
詳見附件十五 

國際文教與

比較教育學

系副教授兼

海外聯招會

宣導組組長 

洪雯柔 
紐西蘭威靈頓大學博士後

研究一年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比較教

育博士 

紐西蘭教育、比較教育方法論、多

元文化教育、全球化與本土化研究

詳見附件十六 

國際文教與

比較教育學

系副教授 

楊武勳 
日本早稻田大學教育學研

究科教育學博士 
日本教育、高等教育、終身教育 

詳見附件十七 

教育政策與

行政學系教

授 

翁福元 
英國雪菲爾大學社會學系

哲學博士 

原住民教育政策、教育改革、教育

評鑑、原住民教育政策、課程、高

等教育、中等教育、教育政治學、

教育政策社會學、教育社會學 

詳見附件十八 

輔導與諮商

研究所副教

授兼所長暨

家庭教育中

心主任 

沈慶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

諮商博士 
家庭暴力、團體諮商、諮商實務 

詳見附件十九 

輔導與諮商

研究所助理

教授兼原住

民族文化教

育暨生計發

展中心教育

組組長 

蕭富聰 

美國馬里蘭大學諮商教育

博士 

自殺與自傷、量化研究、統計學、

測驗與評量 

詳見附件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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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休閒學與觀光與餐旅管理管理學系相關專任師資 

教授兼系主

任 
楊明青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休閒研

究暨遊憩經營管理博士 

休閒行為與休閒助益、民宿與鄉村

旅遊經營管理、全球旅遊、觀光競

爭力與趨勢、觀光事業策略管理、

休閒社會心理學分析 

詳見附件二十一

教授 鄭健雄 國立台灣大學博士 

農業與鄉村旅遊、生活美學與文創

產業、觀光產業分析、餐旅與觀光

行銷 

詳見附件二十二

教授兼餐旅

管理學系主

任 

林士彥 
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工業

工程與系統管理博士 

服務與休閒品質管理、決策分析與

休閒產業績效評估、生態旅遊與環

境解說、觀光休閒產業研究 

詳見附件二十三

副教授 丁冰和 
國立中央大學企業管理研

究資管組博士 

休閒與觀光產業電子商務、休閒與

觀光產業網路行銷、休閒與觀光產

業科技策略研究、休閒與觀光產業

顧客關係管理、休閒與觀光產業資

料探勘、研究方法 

詳見附件二十四

副教授 葉家瑜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 農

業環境與發展經濟學系博

士 

休閒、遊憩與觀光經濟學、 健康

經濟學、運動休閒行為分析 

詳見附件二十五

副教授 洪嘉良 
國立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

博士 

觀光資訊系統、文化創意創業、服

務行銷 

詳見附件二十六

助理教授 曾喜鵬 
國立台北大學都市及區域

規劃博士 

旅遊地品牌規劃管理、觀光競爭力

研究、觀光休閒產業分析、都市及

區域規劃、台灣民宿研究 

詳見附件二十七

助理教授 葉明亮 
國立中興大學企業管理博

士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與管理、休閒與

觀光產業策略管理、休閒與觀光產

業行銷研究 

詳見附件二十八

助理教授兼

創新育成中

心主任 

曾永平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Texas 

A&M University)遊憩、公

園與觀光學系(Dept. of 

Parks, Recreation&Tourism 

Sciences)博士 

觀光遊憩經營管理、觀光與環境解

說、休閒遊憩行為計量分析 

詳見附件二十九

助理教授 吳淑玲 
國立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

行銷博士 
觀光與文化消費、觀光行銷、文化

創意產業 

詳見附件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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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本學位學程所需圖書、儀器設備及增購之計畫 

一、現有圖書、儀器、設備 

圖書資訊設備之充實乃學術研究之利基，本校積極擴充圖書資訊設備，隨著圖書

資訊大樓建置完成之後，本校現有的圖書設備、相關儀器與環境已有大幅的改善。

現有圖書說明如下： 

1.本校圖書館現有之圖書 

本校圖書資訊設備包括專業圖書、論文、期刊、報紙、電子資源、微縮資料等。 

（1）專業圖書、論文：本校圖書館現有中文圖書(含日、韓文) 192,944 冊、西文圖書

(含歐美語文) 85,017 冊、本校論文 7,576 冊、專案外借圖書 127、教師著作 102

冊。 

（2）期刊：合計種類共有 1,404 種、63,819 冊。中文現期期刊 781 冊、中文過期期

刊 25,747、大陸現期期刊 281 冊、大陸過期期刊 11,798、西文現期期刊 298 冊、

西文過期期刊 23,310 冊、日文期刊 44 種、日文過期期刊 2,964 冊。 

（3）電子資源：電子資料庫 221 種 (其中全文 202 種、索摘 16 種、館員編目用 3 種)、

電子期刊 36,791 種、電子書 105,328 種。 

（4）微縮資料：微縮卷片 11,485 卷、微縮單片 36,522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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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關領域專業圖書 

（1）與於原住民相關圖書共計 4,172 冊，另有平埔原住民研究相關文章 2000 餘份。 

（2）與本學程相關領域包括公共行政學、社會學、政治學、管理學等。本校圖書

館目前典藏相關領域專業圖書中文共 29,716 冊、外文共 33,958 冊。 

3.本校已購相關領域專業期刊與電子資料庫一覽表 

本 校 相 關 領 域

中文期刊 
人力發展學報 
人力資源發展月刊 

人力資源管理學報 

人類學視野 

中山管理評論 

中原財經法學 

中國地方自治 

中國行政評論雜誌 

中華心理衛生學刊 

中華心理學刊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財政統計月報 

中華民國統計月報 

中華輔導學報 

公務人員月刊 

月旦法學教室 

月旦法學雜誌 

本土心理學研究 

民俗曲藝 

成大法學 

卓越 

明報月刊 

東吳法律學報 

東海大學法學研究 

東海岸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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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月刊 

法律評論 

法律與你 

法學論叢 

法學論叢(臺北大學) 

法學論叢(臺灣大學) 

法學講座=Law Forum 

法學叢刊 

社區發展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 

社會科教育學報 

社會科學學報 

社會教育年刊 

社會教育學刊 

哈佛商管評論中文版 

思與言 

政大法學評論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家庭 

原住民研究季刊 

財訊 

財務金融學刊 

問題與研究 

理論與政策 

測驗年刊 

測驗學刊 

經濟前瞻 

資訊管理學報 

電子商務學報 

管理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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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與系統 

管理學報 

管理雜誌(哈佛企管) 

台大管理論叢 

台大人類學刊 

臺北大學法學論叢 
臺灣人類學刊 
臺灣公共衛生雜誌(原中華公共衛生雜誌)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臺灣社會學刊 
廣告 ADM 雜誌 
歐美研究 
憲政時代 
諮商與輔導 
華人應用人類學刊 
應用心理研究 

本 校 相 關 領 域

西文期刊 
Administration in social work 

British Jnl. of social work 

Community development jnl. 

Critical social policy 

Jnl. of social policy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Social service review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merican jnl. of psychiat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Australian jnl. of psychology 

Child welfare 
Children and schools 
(fly: Sociology work in education 0162-7961) 
Clinical social work jnl. 

Families in society 

Family relations 

Health & social work 

International jnl.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unseling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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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nl. of aging & social policy 

Jn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Jnl. of gerontological social  work 

Jnl. of health & social policy 
Jnl. of psychotherapy integration 

Jn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Milbank quarterly 

Policy & politics 

Policy studies 

Psychiatric rehabilitation journal 

Psychiatric services 

Qualitative inquiry 

SMR/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Social policy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Soci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gender, sate, and society 

Social research 

Social theory & practice 

Social work 

Social work research 

Sociological inquiry 
Voluntas : international jn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sations 

本 校 相 關 領 域

中 文 電 子 資 料

庫 

UDNDATA 聯合知識庫（WEB） 
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WEB） 
中國期刊網（WEB） 
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 WWW 版（WEB） 
古今圖書集成（WEB） 
臺灣文獻叢刊（WEB） 
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WEB） 
科資中心博士論文摘要暨碩士論文索引資料庫（WEB） 
科資中心博碩士論文微片目錄（WEB） 
教育論文線上資料庫（WEB） 
國家圖書館遠距圖書服務系統（WEB） 
明清檔案（WEB） 
傳記文學 
中文報紙論文索引資料庫 
中文博碩士論文索引 
中華民國博碩士論文索引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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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教職員著作 

4.人類學研究所相關設備 

項目 說明 

空間 本所位於人文學院 2 樓，自 96 學年度起因開辦學程所需、因應「原住民

文化教育暨生計發展中心」的正式成立，以及水沙連研究群（水沙連區域

研究中心）的運作，另於行政大樓設有原住民中心公室一間。空間上除規

劃提供行政用途之辦公室（含主任室、組長辦公室）外，另有電腦工作區、

原住民圖書室、會議室、專業教室。根據校方政策，每位專任老師配有所

屬的研究室。 

電腦設備 本所目前之資訊設備除專任教師配備的個人電腦（含雷射印表機）外，所

辦公室另有 3 台電腦（含雷射印表機）、多功能事務機及彩色噴墨印表機

等，供所務行政處理專用，另於交誼廳內配設 2 台電腦及印表機供本所碩

班生學習之用。原住民中心辦公室有 10 台電腦與專業雷射印表機供「原

住民文化教育暨生計發展中心」與學程行政處理專用。辦公室的電腦實習

區有 5 台電腦各搭配掃描機、相關軟體供學程學生上機，進行數位化學習

之用。 

教學設備 配合研究所教學、學程課程與學生進行田野調查所需，本所另有相關的教

學設備，如：實物投影機、放映機、手提電腦、數位攝影器材、錄音器材、

電視、錄放影機、數位影音光碟機、燒錄機以及 GPS 等，可供教學使用。

圖書 本所除每年透過本校圖書館購置相關專業書籍、期刊、人類學影片等圖書

與視聽資料外，在人類學研究所辦公室內收集圖書 200 餘冊，可供研究生

借閱。此外，原住民中心亦開始系統性蒐集與水沙連區域研究相關的專

書、論文與報告，以建立基礎的原住民研究資料庫，目前圖書室內已有原

住民書 4,174 冊，另有一批約 2 千多筆平埔研究相關的文獻資料與單篇論

文。有關原住民相關圖書仍陸續購置中 

文物 本所於 2006 暑期著手整理一批埔里長老教會賴貫一牧師的私人珍藏，這

批文物涵蓋範圍包括平埔族群、原住民族、客家、福佬自日治時代至民國，

內容包括契約文書、影像、地圖、印戳、陶瓷器、木石雕、第一手檔案與

大形寶物等 1 萬件左右，極具學術研究價值。目前文物清單已建構，校方

與賴牧師簽約由本所執行暫為保管文物，並積極籌款建置博物館作為永續

經營之用。此外，本所亦經委託，收藏旅法藝術家巫日文（志誠）畫作 154

幅。巫日文為南投縣魚池鄉人，取得法國現代繪畫碩士。作品曾於義大利、

瑞士、美國、法國等展覽並獲得多項國際大獎，法國藝術家協會

（M.A.P.R.A.）已主動簽署文件視巫日文為法國正式且重要的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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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校人文學院相關設備 

教室及會議室名稱 投影機 吊扇 冷氣 板擦機 麥克風組 電腦 其他 

普通大教室 B07.208.115.106 4 22 0 4 4 0 0 

普 通 大 教 室

B12.104.107.205.215.219. 

6 36 

 

0 6 6 3 0 

普通大教室 B14.B15.217 2 12 0 3 3 0 B14 暫為儲藏室 

階梯大教室 B01 1 8 0 0 1 1 0 

電腦教室 103 0 0 2 0 1 81  

電腦教室 110 0 0 3 0 1 41  

研究生教室 B08.B09.113.114 3 8 2 2 0 0 B09 為中文編輯教室

研究生教室 

305-1.306.307.309-2.327.328-1. 

328-2.420 

8 16 1 8 0 0 0 

研 究 生 教 室

324-1.324-2.326.305-2.309-1 

1 10 0 5 0 0 0 

比較系 E 化教室 0 0 1 1 0 20 0 

輔諮所專業教室 0 0 1 0 0 0 0 

華語文所專業教室 B14 1 0 2 0 1 14 電子白板一個，語言

學習機一部 

國際會議廳 B02 1 0 1 0 有 0 機櫃一組 

院會議室 116 1 0 2 0 有 0 機櫃一組 

小型會議室 112.118.206.404 4 0 12 0 有 0 機櫃四組 

博班教室 418 1 0 3 0 有 0 機櫃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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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普通教室 13 間 

    投影機 12 部，電腦講桌 3 台，吊扇 70 部，板擦機 12 台，麥克風組 13 組。 

2.研究生教室 17 間 

    投影機 12 部，吊扇 34 部，板擦機 15 台，冷氣 3 台。 

3.階梯教室 1 間 

    投影機 1 部，吊扇 8 部，電腦講桌 1 台。 

4.輔諮所專業教室 

    冷氣機 1 台。 

5.華語文所專業教室 

    投影機 1 部，冷氣 2 台，麥克風組 1 組，電腦 14 台，電子白板一個，語言學

習機一部 

6.電腦教室 3 間（含比較系 E 化教室） 

    電腦 142 台，冷氣 6 台，板擦機 1 台。 

7.博班教室 1 間 

    投影機 1 部，冷氣 3 台，機櫃 1 組。 

8.小型會議室 4 間 

    投影機 4 部，冷氣 12 台，機櫃 4 組。 

9.院會議室 4 間 

    投影機 1 部，冷氣 2 台，機櫃 1 組。 

10.國際會議廳 2 間 

    投影機 1 部，冷氣 1 台，機櫃 1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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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購買之圖書與設備 

  1. 原住民相關之圖書 

序號 題  名 著者 出版者 

1 蕃族調查報告書第一冊：阿美族 / 卑南族 黃宣衛／陳文德主編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2 
蕃族調查報告書：第二冊 阿美族奇密社、太巴塱社、馬

太鞍社、海岸蕃 
黃宣衛主編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3 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四冊 賽德克族與太魯閣族 劉璧榛主編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4 蕃族調查報告書：第六冊布農族前篇 楊淑媛主編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5 蕃族調查報告書：第五冊 泰雅族前篇 呂心純主編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6 蕃族調查報告書：第七冊泰雅族後篇 呂心純主編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7 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三卷‧賽夏族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8 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泰雅族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9 知本卑南族的出草儀式：一個文獻 山道明、安東著/陳文德主編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10 臺灣土著農業研究書目彙編 臺灣農業與農村發展研究小組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11 噶瑪蘭族：變化中的一群人 清水純著/詹素娟主編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12 臺灣阿美族之社會組織與其變化 末成道男著/羅素玫主編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13 臺灣阿美族的宗教世界 原英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14 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 周惠民主編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15 邵、布農、阿里山鄒居住文化之比較 關華山 稻香出版社 

16 蕃族調查報告書第一冊：阿美族 / 卑南族 黃宣衛 / 陳文德主編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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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蕃族調查報告書：第二冊 阿美族奇密社、太巴塱社、馬

太鞍社、海岸蕃 
黃宣衛 主編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18 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四冊 賽德克族與太魯閣族 劉璧榛 主編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19 蕃族調查報告書：第六冊布農族前篇 
楊淑媛主編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20 蕃族調查報告書：第五冊 泰雅族前篇 呂心純主編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21 蕃族調查報告書：第七冊泰雅族後篇 呂心純主編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22 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五卷‧排灣族第一～五冊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23 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四卷‧鄒族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24 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三卷‧賽夏族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25 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二卷‧阿美族卑南族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26 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泰雅族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27 知本卑南族的出草儀式：一個文獻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28 臺灣土著農業研究書目彙編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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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噶瑪蘭族：變化中的一群人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30 臺灣阿美族之社會組織與其變化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31 臺灣阿美族的宗教世界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32 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33 東埔社布農人的社會生活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34 異族觀、地域性差別與歷史：阿美族研究論文集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35 台灣原住民巫師與儀式展演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36 台灣原住民政策變遷與社會發展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37 
原住民的山林及歲月：日籍學者臺灣原住民族群、生活與

環境研究論文集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38 祖靈與天主 簡鴻模 輔大出版社 

39 泰雅人的生活形態探源   新竹縣文化局 

40 台灣新野菜主義 吳雪月  天下文化 

41 從部落出發：思考原住民族的未來   
財團法人國家展望文教基金會（翰

蘆） 

42 大自然的賞賜：台灣原住民之飲食世界 瞿海良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43 海浪.記憶.敘事：魚與雅美社會文化論文集專刊 夏黎明/ 等 台東縣政府 

44 布農族 黃應貴 三民書局 

45 卑南族 陳文德 三民書局 

46 阿美族 黃宣衛 三民書局 



244 
 

47 排灣族 譚昌國 三民書局 

48 泰雅族 王梅霞 三民書局 

49 鄒族 王嵩山著 三民書局 

50 雅美族 余光弘 三民書局 

51 伯特利：被遺忘的都市部落 蔡宛庭、王增勇 松慧文化 

52 我在圖書館找一本酒：2010 台灣原住民文學作家筆會文選孫大川等 山海文化雜誌社 

53 礦坑、海洋與鷹架：近五十年的台北縣都市原住民 楊士範 唐山 

54 原住民影片中的原漢意識及其運用 巴瑞齡 秀威資訊 

55 
阿美族都市教會：近五十年新北市都市原住民基督教信仰

生活史 
楊士範 唐山 

56 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   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 

57 太魯閣族部落史與祭儀樂舞傳記 旮日羿．吉宏 山海文化雜誌社 

58 台灣原住民：人族的文化旅程 王嵩山 遠足文化 

59 夾縫中的族群建構：台灣原住民的語言、文化與政治 孫大川 聯合文學 

60 山海世界：台灣原住民心靈世界的摹寫 孫大川 聯合文學 

61 台灣原住民教育：社會學的想像(第一版) 范麗娟 雙葉書廊 

62 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上） 巴蘇亞‧博伊哲奴(浦忠成) 里仁 

63 
山海戀：「原住民飲食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

集   
焦桐 主編 二魚文化 

64 搖滾祖靈：台灣原住民藝術家群像 簡扶育著．攝影 藝術家 

65 台灣中部平埔族：沙轆社與岸裡大社之研究 洪麗完 稻鄉 

66 第一民族：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的憲法意義 林淑雅/著   

67 誰是賽夏族 賴盈秀/著 向日葵 

68 儀式、社會與族群-向天湖賽夏族的兩個研究 鄭依憶/著 允晨 

69 芋頭的禮讚  董瑪女/編 稻鄉 

70 卑南公學校與卑南族的發展 宋龍生   

71 臺灣原住民寫真照片 遠騰寬哉/原著 博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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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國家、區域與族群：台灣後山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的歷史

變遷 
潘繼道 高雄復文 

73 舊文獻.新發現《台灣原住民歷史文獻解讀》 詹素娟 日創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外交部) 

74 過去就是現在 王嵩山 稻鄉 

75 飄流的部落：近五十年的新店溪畔原住民都市家園社會史楊士範 唐山 

76 排灣族的衣飾文化   稻鄉 

77 排灣族古樓村的祭儀與文化 許功明 稻鄉 

78 文化展演與台灣原住民 胡台麗 聯經 

79 排灣文化的詮釋 胡台麗 聯經 

80 達悟族的精神失序：現代性、變遷與受苦的社會根源 蔡友月 聯經 

81 
熟番社會網絡與集體意識：臺灣中部平埔族群歷史變遷

（1700-1900） 
洪麗完 聯經 

82 臺灣原住民的社會與文化 王嵩山/著 聯經 

83 臺灣土著社會文化研究論文集 黃應貴/主編 聯經 

84 
臺灣原住民族藝術發展脈絡研究：以木雕為例

（1895-2010） 
盧梅芬 國史館台灣文獻館 

85 日治時期臺北桃園地區原住民史料彙編之二：蕃地拓殖 王學新 國史館台灣文獻館 

86 日治時期臺北桃園地區原住民史料彙編之一：理蕃政策 王學新 國史館台灣文獻館 

87 台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 葉家寧 國史館台灣文獻館 

88 台灣原住民史：卑南族史篇 宋龍生 國史館台灣文獻館 

89 台灣原住民史：史前篇 劉益昌 國史館台灣文獻館 

90 台灣原住民史：平埔族史篇（中） 梁志輝等 國史館台灣文獻館 

91 台灣原住民史：平埔族史篇（北） 詹素娟張素玢 國史館台灣文獻館 

92 日據時期竹苗地區原住民史料彙編與研究（3冊） 王學新 國史館台灣文獻館 

  台灣原住民史：政策篇（一） 康培德 國史館台灣文獻館 

  台灣原住民史：政策篇（二） 溫振華編著 國史館台灣文獻館 

93 台灣原住民史：政策篇（三） 藤井志津校 國史館台灣文獻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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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台灣原住民史：泰雅族史篇 余光弘 國史館台灣文獻館 

95 台灣原住民史：語言篇 李壬癸 國史館台灣文獻館 

96 台灣原住民史：賽夏族史篇 林修澈 國史館台灣文獻館 

97 台灣原住民史：都市原住民史篇 蔡明哲 國史館台灣文獻館 

98 台灣原住民史：邵族史篇 鄧相揚等 國史館台灣文獻館 

99 台灣原住民史：阿美族史篇 許木柱等 國史館台灣文獻館 

100 台灣原住民史：雅美族史篇 余光弘 國史館台灣文獻館 

101 台灣原住民史：魯凱族史篇 喬宗忞 國史館台灣文獻館 

102 台灣原住民史：鄒族史篇 汪明輝等 國史館台灣文獻館 

103 原住民女性的律法脈絡 謝世忠等 國史館台灣文獻館 

104 移民返鄉與傳統祭典 謝世忠  國史館台灣文獻館 

105 原住民重大歷史事件-南庄事件 林修澈 國史館台灣文獻館 

106 原住民重大歷史事件-七腳川事件 林素珍，林春治，陳耀芳 國史館台灣文獻館 

107 日據時期原住民行政志稿第 1～4卷 陳金田譯 國史館台灣文獻館 

108 台灣原住民史料彙編 8 王淑英 國史館台灣文獻館 

109 台灣原住民史料彙編第七輯   國史館台灣文獻館 

110 台灣原住民史料彙編第三輯(1)   國史館台灣文獻館 

  台灣原住民史料彙編第三輯(2)   國史館台灣文獻館 

 台灣原住民史料彙編第三輯(3)   國史館台灣文獻館 

111 台灣原住民族傳統性別文化專輯（上） 杜奉賢 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12 阿里山鄒族的歷史與政治 王嵩山  稻鄉 

113 阿里山鄒族的社會與宗教生活 王嵩山 稻鄉 

114 認識他者的天空：日治時期台灣原住民的觀光行旅 鄭政誠 博揚文化 

115 生蕃行腳 森丑之助 遠流 

116 平埔認同的消失與再現 謝國斌 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 

117 原住民族主權與國家主權 施正鋒 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 

118 回家：從部落觀點出發 陽美花 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 

119 阿美族祭儀中的聲影 巴奈母路 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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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加禮宛戰役 潘朝成、施正鋒 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 

121 原住民族研究 施正鋒 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 

122 解構與重構：原住民族人權與自治 高德義 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 

123 空間與認同：太魯閣人認同建構的歷程 沈俊祥 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 

124 博物館與原住民 許功明 南天 

125 原住民藝術與博物館展示 許功明 南天 

126 原住民可持續居住環境的展望 關華山 稻鄉 

127 清代台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 潘繼道 稻鄉 

128 殖民接觸與帝國邊陲 康培德 稻鄉 

129 魯凱族的文化與藝術 許功明 稻鄉 

130 泰雅織影 優蘭多又 稻鄉 

131 原住民族土地制度與經濟發展 顏愛靜 稻鄉 

132 族群歷史與祭儀 李國銘 稻鄉 

133 東台灣歷史再現中的族群異己 陳明仁 稻鄉 

134 台灣原住民族之權利與法制 林柏年 稻鄉 

135 屏東平原平埔族之研究 簡炯仁 稻鄉 

136 邵、布農、阿里山鄒居住文化之比較 關華山 稻鄉 

137 尋回台灣原住民失傳的織物珍寶：織路 蔡玉珊 蔡玉珊出版社 

138 火神眷顧的光明未來：撒奇萊雅族口傳故事(POD 劉秀美 秀威資訊 

139 伯特利：被遺忘的都市部落 蔡宛庭、王增勇 松慧文化 

140 陪伴孩子青春路：原住民青少年問題與輔導 梁明輝 布克文化 

141 泰雅爾族傳統文化：部落哲學、神話故事與現代意義 萊撒．阿給佑 新銳文創(秀威代理) 

142 前進原鄉 大慶 YUKI DAKI 凱特文化 

143 
山海戀：「原住民飲食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

集 
焦桐主編 二魚文化 

144 台灣民族問題︰從“番＂到“原住民＂ 郝時遠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45 
阿美族都市教會：近五十年新北市都市原住民基督教信仰

生活史 
楊士範 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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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阿美族的棒球：身體、文化與認同 黃東治、邱韋誠 國史館台灣文獻館 

147 靈語：阿美族里漏「Mirecuk」(巫師祭)的 luku(說;唱) 巴奈‧母路 國立東華大學 

148 
千千岩助太郎台灣高砂族住家調查測繪手稿全集

(上)(下) 
千千岩助太郎 華訊事業 

149 
原影重現說故事：臺灣原住民族舊照片故事徵文得獎作品

集 

林宜妙、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

會 
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50 
原漢雙族裔原住民族族群認同教育歷程之研究：以花蓮縣

伊卡多散小學為例 
蕭文乾 國立東華大學 

151 山海的召喚：台灣原住民口傳文學 劉秀美、蔡可欣 國立台灣文學館 

152 西拉雅．北頭洋．部落紀事 羊子喬 草根 

153 
從口頭傳統到文字書寫：台灣原住民族敘事文學的精神蛻

變與返本開新 
劉秀美 文津 

154 織杼聲起：臺灣原住民服飾傳承與創新圖錄 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55 排灣文化的詮釋 胡台麗 聯經出版公司 

156 
排灣族擬人化的命名土地制度：三個遺址地名的田野調查

與文化詮釋 
童春發 國立台灣史前文化博物館 

157 台灣原住民族語教育政策之分析 趙素真 國立東華大學 

158 賽德克巴萊：史實全紀錄 王擎天 典藏閣 

159 吟唱．祭儀：當代卑南族大巴六九部落的祭儀歌謠 巴代 耶魯 

160 原住民影片中的原漢意識及其運用 巴瑞齡 秀威資訊 

161 山海世界：台灣原住民心靈世界的摹寫 孫大川 聯合文學 

162 夾縫中的族群建構：台灣原住民的語言、文化與政治 孫大川 聯合文學 

163 台灣原住民社會運動 田哲益 台灣書房 

164 南島民族與國家：台灣篇．太平洋篇 蔡百銓 前衛 

165 走過：一個台籍原住民老兵的故事 巴代 印刻 

166 台灣原住民教育：社會學的想像(第一版) 范麗娟 雙葉書廊 

167 台灣原住民：人族的文化旅程 王嵩山 遠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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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旅行到部落：22 處部落旅居路線－感受原鄉山海與文化之

美！ 
上旗文化編輯部 上旗文化 

169 布農族音樂與文化傳達 郭美女 秀威資訊 

170 卑南族 陳文德 三民 

171 向世界發聲：原住民散文中的文化演現 程麗華 威秀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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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設備方面 

項目 項次 名稱 單價 數量 總價 單位 備註 

設備 1 Camstar 數位錄製設備 262,500 1 262,500 台 採購中 

設備 2 Camstar 直向性麥克風 6,600 1 6,600 台 採購中 

設備 3 Camstar 全向性麥克風 4,000 1 4,000 台 採購中 

設備 4 專業錄音機 12,000 2 24,000 組 採購中 

設備 5 

CANNON EOS60D 
單眼相機 38,900 1 38,900 台 

採購中 

NIKON D7100 
單眼相機 47,900 1 47,900 台 

設備 6 專業影像導播機 60,900 1 60,900 台 採購中 

總計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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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本學位學程之空間規劃 

一、本學程由人類學研究所主責，相關行政將以人類學研究所辦公

室為主。教學所需教室將由人文學院統籌調配。 

二、本學位學程主要由本院各系所予以支援，本院各該系所能自行

支配之空間有 18501 平方公尺。各專任教師皆有所屬辦公室，

兼任教授亦有專屬空間。 

三、目前單位學生面積 9.79 平方公尺，單位教師面積 237 平方公尺。 

四、本學位學程座落人文學院大樓，上課空間亦分布於人文學院之

教室。 

五、此外，人文學院另有研究室、討論室、會議室多間等等，空間

足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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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其他具設立優勢條件之說明 

一、本校設有原住民族文化教育暨生計發展中心、原住民族產業育

成中心以及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中心，均可支援有關教學、研

究、產學合作等相關事宜。 

二、本校設有原青社，為原住民學生自主性之社團，並設有生活與

課業輔導中心，協助原住民族學生在校生活適應以及課業適

應。 

三、本校與水沙連地區各原住民族部落以及原住民族非營利組織關

係良好，並維持相當之互動機制。 

四、未來就業市場需求殷切，學生出路就業與發展皆屬容易。 

五、配合學校整體校務發展，與學校對人文社科領域的重視，本院

之整體資源將相對的逐年增加，圖書設備亦不斷擴充，在人類

學研究所、人文學院各相關系所以及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

之研究能量不斷增加之下，亦將帶動與增進本學位學程各項教

學研究之指標。 

六、人類學研究所歷年參與「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

三年、教育部「人文數位典藏學程」兩年、教育部「地方文史

與區域研究學程」兩年，已建置原住民之數位典藏網站，對於

未來原住民學生學習數位科技，引領原鄉邁向資訊社會具有一

定之效用，其相關網站參見 http://dore.gia.ncnu.edu.tw。圖示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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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學程師資學術論著 

編號 姓名 職稱 頁次 

附件一 黃源協 教授兼人文學院院長 058 

附件二 潘英海 副教授兼人類學所長及原住民中心主任 064 

附件三 容邵武 副教授兼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執行長 068 

附件四 
邱韻芳 助理教授兼原住民中心文化組組長 069 

附件五 梅慧玉 助理教授 070 

附件六 陳正芳 中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071 

附件七 詹宜璋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072 

附件八 張英陣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074 

附件九 許雅惠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077 

附件十 吳書昀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080 

附件十一 莊正中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082 

附件十二 江大樹 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教授 084 

附件十三 莊國銘 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助理教授 089 

附件十四 許紫芬 歷史學系副教授 090 

附件十五 林偉盛 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091 

附件十六 洪雯柔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副教授兼海外聯招會宣

導組組長 
093 

附件十七 楊武勳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副教授 096 

附件十八 翁福元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教授 099 

附件十九 沈慶鴻 輔導與諮商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暨家庭教育中心

主任 
102 

附件二十 蕭富聰 輔導與諮商研究所助理教授兼原住民族文化教育

暨生計發展中心教育組組長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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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

一 
楊明青 教授兼系主任 

107 

附件二十

二 
鄭健雄 教授 109 

附件二十

三 
林士彥 教授兼餐旅管理學系主任 114 

附件二十

四 丁冰和 副教授 120 

附件二十

五 
葉家瑜 副教授 

122 

附件二十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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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c   數位典藏與加值應用的迷思與省思。刊於人類學知識數位典藏與

加值應用論文集，潘英海主編，頁 1-12。臺北：數位典藏國家型

科技計畫內容發展分項計畫。 

2001 傳統文化？文化傳統？刊於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論文集，潘 

英海、詹素娟主編。頁 205-236。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 

所籌備處。 

1998 文化系與文化圈：有關「壺的信仰叢結」分佈與西拉雅族群遷 

           徙的思考。刊於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論文集，潘英海、劉益 

           昌主編。頁 163- 202。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潘英海、劉益昌 

1998 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論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8 序：區域研究在平埔族群研究上的意義。刊於平埔族群的區域研

究論文集，劉益昌、潘英海合編。頁 i-iv。南投：臺灣省文獻委

員會。 

潘英海、詹素娟 

1995 平埔研究論文集（與詹素娟合編）。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

究所籌備處。 

潘英海、莊英章 

1995a   臺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二）（與莊英章合編）。臺北：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995b 緒論：閩臺研究與漢人社會文化的瞭解。刊於臺灣與福建社會文

化研究論文集（二），潘英海、莊英章合編，頁 1-4。臺北：中央

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潘英海、許木柱、李壬癸 

1995 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三‧住民志‧同冑篇。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

會。 

潘英海 

1995a   在地化與地方文化：以「壺的信仰叢結」為例。刊於臺灣與福建

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二），莊英章、潘英海合編。頁 299- 319。

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995b   祀壺釋疑：從「祀壺之村」到「壺的信仰叢結」。刊於平埔研究

論文集 ，潘英海、詹素娟合編。頁 445-473。臺北：中央研究

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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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c   「在地觀點」的藝術教育：以一個普渡棚的藝術展現為例。刊於 

             多元文化與跨文化視覺藝術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67-90。臺北：國立臺北師範學院視覺藝術教育中心。 

1995d   從平埔文化看臺灣地方文化的形成。刊於文化講座，劉姒悅主

編。頁 180-200。臺北：國父紀念館。 

1994a   儀式：文化書寫與體現的過程。刊於臺灣媽祖的香火與儀式，黃

美英著。頁 15-26。臺北：自立報社。 

    1994b   文化合成與合成文化。刊於臺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莊 

            英章、潘英海合編。頁 235-256。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 

            所。 

1994c   儀式：心靈的敘說與數術。刊於失竊的心靈，汪芸譯著。頁 i- xx。

臺北：遠流出版社。 

潘英海、莊英章 

1994a   臺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 

所。 

1994b 緒論：邁向漢人社會文化研究的里程碑，刊於臺灣與福建社會文 

化研究論文集，潘英海、莊英章合編，頁 1-4。臺北：中央研究 

院民 族學研究所。 

潘英海 

1993 面相與一個中國「人」的觀念。刊於人觀、意義 與社會，黃應 

貴主編。頁 163-205。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潘英海、許木柱、莊英章 

1992 文化人類學，上、下兩冊。臺北：國立空中大學。 

潘英海 

1992a   文化的詮釋者：葛茲。刊於見證與詮釋，黃應貴主編。頁 378- 

413。臺北：正中書局。     

1992b   一個象徵性社區的誕生：旅 臺大柞人的田野調查初步報告。刊

於惠東人研究，喬健主編。頁 48-84。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7 有關平埔族研究的西文文獻資料。刊於臺灣平埔族研究書目彙 

編，莊英章主編。頁 94-144。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潘英海、莊英章、翁佳音、詹素娟 

1987 臺灣平埔族研究書目彙編（與合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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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容邵武著作目錄 

期刊論文 

容邵武 

2013 Locating Law and Governance on Unstable Ground: An  

Ethnography of Events after a Disaster in Taiwan. Ethnography  

14(1):25-45. 

2012a   Building Civil Society on Rubbles: Citizenship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Taiwan.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32(1):20-42.  

2012b   死刑戰爭：法律人類學的中介。文化研究 14:101-138。  

2011  災難的永恆回歸：記憶政治與災難反覆的探討。臺灣人類學刊  

9(2):95-134。 

2009a   觀看法律，尋找文化─解構與重構法律人類學。思與言 47(4): 

237-259。 

2009b   “Never Again”: Narratives of Suffering and Memory of the 9/21 

Earthquake in Taiwan. 臺灣人類學刊 7 (1):35-65。 

2007 文化、法律與策略：鄉鎮調解過程的研究。臺灣社會學刊 38:  

57-104。 

2005 社區的界限：權利與文化的研究－臺中東勢的個案分析。考古人 

類學刊 62:93-121。 

專書及專書論文 

容邵武 

2006 「危險」的人類學家。刊於田野的技藝：自我、研究與知識建構， 

郭佩宜，王宏仁主編，頁 253-280。臺北：巨流。 

2004b   九二一地震臺中東勢重建的土地問題：一個法律人類學的觀點。 

刊於災難與重建：九二一震災與社會文化重建論文集，林美容、

丁仁傑、詹素娟等編，頁 317-346。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

究所籌備處。 

2004a   文化營造與社區轉型：臺中東勢客家村的個案研究。刊於客家、 

族群、多元文化研討會論文集，周錦宏編，頁 289-302。苗栗： 

苗栗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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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邱韻芳著作目錄 

期刊論文 

邱韻芳 

2012 服務、學習與觀光：當人類學家遇見大專山地服務團。華人應用 

人類學刊 1(1):89-115。 

2011a   禮物與交換。人類學視界 6:22-24。 

2011b   從祖靈祭到 Mgay Bari：當代太魯閣「傳統」祭儀的建構與詮釋。 

臺灣人類學刊 9(2):19-54。 

2010 狩獵、山林與部落「產業」：走進一對賽德克父子的生命史。民 

俗曲藝 169:45-88。 

2010 誰的民族英雄。人類學視界 5:17-20。 

2000 田野經驗、民族誌書寫，與人類學知識的建構：文本的比較分析。

考古人類學刊 56:77-99。 

1997 族群、信仰與認同：一個都市族裔性社團的人類學分析。山海月

刊 17:77-89。 

專書及專書論文 

邱韻芳 

2013 祖靈與上帝：基督長老教會與花蓮太魯閣人的宗教變遷。臺北： 

華藝。 

2007 祖靈、上帝與傳統：基督長老教會與 Truku 人的宗教變遷。臺北： 

新化圖書公司。 

2006 經驗、情感與人類學的詮釋：我與花蓮 Truku 人。刊於田野的技 

藝：自我、研究與知識建構，郭佩宜、王宏仁主編，頁 253-280。 

臺北：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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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梅慧玉著作目錄 

期刊論文 

梅慧玉 

2006 社會記憶的書寫與實踐：一個地方版廟誌的產生。民俗曲藝  

154:77-132。 

2005a   Kiri-kiri, Pak!雅加達田野調查紀實與反思。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 

論壇 27: 22-32。 

2005b   雅加達華人廟的社會記憶圖像。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論壇  

27:111-55。 

1996 壬申年王城西社西龍殿慶成祈安建醮大典記實。臺灣文獻  

47(3):111-148。 

1994 港仔尾社靈濟殿慶成祈安建醮大典記實。臺灣風物  

44(2):147-180。 

專書及專書論文 

梅慧玉、小林雨 

2000 伍德宮廟誌。彰化：伍德宮管理委員會。 

梅慧玉 

1996 交陪境與禮數：以臺南市安平區的二次醮儀為例。刊於臺灣與福 

建研究社會文化論文集（三），頁 145-177 臺北：中央研究院民 

族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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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陳正芳著作目錄 

期刊論文 

陳正芳 

2009 淡化「歷史」的尋根熱─重探大陸新時期小說的魔幻現實主義。 

中外文學 38(3):115-148。 

2004 想像美國與再現本土：以西班牙的歡迎馬歇爾先生和臺灣的太 

平‧天國為例。中外文學 32(11):37-58。 

2003 從身體、命名與繪畫解讀高達之電影不幸是我。春季號 125:  

58-64。 

2002a   「新主義」的詩風沿變—以海門‧希列斯(Jaime Siles)詩作為例。 

笠詩刊 229。 

2002b   魔幻現實間的性別越界—談依莎貝拉．阿言德的《精靈之屋》。 

世界文學季刊 2:247-265。 

2002c   在文字與影像間展閱音符—論伯恩斯坦的《西城故事》。電影欣 

賞夏季號 20(4):30-38。 

2002d   魔幻現實主義在台灣小說的本土建構：以張大春的小說為例。中 

外文學 31(5):131-164。 

2002e   視覺的心象閱讀─試析阿莫多瓦的《激情迷宮》。世界文學 5:  

89-104。  

1998 閱讀‧旅行‧看電影：《湯姆‧瓊斯》、《金銀島》、《魯賓迅漂流 

記》。電影欣賞 92。 

 

專書及專書論文 

陳正芳 

2010 魔幻現實主義。台北：文建會。 

2007 魔幻現實主義在台灣。台北：生活人文出版社。 

2003 越界—以跨藝術觀點比較西班牙與臺灣的中學文學教科書。刊於 

從歐洲反思台灣，施正鋒編，頁 135-167。台北：前衛出版社。 

楊馥菱、陳正芳、徐國能 

2003 臺灣小說。台北：國立空中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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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詹宜璋著作目錄 

期刊論文 

詹宜璋 

2011  原住民對族群社會福利的經驗認知與發展期待。台灣原住民族研 

究季 4(4):85-107。 

2010 原住民之族群不利地位認知與歸因類型探討。社會政策與社會工 

作學刊 14(2):195-214。 

廖宗侯、陳世嫈、詹宜璋 

2009 村里幹事之社會救助審查行為與影響因素--以台中縣為例。東吳   

        社會工作學報 (21):55-82。 

詹宜璋 

2009 專業知識與文化知識之衝突與轉化：原住民族社會工作者專業實  

        踐的反思。社區發展季刊 (127):113-120。 

2003 原住民各類人口群潛在福利需求之探討。社會發展研究學刊    

        (5)93-113。 

2001 原住民族福利政策與服務體系。厚生雜誌 (13): 42-44。 

2000 原鄉社會重建與原住民福利需求之探討。社區發展季刊 (90):  

63-71。 

王正、詹宜璋、葉秀珍 

1998a   醫療價值、保費補助與財政負擔。台灣銀行季刊 49(3): 284-306。 

1998b   全民健康保險中低收入戶保費補助之探討。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 

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 8(2):260-275。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 

1998c   全民健保保費補助之公平性與效率性考量。經社法治論叢 

21:347-381。台北：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古允文、詹宜璋 

1998 臺灣地區老人經濟安全與年金政策：社會排除效果初探。人文及 

社會科學集刊 10(2):191-225。 

詹宜璋 

1998 書評 The Standard of Living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 2(1):195-201。 

1997 由風險觀點探討老年經濟安全與保障。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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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3-38。 

王正、詹宜璋 

1996 我國老年基礎年金制度及其相關給付水準之探討。台灣銀行季刊 

47(2):1-33。 

1994 消費支出、最低生活保障與老年基礎年金給付水準之研究。經社 

法制論叢 14:27-45。 

詹宜璋 

1994 臺灣地區老年經濟現況與家戶消費支出之分析。國立中正大學學 

報 5(1):1-26。 

1993 美國失業保險制度。臺灣勞工 (22):16-21。 

黃建忠、詹宜璋 

1993 臺灣地區老人的經濟情況。老人教 (3):2-14。 

詹宜璋、何金蘭 

1991 福利國家理論。福利社會雙月刊 (27):14-19。 

 

專書及專書論文 

詹宜璋 

2008 新環境下的新思維。刊於台灣大未來：社福—回到根本—重構台 

灣的基本生活安全網，古允文主編，頁 90-106。台北：厚生基金 

會。 

2001 我國經濟保障體系之展望—以國民年金規劃與其他關聯制度為 

例。刊於社會福利政策的新思維，詹火生、古允文主編，頁 

175-192。台北：厚生基金會。 

鄭文輝、詹宜璋 

1996 我國高齡（55-64 歲）就業率與就業結構變動之探討。刊於人口、 

就業與福利研討會論文集，陳肇男、劉克智、孫得雄、江豐富等

主編，頁 497-536。台北：中研院經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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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張英陣著作目錄 

期刊論文 

張英陣 

2006 Mind the Gap：研究與實務的整合。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 10(2): 

87-116。 

2004 社區照顧與非營利組織。社區發展季刊 106。 

鄭怡世、張英陣 

2001 非營利組織與企業組織合作募款模式之探討---以民間福利服務輸 

送型組織為例。東吳社會工作學報 7:1-36。 

彭淑華、張英陣 

2000 台北市青少年服務整合之問題與因應---以政府部門為例。東吳社會 

工作學報 6:101-142。  

張英陣 

2000a   天主教在台灣的社會服務。社區發展季刊 89:68-77 。  

2000b   跨世紀台灣社會領袖的成長。（香港）青年研究學報 3(2): 68-75。 

2000c   慈善基金會的社會意義。社會教育學刊 29:153-170。 

1999 企業與非營利組織的夥伴關係。社區發展季刊 85:62-70。 

張英陣、李慕恩 

1999 社會福利社區化的推動原則與模式。社區發展季刊 87:110-120 。 

張英陣、彭淑華 

1999 以學校為基礎的少年服務整合模式。社區發展季刊 88:227-239。 

1998 單親家庭的問題與社會政策之探討。社區發展季刊 84:12-30。 

張英陣 

1998a   單親家庭的社會政策。晚晴 38:9-22 。 

1998b   兒童福利組織的財務來源分析。社區發展季刊 81:102-114。 

1998c   非營利組織的管理。厚生雜誌 3:15-17。 

萬育維、張英陣、張素玉 

1997 軍旅生活對居住安養機構老榮民生活品質之影響 ----以某私立安 

養機構四個個案為例。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報 27:121-145。 

張英陣 

1997a   低收入戶的財產形成方案。福利社會 62:8-13。 

1997b   社會工作專業的死亡教育。安寧療護 3:39-43。 

1997c   激勵措施與志願服務的持續。社區發展季刊 78:54-64。 

張英陣、彭淑華 

1996 從優勢的觀點論單親家庭。東吳社會工作學報 2:227-272。 

1995 低收入戶單親家庭的優勢。福利社會 5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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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英陣 

1995 第三部門與社會福利政策分析。社區發展季刊 70:144-159。 

1994a   青少年社區服務芻議。社會福利 119:26-28。 

1994b   低收入戶的儲蓄管道。社會工作學刊 3: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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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9-45。 

1994c   國民黨地方政權應除舊佈新—查察賄選的影響評估。政策雙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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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林偉盛著作目錄 

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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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荷據時期台灣的國際貿易-以生絲貿易為主。國史館學術集刊 5。 

2004 國姓爺攻台之役的再思考。台灣文獻 55(4)。 

2003a   熱蘭遮圍城兩百七十五日。故宮文物月刊 20(12)。 

2003b   The Voc trade in Taiwan. IIAS( Internation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News Letter, The Netherlands, 31.  

2002 清代淡水廳的分類械鬥。台灣風物 53(2)。  

2000a   荷蘭貿易與中國海商（1635-1662）。政治大學歷史學報 17。 

2000b   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有關台灣史料介紹。漢學研究通訊 75。 

1999 荷蘭人據澎湖始末（1622-1624）。政治大學歷史學報 16。 

1995 一六三三年的料羅灣海戰－鄭芝龍與荷蘭人之戰。台灣風物 

45(4)。 

1991 清代台灣分類械鬥的研究介紹。台北文獻，直字第 98 號。 

1988 分類械鬥蔓延全台的分析。台灣風物 38(3)。 

 

專書及專書論文 

林偉盛 

2012 荷蘭人與西班牙人在台灣貿易的比較。刊於第二屆臺灣商業傳統國 

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研院台史所。 

2004 荷蘭東印度公司與澎湖。刊於澎湖初會四百年-台灣全球化的歷史 

開端系列活動：世界海洋與澎湖島系列講座實錄。台南：國立台灣 

歷史博物館籌備處。 

2003a   荷據時期台灣的國際貿易-以生絲貿易為主。刊於中國近代文化的 

解構與重建：鄭成功與劉銘傳。台北：政治大學文學院。 

2003b   對峙：熱蘭遮圍城兩百七十五日。刊於福爾摩沙-十七世紀的台灣、 

荷蘭與東亞。台北：故宮博物院。 

2001 荷據時期的台灣砂糖貿易。刊於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頁 

07-28。台北：樂學書局。 

2000 二十年來荷據時期台灣史研究介紹。刊於台灣史料的蒐集與運用研 

討會論文集、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二十一輯，頁 399-469。 

台北：中華民國史料中心。 

1996 清代台灣分類械鬥發生的原因。刊於台灣史論文精選。台北：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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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1995 十七世紀初台灣與中國的貿易關係。刊於安平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頁 42-67。台南：台南文化局。 

1993 清代臺灣社會與分類械鬥－羅漢腳。台北：自立晚報臺灣歷史大 

系。 

林偉盛等編譯 

1992 臺灣、中國、二二八。台北：稻鄉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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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十六、洪雯柔著作目錄 

期刊論文 

蘇文宏、洪雯柔 

  2010    愛爾蘭共和國高等教育改革分析--1990 年代迄今。教育研究月刊

197:105-108。 

洪雯柔 

  2010a   紐西蘭高等教育國際化政策之探討—以國際學生招生策略為例。教

育資料集刊，頁 61-90。 

  2010b   紐西蘭幼兒教育與初等教育改革：卓越與平等間的擺盪。教育資料

集刊 45:211-232。 

  2009a   本土化運動及其對本土教育之啟發。教育研究月刊 187:39-51。 

  2009b   紐西蘭雙文化與多元文化教育初探。教育研究月刊 185:114-122。 

  2008a   紐西蘭毛利語言教育政策與語言課程綱要草案初探--一個全球化

下的本土化教育。課程與教學季刊 11(2):79-99。 

  2008b   紐西蘭中小學新教育政策之核心概念—個人化學習（Personalising 

Learning）。比較教育 64:157-167。 

  2005    新世紀中學教育人員的挑戰─新需求與新素質。中等教育

56(4):80-95。 

  2002a   女性的獨特認識觀--引介《女性認知方式》一書。中等教育

53(2):158-165。 

  2002b   全球化、本土化辯證關係中的比較教育研究。比較教育 53:79-128。 

  2001a   比較教育學者康德爾。比較教育 50:37-54。 

  2001b   談「回憶點點滴滴」。暨大教育學程實習輔導通訊 8:18-19。 

  2000a   比較教育研究方法的省思—從 P. Feyerabend 方法論之多元論觀

之。比較教育 49:1-19。 

  2000b   紐西蘭高等教育概述。比較教育 49:33-78。 

  1999    美國種族⁄族群問題與多元文化教育。中等教育 50(4):62-77。 

  1997a   中日大學成人教育之比較。比較教育 47:78-92。 

  1997b   貝瑞岱比較教育方法。比較教育 44:11-21。 

  1996    英國地方學校經營制簡介。比較教育通訊 40:20-24。 

 

專書及專書論文 

洪雯柔 

    2012a   紐西蘭中等教育制度。刊於各國中等教育制度，吳清山、王如哲、

陳清溪主編。台北：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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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b   紐西蘭教育研究與政策的對話：證據本位的政策、政策導向的研

究。刊於教育學與比較教育研究：楊深坑國家講座教授六秩晉六祝

壽論文集，徐光台等主編。台北：高等教育。 

  2010a   各國幼兒教育比較。刊於各國幼兒教育，周祝瑛、謝斐敦主編。台

北：華格納出版社。 

  2010b   越南幼兒教育。刊於各國幼兒教育，周祝瑛、謝斐敦主編。台北：

華格納出版社。 

  2010c   台灣高等教育管理轉型之回顧與展望。刊於各國高等教育管理，鍾

宜興、楊武勳主編。高雄：復文。 

  2010d   紐西蘭中等教育。刊於各國中等教育，王如哲主編。台北：高等教

育。 

  2010e   紐西蘭節能減碳教育政策。刊於各國節能減碳教育政策，王如哲主

編。台北：高等教育。 

  2010f   台灣高等教育管理。刊於兩岸高等教育互動的新階段，劉海峰主

編。福建：廈門大學出版社。 

  2010g   第五章：國際教育局。刊於國際組織與教育，沈姍姍主編，頁

186-219。台北：高等教育。 

  2009a   紐西蘭幼兒師資之培育與多元文化素養的養成。刊於幼兒師資與多

元文化教育研討會論文集，周梅雀、謝斐敦、賴誠斌主編，頁 15-42。

台南：崑山科技大學。 

  2009b   全球化對教育的衝擊。刊於面對未來挑戰的教育發展（中國教育學

會年刊），蘇永明、方永泉主編，頁 95-126。台北：學富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2008a   批判俗民誌的跨國研究—比較教育方法論之再思。台北：五南。 

  2008b   Greene 的文學與人類理解。刊於美育原理述評，楊忠斌主編。台

北：師大書苑。 

  2008c   印度教育概述。刊於東南亞教育地區華人教育，蘇玉龍、林志忠主

編。 

  2008d   印度教育概述。刊於東南亞教育地區華人教育，蘇玉龍、林志忠主

編。 

  2008e   國際教育局介紹。刊於國際教育組織，沈姍姍主編。台北：心理。 

  2008f   台灣原住民族學生教育機會與資源的未來。原住民族教育統計之分

析，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編。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6a   我國教育行政。刊於各國教育行政制度比較，江芳盛、鍾宜興主編，

頁 19-60。高雄：復文。 

  2006b   原住民母語教學省思—一個布農族國小族語教學的觀察。刊於多元

文化論述與在地實踐：台灣中部地區的原住民族教育，王俊斌主

編，頁 80-101。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原住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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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暨生計發展中心。 

  2004    紐西蘭中等教育。刊於各國中等教育比較，鍾宜興主編，頁

411-464。高雄：復文。 

  2003    從「男人百分百」談女性不同於男性的學習觀點。刊於 E 世代教

師的科技媒體素養，林志忠主編，頁 205-222。台北：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02a   本土知識及其對比較教育研究的啟示。刊於新世紀的教育遠景，中

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主編，頁 47-70。台北：學富。 

  2002b   全球化、本土化辯證關係中的比較教育研究。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比

較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 

  2000    貝瑞岱比較教育研究方法之探析。台北：揚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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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七、楊武勳著作目錄 

期刊論文： 

楊武勳 

2012  日本國際援助組織與運作現況。淡江日本論叢 26:235-260。 

    2011a   台湾高等教育機関における華僑子女の受け入れ戦略と課題。国際

教育 17:133-136。 

  2011b  日本國立大學的整併─以山梨大學為例。教育研究月刊

206:131-144。 

  2010   日本朝日新聞《大學排名》之探討：以其定位與教育指標為分析對  

            象。教育政策論壇 13(2):1-40。  

  2008a  日本高等教育追求卓越之策略：以「21 世紀 COE 計畫」為例。教

育研究集刊 54（4）:53-84。 

  2008b  日本國立大學法人評鑑的外部評鑑機制。評鑑雙月刊 11:56-59。 

  2008c  日本海外子女教育政策與現況分析。淡江日本論叢 17:170-191。 

  2008d  日本大學國際化指標建構之初探。高教評鑑 1(2):143-183。 

  2008e  日本高等教育提昇教學品質的策略：「Good Practice」(GP)的發展與

現況。教育研究月刊 170:126-137。 

  2008f  日本專門職大學院的創建與啟示。教育政策論壇 11(1):39-78。 

  2007a  日本高等教育招收外國學生策略之研究。教育資料集刊 35:85-114。 

  2007b  日本大學評鑑之發展與現況—以認證評鑑制度與評鑑團體為中

心。高等教育 2:115-153。 

  2007c  グローバル化する社会における大学の国際戦略。早稲田大学教育

学会紀要 8:1-11。 

  2004a  台湾「開放大学法」草案（2003～2004 年）－翻訳と解題－。東

アジア社会教育研究 9:53-64。 

  2004b  多文化社会としての台湾における原住民族の言語教育。日本社会

教育紀要 40:139-140。 

  2004c  台湾原住民族の言語教育─人権と多文化教育の視点から─。学術

研究（教育・社会教育学編） 52:87-103。 

  2003a  台湾における大学評価の改革と課題。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

究科紀要別冊 11(1):67-77。 

  2003b  台湾の社区大学の現状と課題に関する考察。学術研究（教育・社

会教育学編） 51:67-80。 

  2002a  大学開放の視点から見た放送大学?の位置づけと課題。早稲田大

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紀要 10(1):35-45。 

  2002b  台湾の終身学習法（翻訳と解題）。東アジア社会教育研究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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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c  高等教育と生涯学習の接点から見た日本の大学開放の概念の展

開と変容。早稲田大学教育学会紀要 3:11-20。 

  2002d  大学開放における大学評価制度の形成と課題─国・公・私立大学

の期待を踏まえて─。学術研究（教育・社会教育学編）50:55-69。 

  2001a  台湾における社区大学の位置づけと課題─生涯学習と大学開放

の新しい試み。東アジア社会教育研究 6:44-58。 

  2001b  大学開放における産学連携に伴う課題に関する考察─日本の国

立大学を中心として。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紀要

9(1):119-129。 

  2001c  日本における留学生受入れの問題と課題。淡江日本論叢

10:452-469。 

  2001d  国立大学の位置づけと役割に関する考察。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教育

研究科紀要 8(2):73-84。 

 

專書及專書論文： 

林志忠、李信、楊武勳、楊洲松 

  2013   增加華裔學生來臺就學之研究。台北市：僑務委員會。 

楊武勳 

  2012   第六章：日本中等教育。刊於各國中等教育制度，吳清山、王如哲、 

陳清溪編著，頁 137-168。台北：高等教育文化出版社。 

  2011a  日本節能減碳教育政策與學校實施案例。刊於節能減碳教育：國際

觀點與案例，王如哲、黃月純編著，頁 108-123。台北：高等教育

文化出版社。 

  2011b  第六章：日本高等教育經營與管理。刊於各國高等教育經營管理比

較，鍾宜興編著，頁 145-171。高雄：麗文文化。 

  2011c  緒論。刊於各國高等教育經營管理比較，鍾宜興編著，頁 2-11。高

雄：麗文文化。 

  2011d  日本的幼兒教育。刊於各國幼兒教育比較，周祝瑛編著，頁

7-1~7-30。台中：華格那出版社。 

  2009   日本。刊於各國高等教育制度，王如哲主編，頁 161-191。台北：

高等教育出版社。 

游進年、楊武勳 

  2008  日本中小學教師評鑑方案。刊於教師評鑑理論與實務，潘慧玲主編 

           頁 159-195。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與評鑑中心。 

楊武勳 

  2006   日本教育行政制度。刊於各國教育行政制度比較，江芳盛、鍾宜興

主編，頁 61-101。台北：五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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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大學改革下の大學開放の研究―日本・台灣の比較を含めて―。早

稻田大學大學院教育學研究科博士論文。 

  2003   教科書論争にみる台湾の多文化教育の問題─。刊於『認識台湾』

をめぐって─，多文化教育の研究─ひと，ことば，つながり─，朝

倉征夫主編，頁 108-118。日本：學文社。 

  2002   多文化教育における大学開放の一考察─台湾の原住民族への優

遇措置を中心に─。刊於多文化教育の研究─実践の模索─，朝倉征

夫主編，頁 39-50。東京：早稲田大学教育総合研究所。 

  2001a  第四章環境ホルモンをめぐって。子どもたちはいま─産業革新下

の子育て，朝倉征夫主編，頁 86-104。日本：學文社。 

  2001b  大学国際化における留学生の受入れ問題に関する一考察─地域

社会における多文化的主義の定着に向けて─。刊於国際化する地

域社会の生涯教育─文化に焦点を合わせて，朝倉征夫主編，頁

77-86。東京：早稲田大学教育総合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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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八、翁福元著作目錄 

期刊論文 

翁福元、吳毓真 

  2002    後殖民主義與教育政策研究。教育研究 110:89-114。 

翁福元 

  2001a   Decentralization in Educational Governance in Taiwan. Education and 

Society 19(3):37-57. 

  2001b  台灣學習型家庭政策初評。台灣教育 610:29-40。 

  2000a  台灣原住民教育政策歷史-社會變遷分析。師鐸 16:76-89。 

  2000b  A Review on Taiwan's Teacher Education Policy in the Early 1990s:A 

Political-Social Perspective。教育政策論壇 3(1):156-198. 

  1999a  The Analysis on the Determinant Factor of Taiwan's Teacher 

Education Reform-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tructural Change. 

Chulalongkorn Educational Review 6(1):18-32. 

  1999b  The Implementation of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in Taiwan 

in the Early 1990s : a Post-Fordism Perspective。比較教育 47:28-54。 

  1996   台灣中等教育政策發展五十年:1945-1995。中等教育 83-102。 

  1990   先秦儒家宗教思想評述。東師語文學刊 3:37-48。 

  1989a  成人教育的社會學基礎（上）。國教之聲 23(1):12-15。 

  1989b  成人教育的社會學基礎（下）。國教之聲 23(2):31-36。 

翁福元 

  1989   台灣省立台東師範學院新生在科氏性格量表上反應的初步結果。台

東師院學報 2:411-421。 

  1988   成人教育的哲學基礎。國教之聲 22(1):29-33。 

 

專書及專書論文 

翁福元、嚴振農 

  2008   我國當前國小校長專業成長與發展之省思：資訊素養之必要。刊於

校長專業成長：培育、領導與在職進修，國立台中教育大學教育學

系暨課程與教學研究所主編，頁 51-74。台北：冠學。 

翁福元 

  2003a  香港教師專業組織與教育專業權之運作。刊於各國教師專業組織與

教育專業權運作之比較研究，楊深坑主編。台北：揚智。  

  2003b  邁向新世紀之課程政策發展趨勢：課程改革中的課程決策與權力。

刊於課程改革反省與前瞻，莊明貞主編，頁 49-70。台北：揚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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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c  Decentralization in Educational Governance in Taiwan.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Educational Reforms and Changing Governance 

in Chinese Societies , MokKa-He (ed.)﹐p.39-58.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 Faculty of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2a  國家、市場與高等教育：台灣的挑戰。刊於高等教育市場化：台、

港、中趨勢之比較，戴曉霞、莫家豪、謝安邦主編，頁 90-117。台

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b  知識經濟與知識管理。刊於知識管理與教育革新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上、下），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主編，頁 1-14。台北：教

育部。 

  2001   國中小校長評鑑制度初探－以阿拉巴馬州為例。刊於中小學校長專

業成長制度規劃，國立嘉義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主編，頁 147-174。

高雄：復文。 

吳毓真、翁福元 

  2001   台灣原住民語言資格認證制度之研究。刊於九十年度原住民教育學

術論文發表暨研討會論文集，頁 93-110。新竹：國立新竹師範學院。 

翁福元 

  2000a  台灣的教育發展、社會變遷與政制：結構與變遷的對話。龍刊於之

耀：中港台社會發展比較，莫家豪、古允文主編，頁 225-258。香

港：人文科學。 

  2000b  九十年代初期台灣師資培育制度改革的反省－社會結構變遷的觀

點。刊於革新教育制度與教師教育之亞洲經驗，許國輝、陳培佳主

編，頁 93-107。香港：香港教育學院。  

  2000c  隔代教養家庭問題。刊於家庭教育，中華民國家庭教育學會主編，

頁 193-202。台北：師大書苑。  

  2000d  家庭福利政策。刊於家庭教育，中華民國家庭教育學會主編，頁

269-286。台北：師大書苑。  

  1999   教育研究與教育政策的對話：一個概念性的分析。刊於教育研究與

政策之國際比較，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主編，頁 1-22。台北：揚

智。  

  1998a  準後福特主義社會中教育機會均等理想之實現 ─ 解嚴後台灣教

育改革的反省。刊於社會，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主編，頁

529-572。台北：揚智。  

  1998b  邁向二十一世紀之終身全民教育策略之建構 ─ 中英之比較分

析。刊於終身全民教育的展望，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主編，頁

529-572。台北：揚智。  

潘如玲、徐雅楓、翁福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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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   教學魔法書。台北：商智文化。  

翁福元 

1996  90 年代初期台灣師資培育制度改革的反省。刊於師資培育，中國 

        教育學會、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主編， 

        頁 1-24。台北：師大書苑。  

  1993   教育研究意義理解問題之析論。刊於教育，賈馥茗、楊深坑主編，

頁 181-208。台北：五南。  

簡淑靜、翁福元 

  1989   教育研究意義理解問題之析論。刊於教育，賈馥茗、楊深坑主編，

頁 181-208，台北：五南。 

翁福元 

  1987   我國空中商專課程研究（摘要）。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頁 359-66。



 

 302

附件十九、沈慶鴻著作目錄 

期刊論文 

沈慶鴻 

  2012a   婚暴防治社工「案主自決」觀點之初探。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

16(2):1-45。 

  2012b  隱而未說的受督導經驗─以家暴防治社會工作者為例。東吳社會工

作學報 24:43-77。 

  2011a  社會工作者跨文化服務經驗之探討－以大陸籍婚姻暴力受虐婦女

處遇服務為例。中華心理衛生學刊 24(3):457-484。 

  2011b  後心理師法時代社區專線機構之運作困境與因作為:以「885 專線」

為例。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 29:137-160。 

  2009   弱勢社工服務弱勢案主?!─婚暴防治社會工作者實務困境之研究。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 13(2):87-142。 

  2008   老問題、新思索：台北市社會工作者薪資現況和期望薪資之探索性

研究。東吳社會工作學刊 18:35-66。 

  2005a  保護性福利服務工作者工作困境之研究—以台北縣家暴中心疑似

性侵害案為例。台灣社會工作學刊 4:111-142。 

  2005b  由撤回、駁回案件思考婚暴保護令之執行概況。社區發展季刊

108:198-208。 

沈慶鴻、郭豐榮 

  2005   強制戒癮家暴加害人飲酒經驗、戒癮態度及暴力行為之研究。中華

心理衛生學刊 18(4):31-53。 

沈慶鴻 

  2004   保護令聲請經驗思考大陸配偶婚姻暴力上的處境。社區發展季刊

105:309-317。 

  2003   婚姻暴力受虐婦女保護令聲請經驗之探討-以台北市為例。彰化師

大輔導學報 24:169-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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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所碩士論文。 

1998a   鳥踏石漁村鄉土教材。花蓮：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 

1998b   大家來寫村史民眾參與式社區史操作手冊。台北：台灣省文化處。 

1998c   花蓮縣遊客意見調查。花蓮：國立東華大學觀光遊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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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十、吳淑玲著作目錄 

期刊論文 

Hsieh, Ming-Huei, Wu, Shu-Ling 

  2010    Gay Men’s Identity Attempt Pathway and its Impact on Consumption. Psychology & 

Marketing 28(4):388-416.  

Lu, Joseph Y. , Sher, Peter J., and Wu, Zipporah S. 

  2005   Designing Around to Build Competitive Ed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nic Business 

Management 3(3):174-180.  

佘日新、吳淑玲、葉明亮、紀淑惠 

  2010   傳統抑或創新？臺灣工藝產業之商業平臺建置。北大文化產業評論，下卷，頁 172-197。 

吳淑玲 

  2010   傳統抑或創新？臺灣工藝產業之商業平臺建置。台灣工藝季刊 39。 

 

專書及專書論文 

吳淑玲 

  2011   明華園成功之路。刊於百年文創力－兩岸案例文集１，頁 64-85。南投：國立暨南國

際大學管理學院。 

  2005   文化創意產業之美感與體驗-以美國 Hollywood 電影為例之探索性研究。國立中興大

學企業管理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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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暨南國際大學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 四 條  本校分設下

列各學院、學系、研究

所及教學單位： 

一、人文學院： 

（一）中國語文學系(含

博、碩士班)。 

（二）外國語文學系(含碩

士班)。 

（三）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

學系(含博、碩士班、

二年制在職專班)。 

（四）公共行政與政策學系

（含博、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 

（五）歷史學系(含博、碩

士班)。 

（六）東南亞研究所(含

博、碩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 

（七）人類學研究所（碩士

班）。 

（八）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碩士班)。 

（九）非營利組織經營管理

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

第 四 條  本校分設下

列各學院、學系、研究

所及教學單位： 

一、人文學院： 

（一）中國語文學系(含

博、碩士班)。 

（二）外國語文學系(含碩

士班)。 

（三）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

學系(含博、碩士班、

二年制在職專班)。 

（四）公共行政與政策學系

（含博、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 

（五）歷史學系(含博、碩

士班)。 

（六）東南亞研究所(含

博、碩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 

（七）人類學研究所（碩士

班）。 

（八）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碩士班)。 

二、教育學院 

（一）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

教育部101年6月15

日臺高(一)字第

1010103484A 號函，

核定本校102學年度

系所增設調整及招

生名額總量，並自

102 年 8 月 1 日生

效，其中各院系所變

動部分如下： 

（一）人文學院增

設「非營利組織經營

管理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在職專班，爰配

合修正條文第四條

第一項第一款。 

（二）管理學院增

設「休閒學與觀光管

理學系（碩士班）」

及「新興產業策略與

發展博士學位學程

（博士班）」，爰配合

修正條文第四條第

一項第三款。 

 

附件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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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專班)。 

二、教育學院 

（一）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

學系(含博、碩士班)。 

（二）教育政策與行政學系

(含博、碩士班)。 

（三）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

所(碩士班)。 

（四）輔導與諮商研究所

(含博、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 

（五）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

所(碩士班)。 

（六）終身學習與人力資源

發展碩士學位學程(碩

士在職專班)。 

三、管理學院： 

（一） 國際企業學系(含

博、碩士班)。 

（二） 經濟學系(含碩士

班)。 

（三） 資訊管理學系(含碩

士班)。 

（四） 財務金融學系（含碩

士班）。 

（五） 休閒學與觀光管理

學系（含碩士班）。 

（六） 餐旅管理學系。 

學系(含博、碩士班)。

（二）教育政策與行政學系

(含博、碩士班)。 

（三）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

所(碩士班)。 

（四）輔導與諮商研究所

(含博、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 

（五）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

所(碩士班)。 

（六）終身學習與人力資源

發展碩士學位學程(碩

士在職專班)。 

三、管理學院： 

（一） 國際企業學系(含

博、碩士班)。 

（二） 經濟學系(含碩士

班)。 

（三） 資訊管理學系(含碩

士班)。 

（四） 財務金融學系（含碩

士班）。 

（五） 休閒學與觀光管理

學系。 

（六） 餐旅管理學系。 

（七） 管理學院經營管理

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

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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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管理學院經營管理碩

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

專班）。 

（八）新興產業策略與發展

博士學位學程（博士

班）。 

四、科技學院： 

（一） 資訊工程學系(含

博、碩士班)。 

（二） 土木工程學系（含

博、碩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 

（三） 電機工程學系(含

博、碩士班、通訊工程

碩士班、通訊工程博士

班)。 

（四） 應用化學系（含博、

碩士班、生物醫學碩士

班）。 

（五）地震與防災工程研究

所（碩士班）。 

（六）應用材料及光電工程

學系（含碩士班）。 

（七）科技學院光電科技碩

士學位學程在職專班。 

五、通識教育中心：設人文

組、社會科學組、自然

科學組、體育組。 

四、科技學院： 

（一） 資訊工程學系(含

博、碩士班)。 

（二） 土木工程學系（含

博、碩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 

（三） 電機工程學系(含

博、碩士班、通訊工程

碩士班、通訊工程博士

班)。 

（五） 應用化學系（含博、

碩士班、生物醫學碩士

班）。 

（五）地震與防災工程研究

所（碩士班）。 

（六）應用材料及光電工程

學系（含碩士班）。 

（七）科技學院光電科技碩

士學位學程在職專班。

五、通識教育中心：設人文

組、社會科學組、自然

科學組、體育組。 

 

本校必要時得經校務

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

後增設學院、學系、研究所

或其他教學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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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必要時得經校務

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

後增設學院、學系、研究所

或其他教學單位。 

 

第十一條   本校各學院

各置院長一人，綜理院

務，並得視業務需要置

職員若干人襄助院務

行政工作，第一任院長

之產生，由校長聘請教

授兼任之。院長任期三

年，得連任一次，任期

屆滿，得連任時，應於

任期屆滿前三個月

內，經由各學院院務會

議審議通過後報請校

長續聘之，如院長因故

出缺或任期屆滿不再

連任時，應於任期屆滿

三個月前或出缺後三

個月內組成院長遴選

委員會，遴選與該學院

相關學科領域之教授

二至三人，提請校長圈

選其中一人聘兼之。 

前項遴選委員會代表之

產生及運作方式，及院

第十一條   本校各學院

各置院長一人，綜理院

務，並得視業務需要置

職員若干人襄助院務

行政工作，第一任院長

之產生，由校長聘請教

授兼任之。院長任期三

年，得連任一次，任期

屆滿，得連任時，應於

任期屆滿前三個月

內，經由各學院院務會

議審議通過後報請校

長續聘之，如院長因故

出缺或任期屆滿不再

連任時，應於任期屆滿

三個月前或出缺後三

個月內組成院長遴選

委員會，遴選與該學院

相關學科領域之教授

一至二人，提請校長圈

選其中一人聘兼之。 

前項遴選委員會代表之

產生及運作方式，及院

院長候選人報請校

長擇聘人數，由一至

二人，改為二至三

人 ，校長得就校務

發展理念及院研究

方向以及院特色領

域等指標，遴選與其

治校理念相配合之

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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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解聘之程序，由各學

院擬訂，經院務會議通

過，並報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之。 

 

長解聘之程序，由各學

院擬訂，經院務會議通

過，並報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之。 

第 十四 條  本校設下

列各行政單位： 

一、教務處：設註冊組、課

務組、資訊服務組、招

生組、教學發展中心。 

二、學生事務處：設生活輔

導組、課外活動組、衛

生保健組、住宿服務

組、諮商中心、職涯發

展暨校友服務中心、校

園安全中心。 

三、總務處：設文書組、事

務組、出納組、保管

組、營繕組、採購組。 

四、研究發展處：設綜合企

劃組、學術及推廣服務

組、創業育成中心。 

五、國際事務處：設國際合

作組、國際學生組。 

六、圖書館：設行政組、採

編組、電子資源與推廣

組、閱覽服務組、系統

資訊組。 

第 十四 條  本校設下

列各行政單位： 

一、教務處：設註冊組、課

務組、資訊服務組、招

生組、教學發展中心。

二、學生事務處：設生活輔

導組、課外活動組、衛

生保健組、住宿服務

組、諮商與生涯發展中

心、校園安全中心。 

三、總務處：設文書組、事

務組、出納組、保管

組、營繕組、採購組。

四、研究發展處：設綜合企

劃組、學術及推廣服務

組、創業育成中心。 

五、國際事務處：設國際合

作組、國際學生組。 

六、圖書館：設行政組、採

編組、電子資源與推廣

組、閱覽服務組、系統

資訊組。 

七、計算機與網路中心：設

一、「國立暨南國際

大學計算機與

網路中心設置

辦法」業奉本校

102 年 2 月 20

日第384次行政

會議修正通

過，因該中心作

業組主要業務

與其他組別性

質相同，故修正

設置辦法，裁減

作業組，以提升

組織運作績

效，爰配合刪除

組織規程中相

關組設名稱。 

二、「主計機構人員

設置管理條例」

業經行政院 101

年 12月 25日令

定自102年 1月

1 日施行。前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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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計算機與網路中心：設

系統組、網路組、諮詢

組、綜合業務組。 

八、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

心：設環境保護組、安

全衛生組。 

九、 秘書室。 

十、 人事室。 

十一、 主計室。 

 

本校前項各處、館、

室、中心及其下之各組、中

心，必要時得經校務會議通

過後增減或合併之。 

 

作業組、系統組、網路

組、諮詢組、綜合業務

組。 

八、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

心：設環境保護組、安

全衛生組。 

九、 秘書室。 

十、 人事室。 

十一、 會計室。 

 

本校前項各處、館、

室、中心及其下之各組、中

心，必要時得經校務會議通

過後增減或合併之。 

條例之修正，教

育部會計處所

屬機關(構)學

校會計機構(會

計室或會計員)

已修正為主計

機構(主計室或

主計員)，原置

會計主任或會

計員，亦修正為

主任或主計員 

    ，爰配合修正本

校組織規程第

14、25、27 條相

關條文文字。 

第二十五條   主計室置

主任、組長、專員、組

員，依法辦理歲計、會

計，並兼辦統計事項。 

 

第二十五條   會計室置

會計主任、組長、專

員、組員，依法辦理歲

計、會計，並兼辦統計

事項。 

配合「主計機構人員

設置管理條例」自 

102 年 1 月 1 日修正

施行，修正本校 

組織規程相關條文 

文字。 

第二十七條  本校設下

列各種會議：      

一、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

大事項，以校長、副校

長、教務長、學生事務

長、總務長、研發長、

國際事務長、主任秘

第二十七條  本校設下

列各種會議：      

一、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

大事項，以校長、副校

長、教務長、學生事務

長、總務長、研發長、

國際事務長、主任秘

修正理由同第2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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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各學院院長、圖書

館館長、計算機與網路

中心中心主任、環境保

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中

心主任、通識教育中心

中心主任、人事室主

任、主計室主任、教師

代表、研究人員代表、

職員代表、學生代表組

織之。 

(………略) 

六、研究發展會議：以研發

長、國際事務長、總務

長、各學院院長、教師

代表、人事室主任、主

計室主任為當然代

表，並由校長聘請與研

究發展事務相關之單

位主管若干人組成；教

師代表由各學院各推

舉教師二人，研發長為

主席，討論研究發展重

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

與議程相關單位之人

員列席。 

 

書、各學院院長、圖書

館館長、計算機與網路

中心中心主任、環境保

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中

心主任、通識教育中心

中心主任、人事室主

任、會計主任、教師代

表、研究人員代表、職

員代表、學生代表組織

之。 

(………略) 

六、研究發展會議：以研發

長、國際事務長、總務

長、各學院院長、教師

代表、人事室主任、會

計主任為當然代表，並

由校長聘請與研究發

展事務相關之單位主

管若干人組成；教師代

表由各學院各推舉教

師二人，研發長為主

席，討論研究發展重要

事項，必要時得邀請與

議程相關單位之人員

列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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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教育部 87.06.10 台八七高（三）字第八七○五五四七三號函核定 

                                       88.05.07 八十七學年度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88.06.05 台八八高（二）字第八八○六四一九八號函核定 

                                       89.05.26 八十八學年度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9.06.23 八十八學年度第二次臨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89.08.11 台八九高（二）字第八九一００四二三號函校定 

                                       奉考試院 89.10.04 八九考台銓法三字第一九四六七一五號函核備 

                                       奉考試院 90.05.24 九十考台銓法三字第二０一五七二八號函核備 
                    90.06.14 八十九學年度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0.08.22 台九十高（二）字第九０一一九二０四號函核定 

                                       90.12.26 九十學年度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考試院 91.05.01 考受銓法字第０九一二一三三一０九號函核備 

                                       奉教育部 91.06.06 台九一高（二）字第九一０八三０三五號函核定 

                                       91.6.12 九十學年度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1.08.01 台九一高（二）字第九一一一五一０一號函核定  

                                       奉教育部 91.08.08 台九一高（二）字第九一一一八九五０號函核定 

                                       奉考試院 92.03.12 考授銓法三字第０九二二二二六六五九號函核備 
                                       92.06.11 九十一學年度第四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92.12.24 九十二學年度第一次校務會議 

                                       奉教育部 93.03.02 台高（二）字第０９３００２６０７８號函核定 
                                       93.06.09 九十二學年度第三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奉教育部 93.09.24 台高（二）字第０９３０１０７６７６號函核定 

                              奉考試院 94.09.27 考授銓法三字第 0942544766 號函核備 
95.01.11 九十四學年度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5.02.07 台高（二）字第０９５００１１０１１號函核定 

                                       奉考試院 96.05.02 考授銓法三字第 0962790128 號函核備 
95.03.29 九十四學年度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5.7.17 台高（二）字第０９５００８９５５２號函核定 

奉考試院 97.4.14 考授銓法三字第 0972927132 號函，第 5、17 至 19 條不予核備，餘同意核備 
95.12.27 九十五學年度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6.1.25 台高（二）字第０９６００００７５８號函核定 

                                       並奉教育部 96.8.22 台高（二）字第 0960126396 號函核定溯自 96 年 2月 1 日起生效 
                                       奉考試院 97.4.14 考授銓法三字第 0972927132 號函，第 5、19 至 20 條不予核備，餘同意核備 

96.06.27 九十五學年度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6.7.23 台高（二）字第 0960103511 號函核定 
                                       並奉教育部 96.8.22 台高（二）字第 0960126396 號函核定溯自 96 年 2月 1 日起生效 

                                       奉考試院 97.4.14 考授銓法三字第 0972927132 號函核備 

                                       96.11.21 九十六學年度第一次校務會議追認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6.11.15 台高（二）字第 0960171809 號函核定溯自 96 年 2 月 1 日起生效 

奉考試院 97.4.14 考授銓法三字第 0972927132 號函核備 

97.06.18 九十六學年度第五次校務會議通過 
奉教育部 97.7.23 台高（二）字第 0970142227A 號函核定自 97 年 8 月 1 日起生效 

奉考試院 97.8.5 考授銓法三字第 0972955786 號函核備 

98.06.17 九十七學年度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 
奉教育部 98.7.28 台高（二）字第 0980126427 號函核定自 98 年 8月 1 日起生效 

奉考試院 98.9.14 考授銓法三字第 0983106491 號函核備 

98.11.25 九十八學年度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 
奉教育部 98.12.17 台高（二）字第 0980211426 號函核定自 99 年 2月 1 日起生效 

奉考試院 99.2.26 考授銓法三字第 0993171458 號函核備 

99.06.23 九十八學年度第四次校務會議通過第 4、16、22 條條文修正 
奉教育部 99.7.6 台高（二）字第 0990113146 號函核定第 22 條條文溯自 98 年 8 月 1日生效 

奉考試院 99.8.26 考授銓法三字第 0993240667 號函核備第 22 條條文溯自 98 年 8月 1 日生效 

 奉教育部99.9.3 台高（二）字第0990151845 號函核定第4、16條條文溯自99年 8月 1日生效 
100 年 6 月 22 日九十九學年度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100.7.29 臺高字第 1000131885 號函核定自 100 年 8月 1日生效 

奉考試院 100.9.6 考授銓法三字第 1003451182 號函核備 
101 年 6 月 26 日一百學年度第六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5、11 之 1、12、13 之 1、 

27、35 條條文 

奉教育部 101.07.12 臺高字第 1010128506 號函核定自 101 年 8 月 1 日生效 
奉考試院 101 年 8 月 23 日考授銓法三字第 1013629211 號函核備 

oo 年 oo 月 oo 日 oo 學年度第 o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ooo 條條文 

 
 

附件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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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規程依大學法第三十六條暨其施行細則之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校定名為國立暨南國際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第 三 條  本校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推展僑教、

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 

第二章  組  織 

第 四 條  本校分設下列各學院、學系、研究所及教學單位： 

一、人文學院： 

（一）中國語文學系(含博、碩士班)。 

（二）外國語文學系(含碩士班)。 

（三）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含博、碩士班、二年制在職

專班)。 

（四）公共行政與政策學系（含博、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五）歷史學系(含博、碩士班)。 

（六）東南亞研究所(含博、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七）人類學研究所（碩士班）。 

（八）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班)。 

（九）非營利組織經營管理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專班)。 

             二、教育學院 

（一）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含博、碩士班)。 

（二）教育政策與行政學系(含博、碩士班)。 

（三）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四）輔導與諮商研究所(含博、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五）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六）終身學習與人力資源發展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專 

班)。 

              三、管理學院： 

（一） 國際企業學系(含博、碩士班)。 

（二） 經濟學系(含碩士班)。 

（三） 資訊管理學系(含碩士班)。 

（四） 財務金融學系（含碩士班）。 

（五） 休閒學與觀光管理學系（含碩士班）。 

（六） 餐旅管理學系。 

（七）管理學院經營管理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專班）。 

（八）新興產業策略與發展博士學位學程（博士班）。 



 344

四、科技學院： 

（一） 資訊工程學系(含博、碩士班)。 

（二） 土木工程學系（含博、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三） 電機工程學系(含博、碩士班、通訊工程碩士班、通訊

工程博士班)。 

（四） 應用化學系（含博、碩士班、生物醫學碩士班）。 

（五）地震與防災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六）應用材料及光電工程學系（含碩士班）。 

（七）科技學院光電科技碩士學位學程在職專班。 

五、通識教育中心：設人文組、社會科學組、自然科學組、體

育組。 

本校必要時得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增設學

院、學系、研究所或其他教學單位。 

第 五 條  本校因教學、研究、推廣之需要，設立下列中心： 

一、 東南亞研究中心：設政治研究組、經濟與區域組織研究組、

社會與民族研究組、行政組。 

二、 語文教學研究中心：設中國語文教學組、外國語文教學組、

語文教學研究組。 

三、 家庭教育研究中心：設資訊出版組、進修推廣組、諮詢輔

導組、研究發展組。 

四、 師資培育中心：設教學組、實習輔導組、進修組、行政組。 

五、 原住民族文化教育暨生計發展中心：設文化組、生計發展

組、教育組。 

六、 前瞻性高科技研究中心：設行政企劃組、科技服務組。 

前項中心各置中心主任一人，綜理中心業務，由校長聘請副教

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兼任，或由職員

擔任之。由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兼任者，任

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 

              凡依學校發展需要設立之中心，其設置、評鑑及裁撤辦法另訂

之。其中師資培育中心之設置辦法應報教育部核定。 

第 六 條  本校置校長一人，對內綜理校務，負校務發展之責，對外代表

本校。校長室置秘書若干人，以協助處理機要、庶務及行政事宜。 

第 七 條   本校現任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應組

成校長遴選委員會，經公開徵求程序遴選新任校長，報請教育部聘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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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遴選委員會成員置十五人，分別由學校代表六人、校友代

表及社會公正人士六人，及教育部遴派代表三人組成之。學校代表

中教師代表四人、職員及研究人員代表一人、學生代表一人；校友

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中校友代表二人、社會公正人士四人。應依照

國立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規定另訂校長遴選辦法，

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 八 條  本校校長之任期為四年，得連任一次，自八月一日或二月一日起

聘為原則。除辭職或其他原因離職者外，符合連任資格者，於任期屆

滿前一年，報請教育部辦理校長續聘評鑑事宜。 

             前項評鑑結果應提校務會議，作為續聘之參考，經出席人數二

分之一以上決議續聘，應由學校報請教育部續聘之；如經決議不予續

聘，應即依第七條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辦理新任校長遴選事宜。 

第  九  條    校長有重大違法失職情事者，得由校務會議代表四分之ㄧ以上

之連署提出解聘案，經校務會議代表四分之三以上出席，出席代表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過，報請教育部解聘之。 

              校長因故出缺或依前項規定經教育部解聘時，其職務依校長職

務代理人順位代行校長職權，並報請教育部核定。 

第 十 條   本校得置副校長一至二人，襄助校長處理校務，副校長室置秘書

若干人，協助處理行政工作。 

    副校長由校長遴選教授聘兼之，任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 

第 十一 條   本校各學院各置院長一人，綜理院務，並得視業務需要置職員

若干人襄助院務行政工作，第一任院長之產生，由校長聘請教授兼

任之。院長任期三年，得連任一次，任期屆滿，得連任時，應於任

期屆滿前三個月內，經由各學院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報請校長續聘

之，如院長因故出缺或任期屆滿不再連任時，應於任期屆滿三個月

前或出缺後三個月內組成院長遴選委員會，遴選與該學院相關學科

領域之教授二至三人，提請校長圈選其中一人聘兼之。 

          前項遴選委員會代表之產生及運作方式，及院長解聘之程

序，由各學院擬訂，經院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之。 

第 十一 條之一   本校各學院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得置副院長一人，以輔佐 

          院長推動院務： 

          一、學院所屬系、所總數達十個以上。 

          二、學院所屬專任教師達七十五人以上。 

          三、學院所屬學生總數達一千五百人以上。 

各學院依前項規定設置副院長，其任期以配合院長之任期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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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由院長就該院專任教授中提請校長同意後聘兼之，其續聘、解

聘程序亦同。因情事變更而不符設置之條件者，經校長核定，自次

學年起停置副院長。 

第 十二 條    本校通識教育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

任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並得視業務需要置教師、研究人員、

職員若干人。 

通識教育中心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 十三 條    本校各學系各置主任一人，辦理系務，各單獨設立之研究所各

置所長一人，辦理所務，各學位學程得置主任一人，辦理學程事務；

各系、所、學位學程並置職員若干人，協助行政工作。 

系、所、學程之主管任期三年，得連任一次。第一任系、所主

管之產生，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任期屆滿，得連任

時，應於任期屆滿三個月前，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後簽請院長提請

校長聘兼之。如任期屆滿不再連任或出缺時，應於任期屆滿三個月

前或出缺後三個月內，由各該系、所就副教授以上教師中推選一人

至二人，簽請院長提請校長圈選一人聘兼之。學位學程主任由院長

推薦副教授以上教師ㄧ人至二人提請校長圈選一人聘兼之。 

前項之系、所主管推選及解聘辦法由各系、所擬訂，提經院務

會議通過並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之。 

第 十三 條之一    本校各學系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得置副主任一人，以輔

佐主任推動系務： 

            一、學系所屬學生總數達五百人以上。 

            二、學系同時具有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等學制(不含在職 

專班)達四個以上。 

                  各學系依前項規定設置副主任，其任期配合主任之任期為原 

則，由主任就該系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中提請校長同意後聘兼之， 

其續聘、解聘程序亦同。因情事變更而不符設置之條件者，經校長

核定，自次學年起停置副主任。 

第 十四 條  本校設下列各行政單位： 

一、 教務處：設註冊組、課務組、資訊服務組、招生組、教學  

     發展中心。 

二、 學生事務處：設生活輔導組、課外活動組、衛生保健組、 

     住宿服務組、諮商中心、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校園 

安全中心。 

三、 總務處：設文書組、事務組、出納組、保管組、營繕組、 



 347

     採購組。 

四、 研究發展處：設綜合企劃組、學術及推廣服務組、創業育 

     成中心。 

五、 國際事務處：設國際合作組、國際學生組。 

六、 圖書館：設行政組、採編組、電子資源與推廣組、閱覽服 

     務組、系統資訊組。 

七、 計算機與網路中心：設系統組、網路組、諮詢組、綜合業 

     務組。 

八、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設環境保護組、安全衛生組。 

九、 秘書室。 

十、 人事室。 

十一、 主計室。 

              本校前項各處、館、室、中心及其下之各組、中心，必要時得

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增減或合併之。 

第 十五 條    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承校長之命掌理教務事宜，由校長聘請

教授兼任之，任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並得置副教務長一人及

視業務需要置職員若干人。 

第 十六 條    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長一人，承校長之命掌理學生事務，由

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任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並得置副學務

長一人及視業務需要置職員若干人。 

第 十七 條    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承校長之命掌理總務事宜，由校長聘請

副教授以上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由教師兼任者，任期以配合校

長任期為原則。並得置副總務長一人及視業務需要置職員若干人。 

第 十八 條   研究發展處置研發長一人，承校長之命掌理研究發展事務，由

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任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並得視業務需

要置職員若干人。 

第 十九 條   國際事務處置國際事務長一人，承校長之命掌理國際事務，由校

長聘請教授兼任之，任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並得置副國際事

務長一人及視業務需要置職員若干人。 

第 二十 條   圖書館置館長一人，承校長之命綜理館務，由校長聘請具有專

業知能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由教師兼任者，任期

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並得視業務需要置研究人員、職員若干人。 

第二十一條   計算機與網路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承校長之命綜理中心業

務，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專業技術

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由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專業



 348

技術人員兼任者，任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並得視業務需要置

職員、研究人員、稀少性科技人員若干人。 

              前項稀少性科技人員於九十年八月二日以前已進用者，得繼續

留任至其離職為止，其升等得逕依原遴用資格辦法辦理。 

第二十二條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承校長之命綜理中

心業務，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專業

技術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由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

專業技術人員兼任者，任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並得視業務需

要置職員若干人。 

第二十三條    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人，綜理秘書業務，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

上人員兼任或職員擔任之，由教師兼任者，任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

原則。並得視業務需要置職員若干人。 

第二十四條    人事室置主任、秘書、專員、組員，依法辦理人事管理事項。 

第二十五條   主計室置主任、組長、專員、組員，依法辦理歲計、會計，並

兼辦統計事項。 

第二十六條   本校一級行政單位符合教育部所定之達一定規模、業務繁重認定

基準，得置副主管，由單位主管遴選副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

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報請校長聘兼之，其任期與單位主管同。 

各單位分組辦事者，各置組長一人，由助理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

以上之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各單位分中心辦事者，各置主任一人，由助理教授以上教師或同

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兼任。 

       本校各單位由教師兼任之組長（主任），由各該單位一級主管就

符合資格者遴選後薦請校長聘兼之，任期與單位主管同，任期中得

自動請辭或不予聘兼。 

第三章 會 議 

第二十七條  本校設下列各種會議：      

一、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主任秘書、

各學院院長、圖書館館長、計算機與網路中心中心主任、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中心主任、通識教育中心中心主

任、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教師代表、研究人員代表、

職員代表、學生代表組織之。本會議如因議事上之需要，

得邀請校內外相關人員列席。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生，其

人數不得少於全體會議人數之二分之一，教師代表中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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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以不少於教師代表人數之三分之二

為原則，各單位教師代表人數按各單位教師人數比例分配

之；研究人員代表一至三人、職員代表三至五人，分別由

本校全體研究人員、職員互選之；學生代表應經選舉產生，

其人數不得少於全體會議人數之十分之一；各代表之確定

人數、任期、選舉方式及校務會議議事規則另訂之。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並主持之，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但

經校務會議應出席人員五分之一以上請求召開臨時校務會

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校務會議審議下列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及附設機構之設立、變更與停

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六）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二、行政會議：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

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主任秘書、各學院院長、通識

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及其他單位主管組織之。校長為主席，

討論本校重要行政事項，必要時得邀請其他與議程相關之

人員列席，討論與學生權益有關之事項，必要時得邀請學

生列席。 

三、教務會議：以教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各學院院長、

通識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各學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圖

書館館長、各中心主任及學生代表三人組成；教務長為主

席，討論重要教務事項，必要時得邀請與議程相關單位之

人員列席。 

四、學生事務會議：以學生事務長、國際事務長、各學院院長、

教師代表、學生代表三人為當然代表，並由校長聘請與學

生事務有關之單位主管若干人組成；教師代表由各學院各

推舉教師二人，學生事務長為主席，討論學生事務及學生

獎懲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與議程相關單位之人員列席。 

五、總務會議：以總務長、各學院院長、主任秘書為當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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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校長聘請有關之單位主管、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三人

組成；總務長為主席，討論總務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

與議程相關單位之人員列席。 

六、研究發展會議：以研發長、國際事務長、總務長、各學院

院長、教師代表、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為當然代表，

並由校長聘請與研究發展事務相關之單位主管若干人組

成；教師代表由各學院各推舉教師二人，研發長為主席，

討論研究發展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與議程相關單位之

人員列席。 

七、國際事務會議：以國際事務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

研發長、各學院院長、教師代表、學生代表三人為當然代

表，並由校長聘請與國際事務相關之單位主管若干人組

成；教師代表由各學院各推舉教師二人，國際事務長為主

席，討論國際事務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與議程相關單

位之人員列席。 

八、各學院院務會議：以院長、各系（所）主任（所長）及該

院教師代表組織之。教師代表人數與比例，由各學院訂定

組織章程，經校務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院

長為主席，討論各該學院教學、研究及其他有關之重要事

項，必要時得邀請與議程相關單位之人員或學生代表出席

或列席。 

九、通識教育中心業務會議：由中心主任、各組組長及中心全

體專任教師、研究人員及行政人員組織之。中心主任為主

席，討論通識教育有關之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與議程

相關單位之人員或兼任人員列席。 

           十、各學系、研究所務會議：以系主任、所長、全體專任教師、

及經由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組織之。學生代表人數與比

例，由各系所訂定之。以系主任、所長為主席，討論各該

系、所教學、研究及其他有關之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

兼任教師列席。 

十一、各處、館、室、中心會議：以各處、館、室、中心主管 

      及所屬人員組織之。各處、館、室、中心主管為主席， 

      討論各該處、館、室、中心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與 

      業務相關單位人員列席。 

第二十八條  本校於必要時得設其他各種會議，各種會議之功能、組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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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以組織章程及規則訂定之。 

第二十九條   本校分設下列各種委員會：  

一、教師評審委員會。 

二、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三、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四、職員評審委員會。 

五、經費稽核委員會。 

六、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 

七、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 

八、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前項除第四款外，其他委員會之組成及運作方式另訂，經校務

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必要時本校得增設其他各種委員會，其組織

章程或設置要點另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四章 教師分級及聘用 

第 三十 條  本校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理教授、講師四級，從事授課、

研究、服務及輔導。為教學及研究需要，得聘助教協助之，並得聘

研究人員從事研究計畫及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 

第三十一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分為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教師之初聘

聘期至當學年度止，續聘第一次為一年，以後續聘，每次均為二年。

長期聘任資格等有關規定，依相關法律規定辦理。 

       教師之聘任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

物刊載徵聘資訊。 

             為提升教師之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等成效，應建立評鑑制

度，以做為升等、續聘、長期聘任、停聘、不續聘及獎勵之重要參

考標準。其規定另定之，並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並納入聘

約。 

教師不服解聘或停聘及其他決定之處置者，得向教師申訴評議

委員會申訴。 

第三十二條  本校研究人員分研究員、副研究員、助理研究員、研究助理四

級，從事研究、推廣及服務。 

研究人員之聘任、聘期、升等、停聘、辭聘及待遇等依有關規

定辦理。 

研究人員之聘任由單位主管協同相關院、系、所主管提名，經

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討論通過後，陳請校長聘任之。 

第三十三條   本校專業技術人員之分級與聘任，依有關規定辨理。其專業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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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人員之聘任由單位主管協同相關院、系、所主管提名，經本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討論通過後，提請校長聘任之。 

第三十四條  本校為提昇教學與研究水準，得設置講座，主持教學研究工作。

講座之設置辦法由學校擬訂，經本校教務會議及校務會議審查通過

後實施。 

第三十五條  本校設校、院、系、所、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以評審有關教

師、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之聘任、聘期、升等、停聘、解聘、

不續聘、資遣原因之認定等事宜，並審議講座及榮譽教授之設置事

宜。 

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組成方式如下： 

一、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置委員若干人，以副校長、教務長、

各學院院長、通識教育中心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其他委

員由各學院推選教授組成之，必要時，得遴聘校內外學術

領域相近之教授或國內研究機構具相當教授等級資格之研

究人員共同組成。委員由校長聘任，任期一年，得連任。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並主持之。 

二、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置委員若干人，以各該學院院長及各

系、所、中心主管為當然委員，其他委員由各系、所、中

心各推選教授一人組成。委員由院長聘任，任期一年，得

連任。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由院長擔任召集人並主持之。 

                三、系所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置委員若干人，以各系、所、

中心主管為當然委員，其他委員之組成由各該系、所、中心

務會議訂定辦法，委員任期一年，得連任。系、所、中心教

師評審委員會由系、所、中心主管擔任召集人並主持之。 

通識教育中心評審教師、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有關第一項

之事宜，應由該中心組成之系級及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第一項榮譽教授之設置辦法，經本校行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之。 

第三十六條   教師經長期聘任者，非有重大違法失職之情事，經系（所、中

心）務會議議決，並經教師評審委員會之裁決，不得解聘或停聘。 

第五章  學生自治團體與校務參與 

第三十七條   本校為增進教育效果，保障學生權益，得由學生推選代表出席

或列席與其學業、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之各項會議。學生代表

由選舉產生，任期均為一年，連選得連任一次。為顧及學生課業，

出席各項會議代表可由不同學生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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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條   本校學生得成立學生會與研究生協會，以處理其在校學習、生

活與權益有關事項。其辦法由學生事務處輔導學生研訂，經本校學

生事務會議審查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之。 

學生為前項學生會與研究生協會當然會員，學生會與研究生協

會得向會員收取會費；學校應依學生會與研究生協會請求代收會

費；收費相關規定另訂之。 

第三十九條  本校學生對於個人所受獎懲不服，或自身權益遭受損失時，或

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不服學校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

之事件，得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第六章 附 則 

第 四十 條   本校教職員員額編制表另定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職員員

額編制表應函送考試院核備。 

本校各單位所置職員之職稱，包括專門委員、編纂、秘書、組長、

技正、編審、專員、輔導員、組員、技士、技佐、助理員、辦事員、

書記。 

本校所置醫事人員職稱包括醫師、護理師、護士。醫師，必要

時得遴用公私立醫療機構合格醫師兼任。 

第四十一條  本校得於各院、系、所或中心辦理各項推廣教育與建教合作計

畫，其辦法另訂，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四十二條  本校因教學實習或實驗之需要，得設立附屬中學及其他實習或

實驗機構，其設立辦法另訂，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四十三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表六之三】 【表六之三】 【表六之三】 【表六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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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類別 班 別 系所名稱 招生名額 核定文號 說 明

新增系所並分組 碩士班 東南亞學系 23 
臺教高(四)字第
0000000000號函 

擬申請103學年度增設東南亞學系並分組為東南亞組(學士班30名)與人類學組
(學士班20名)，且和東南亞研究所與人類學研究所整併；東南亞研究所碩士
班(13名)、東南亞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20名)、東南亞研究所博士班(3名)等班
別整併後分別更名為東南亞學系碩士班(13名)、東南亞學系碩士在職專班(20
名)、東南亞學系博士班(3名)，人類學研究所(10名)整併後更名為東南亞學系
人類學碩士班(10名)。 

新增系所並分組 學士班 東南亞學系 50 
臺教高(四)字第
0000000000號函 

擬申請103學年度增設東南亞學系並分組為東南亞組(學士班30名)與人類學組
(學士班20名)，且和東南亞研究所與人類學研究所整併；東南亞研究所碩士
班(13名)、東南亞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20名)、東南亞研究所博士班(3名)等班
別整併後分別更名為東南亞學系碩士班(13名)、東南亞學系碩士在職專班(20
名)、東南亞學系博士班(3名)，人類學研究所(10名)整併後更名為東南亞學系
人類學碩士班(10名)。 

更名 碩士班 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6 
臺教高(四)字第
0000000000號函 

該所擬申請更名轉型為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原名稱：華語文教學研
究所) 

停招 博士班 國際企業學系 -- 
臺教高(四)字第
0000000000號函 

該班招生名額原即規劃移撥予本校申請102學年度增設之「新興產業策略與
發展博士學位學程」班別，該博士學位學程業經 鈞部同意增設在案，且已
開始招生，現擬依原計畫申請國際企業學系博士班停招，並將招生名額移撥
至「新興產業策略與發展博士學位學程」。 

裁撤 碩士在職專班 資訊管理學系 -- 
臺教高(四)字第
0000000000號函 

該班招生名額業於本校96學年度增設「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國企
組、財金組、資管組」（在職專班）時移撥過去，該班目前已無學生，擬依
規申請裁撤。 

系所整併並分組 學士班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 91 
臺教高(四)字第
0000000000號函 

整併後原休閒學與觀光管理學系學士班隸屬於觀光休閒組，原餐旅管理學系
學士班隸屬於餐旅管理組；原休閒學與觀光管理學系碩士班更名為觀光休閒
與餐旅管理學系碩士班。(原系所：休閒學與觀光管理學系、餐旅管理學系)
(分組名稱：觀光休閒組、餐旅管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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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類別 班 別 系所名稱 招生名額 核定文號 說 明

系所整併並分組 碩士班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 8 
臺教高(四)字第
0000000000號函 

整併後原休閒學與觀光管理學系學士班隸屬於觀光休閒組，原餐旅管理學系
學士班隸屬於餐旅管理組；原休閒學與觀光管理學系碩士班更名為觀光休閒
與餐旅管理學系碩士班。(原系所：休閒學與觀光管理學系、餐旅管理學系)
(分組名稱：觀光休閒組、餐旅管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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